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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即法體空 

大乘佛教的首宗是空宗其要旨是即法體空。這是指般若學

（Prajbaparamita）與中觀學（Madhyamika）而言，亦即是一般所說

的空宗。所謂“體空”即是即就當前的諸法、種種事物即此即能體

會得它們的無自性空的本質，因而去除對它們的自性的執著。這是

由於諸法是緣起（pratitya-samutpada）的性質，依因待緣而生起，

緣聚即生、緣去即滅，“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對於諸法的

空的本質（wunyata），我們即此即能體證，不必析離諸法，破壞諸法，

才能體證。這便是智顗所說的“體法空”與“析法空”中的前者，

是早期的中觀學（如《大智度論》Mahaprajbaparamita-wastra）所說

的“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的深微旨趣。“假名”（prajbapti）

是指被賦與權宜的名稱以資相互識別的現象界、經驗界的東西；“諸

法實相”則指這些現象果經驗界的東西的真實的狀態，這即是空，

即是無自性性（awunyata）。1
 

    首先要澄清一點：“即法體空”應作“即法” “體空”的斷

句式，而不是“即” “法體” “空”的斷句式。倘若是後者，則

                                                 
* 筆者誌：〈對於佛教空、有兩大宗的判釋〉是我正在撰寫中的《佛教的當代

判釋》內的一部分，今先提出來發表，希望能就正於高明。 
1 原始佛教、說一切有部和經量部基本上被視為小乘（Hinayana）佛教，經量

部中的一些教法可通到大乘（Mahayana）方面去，這有點像《成實論》

（Satyasiddhi-wastra），兼有小乘與大乘的內容，被視為由小乘通到大乘的橋

樑。以下我的判教，都是就大乘佛教（Mahayana）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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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贊同“法體”的意味，那便和說一切有部的“三世實有，法體

恆有”相通了。當然以這種斷句方式來解讀也可以：即就“法體”

這種東西來證成它是空的，是無自性的。這樣便建立了“法體”這

種東西，然後又把它否定掉、空掉，說這種東西是空的、沒有自性

的，也即是根本沒有這種稱為“法體”的東西。這種解讀與“即法” 

“體空”的意思並不相悖，但在造句、理解方面有點彆扭、不自然。

我的這種造句式，是參考了天台宗智顗在他的判教法中對於藏教與

通教的不同的定位方式：藏教是“析法空”，是析離諸法，把構成

諸法的因素條件通通挪掉，最後甚麼東西也沒有，因此而說諸法是

空的、沒有自性的。而通教則是“體法空”，是即就諸法當前所有

的完整狀態，不施任何改變（也包含析離在內），直滲透到它們的本

質（Wesen）層面，而體證它們的本質是沒有自性的，是空的。換言

之，即法體空的意思是即就諸法、在擁抱著諸法而不予分離、析離

的情況下體證諸法的空的、無自性的本性。在“即法”“體空”的

造句中，“法”與“體”分開，“體”是動詞。在即“法體”空的

造句中，“體”是名詞，“法”與“體”相連而成“法體”，是複

合名詞。 

 

一、中觀學 
    我在上面提到，空作為真理，是指事物的無自性狀態（Zustand）

此中的動感不強，甚至難以說起，除非把它視為工夫論、救贖論的

觀念，而把它的存有論問題放在一邊，不理它是存有或存在的根本

的、本質的性格。但中道（madhyama pratipad）便不同，它有極強

的動感，並且有補空義的不足的意味。這動感主要是就它的“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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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空”的意思說，這種工夫是覺悟、解脫所不能免的，它不是意義

（Sinn, Bedeutung），而是行動，動感性非常明顯。我可舉龍樹

（Nagarjuna）的《中論》（Madhyamakakarika）的一首挺重要的偈

頌作證。龍樹說： 

yah pratityasamutpadah wunyataj taj pracaksmahe, sa 

prajbaptirupadaya pratipatsaiva madhyama.2 

                                                 
2 Mulamadhyamakakarikas de Nagarjuna avec la Prasannapada Commentaire de 

Candrakirti, ed. Louis de la Vallue Poussin, Bibliotheca Buddhica, No. IV, St. 

Petersbourg, 1903-13, p.503.有關這首梵文偈頌的文法上的分析，參閱拙著《佛

教的概念與方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 p.64。又拙著 T’ien-t’ai 

Buddhism and Early Madhyamik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30。對於偈頌作最詳盡解釋的，則見於拙著《龍樹中論的哲學解讀》，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 PP.459-466。不管怎樣，對於這偈頌的梵文原文作文

法的（grammatical）分析，最初見於拙文＜龍樹之論空假中＞，收入於《華

岡佛學學報》（第 7 期.1984）。這種梵文原偈的分析所以是重要，是由於它裏

面提到中觀學的四個最重要的觀念：因緣生法（pratityasamutpada）、空

（wunyata）、假名（prajbapti）和中道（madhyama pratipad）。而後三觀念又是

天台宗智顗的三觀說（空觀、假觀、中觀）與三諦說（空諦、假諦、中諦）

的文獻學與義理學的根源、基礎。但龍樹本來沒有這三觀、三諦的意思，他

只提二諦（真、俗諦）說。由這首偈頌發展出三觀、三諦思想，是基於《中

論》的漢譯者鳩摩羅什（Kumarajiva）的錯誤翻譯而來。按梵文原偈的意思是：

“我宣說：那些由緣起而來的諸法是空，由於這空是假名，因而這空是中

道”。此中，空是用來描述諸法的；諸法都是由緣起而成，沒有常住不變的

自性（svabhava），故是空。而這空亦只是用來描述諸法的假名、施設性的名

相。我們不應執著因緣生法，也不應執著作為假名的空，同時，也不應執著

與空對舉的、對揚的有。由此雙非空與有，或非空非有，這便是中道。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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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青目的解讀法。這樣，中道觀念的提出，是要補充空義，表示空亦只是

假名，不應執取。我們不執取空，也不執取與空相對說的有（無），這樣不執

取空也不執取有，雙離二邊，這是中道，也是空。但鳩摩羅什的翻譯卻作：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無），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大正藏》

30•33 中）這樣，在這有關偈頌中，因緣生法成了主詞，而空、假名、中道

都成了謂詞或賓詞，是用來描述因緣生法的。三者的位置是對等的。智顗不

懂梵文，自然不讀原偈，只讀鳩摩羅什的漢譯。而在漢譯中，空、假、中道

是對等的，龍樹既說真俗二諦，或空假二諦，智顗自然很容易把中道放到諦

中，或把中道提升為中諦，以成立空諦、假諦、中諦三諦說。在觀上也說空

觀、假觀、中觀三觀了。智顗的誤讀而發展出三諦、三觀，自有它兩者的價

值在，更可以說是智顗對中觀學的三諦說的創造性發展、開拓。但從哲學史、

思想史方面看，龍樹只持二諦說（如《中論》：“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

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大正藏》30•32 下，第一義諦即是空諦），不

是持三諦說。而下面註 3 所引青目的解釋，與梵文原偈相應，那正由於青目

的詮釋的所依，是龍樹《中論》的梵文原本。在他那個時代，根本沒有漢譯

本，即使有，他也不懂漢文，不能拿來讀。 

寫到這裏，我不免想到一直以來的想法。一個學者要研究印度佛學，梵文的知

識總是不能缺少的。倘若不能掌握這種語文知識，則對於很多重要的經典與

論典，只能透過漢譯來理解；漢譯若有差錯，自己便跟著錯下去。這不是研

究的正確途徑。上面那首同時包含因緣生法、空、假、中道的偈頌便是非常

顯明的例子。我隨手翻了手邊的一本標題為“佛教哲學的建構”的學術研討

會的會議論文集（台灣大學哲學系、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主辦，2006

年 5 月），發現其中有一篇施凱華寫的〈智者對中道實相的論釋與運用〉，其

中註 27 有作者自己的解讀，那正是對《中論》的那首包含那幾個重要觀念的

偈頌的解釋： 

    因緣所生既承認其假名之一面，又見及性空之一面，此即中道。 

這是一種望文生義、浮泛不切的解讀，我們不能說它錯誤地傳達了龍樹原偈的



佛教空有兩大宗的判釋   69 
 
 
 

這首名作的意思是把空與中道連結起來，以緣起的事物是無自性，

是空；而空亦不免於是假名（prajbapti），因此空也是中道。空表示

真理的狀態，或事物的真正狀態，它只是表示這種意思的一個約定

俗成的、權宜的施設的假名而已，我們不應想像著在另一高超的世

界有實際的空存在，與作為假名的空相應。因此，我們不應執取於

空（wunyata）。同樣，我們也不應執著與空相對揚的有（bhava）。這

樣，我們實踐非空非有，同時遠離對空、有的執取，這便是中道。3

因此，中道的提出，可以說是對空義的補充。即是，空是對自性的

否定，這是非有；空自己亦不得被對象化，被視為有自性，這被對

象化，被視為有自性的空亦要被空卻，被否定，“空亦復空。”空

既要否定，則與它相對的有也要否定，這樣，便得“非空非有”，

或“非無非有”（《大正藏》把空看成無）。這便是中道。空與中道

在義理上是相通的，但空只是對有的否定，並不必涵有對空自身的

否定。現在以非空非有來說中道，則中道除了有非有的意思之外，

還有非空的意思，這正是對空義的補充。至於動感方面，空是自性

                                                                                                        
信息，但沒有空也是假名的意味，因而解讀後面的中道便不著邊際了。這是

不看原典所引致的缺失。 
3 龍樹之後的中觀學論者青目（Pivgala）也表示：“眾緣具足和合而物生，是

物屬眾因緣，故無自性，無自性故空。空亦復空，但為引導眾生故，以假名

說。離有、無二邊，故名為中道。是法無性，故不得言有，亦無空，故不得

言無。”（《大正藏》30•33b。）這是說，事物是由眾多因素聚合而生起，

因此沒有常住不變的本質、自性，這即是空。但空自身亦無自性、實體，在

這個娑婆世界與其他世界中，我們亦不能找到與這空一假名相應的東西，故

不應對空起執著，故（對）空（的執著）還是要被否定，“空亦復空。”說

有說無（空）都不可以，因此是非有非無，而中道正是非有非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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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否定，即是非有，是實踐上的非有。中道不但有非有之意，也有

非空之意，動感自然是較強了。 

    上面註 2 提及龍樹的二諦思想，這是中觀學的重要立場，也有

連接著這裏所討論的空的“非空非有”觀點的意味，因此我在這裏

跟著探討這個問題。按龍樹的中觀學的真理觀，在他的二諦思想中

可以清楚看到。這便是世俗諦（sajvrti-satya）與第一義諦

（paramartha-satya），這又稱勝義諦。這兩諦合起來，便成所謂二諦

（satya-dvaya）。有時，為了簡捷起見，學者也以真俗二諦來說龍樹

及早期中觀學的這種真理觀。真諦是無自性的、空的真理；俗諦則

是緣起，是諸法依因待緣而成立，因而作為這個二元的、現象的、

經驗性格的真理。我們也可以鬆動地說，真諦是宗教的真理，俗諦

是科學的真理。還有一點。上面說到空亦是假名這一偈句顯示我們

不應執取於空，同時也涵有不應執取與空對說的有的意味，這便是

中道的非有非空的旨趣，這旨趣補充了空的“眾因緣生法”、“因

緣生”，因此不應執取因緣法的意味。即是說，空與中道一樣，同

樣有非有非空或非空非有的意義。中道是超越有無二邊的，空亦是

超越有無二邊的。最後，要指出的是，空是非有非空或非空非有，

後者空是一種虛無主義的一切無有的邊見，而前者的空則是超越邊

見的中道之意，這兩個“空”的字眼的意義分屬不同層面，不能混

淆。 

    作了那麼多交代，我們現在可以正式討論二諦觀的問題了。首

先，我想說的是，龍樹二諦論中的二諦：sajvrti-satya 與

paramartha-satya，有時可就真理本身說，有時也可就在相關的真理

層面（如經驗層、現象層和超越層、真實層）中存在的事物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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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龍樹是堅持真俗二諦並存，不可分離的立場，尤其是在實踐

方面，勝義諦是必須依賴世俗諦的。下面是龍樹提出二諦和它們之

間的關連： 

dve satye samupawritya buddhanaj dharmadewana, 

lokasajvrtisatyaj ca satyaj ca paramarthatah.4 

這偈頌的意思是，諸佛對於佛法的教示，基於兩種真理；即是，相

對性的真理與絕對性的真理。此中的“相對性”（lokasajvrti）有

世間（loka）的意義，這即是現象的、俗世的、經驗的意味。而“絕

對性”（paramartha）則是最高的、勝義的意味。這首偈頌很清楚說

明只有世俗諦和勝義諦，亦即是俗諦與真諦合起來的二諦。世俗諦

相當於假諦，勝義諦則相當於空諦，哪有第三諦的中諦呢？只有二

諦而已，哪裏來三諦呢？ 

    至於真俗二諦或世俗諦與勝義諦在我們的生活中又有甚麼關係

呢？龍樹說： 

ye’nayor na vijananti vibhagaj satyayor dvayoh, te tattvaj na 

vijananti gambhiraj buddhawasane.5 

其意是，那些不知道這兩種真理之間的不同的人，不能夠明瞭佛陀

教法的深邃性。又說： 

vyavaharam anawritya paramartho na dewyate, paramartham 

                                                 
4 Mulamadhyamakakarika de Nagarjuna，P.492. J. W. de Jong, ed., Nagarjuna：

Mulamadhyamakakarikah. Madras：The Vasant Press, 1977, P.34. 
5 Mulamadhyamakakarika de Nagarjuna，P.494. Nagarjuna：

Mulamadhyamakakarikah ,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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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gamya nirvanaj nadhigamyate.6 

龍樹的意思是，倘若不以日常的一般實踐為依靠，那絕對的真理是

不能被呈顯的。倘若不趨赴那絕對的真理，涅槃是不會被體證得的。

在這兩首偈頌中，龍樹清晰地解釋了真俗二諦的關係，而且是在實

踐真理中的關係。即是，真俗二諦是不同的，我們要抓緊這種不同

性格，而依序修行：我們需以俗諦為基礎，以呈顯絕對的真理；同

時，要向著絕對的真理邁進，才能體證得涅槃的境界。即是，我們

要能明晰地分清楚俗諦與真諦之間的不同（vibhaga），才能理解佛

法教示的深邃的（gambhira）內容。而且，我們要在實踐上依於日

常的平實的生活方式，以呈顯終極的真理；要向著這終極的真理，

才能達致涅槃（nirvana）的精神境界。 

    在這幾首偈頌中，梵文的結構很緊密，也很確定，只是最後那

首偈頌中的 vyavahara 需要解釋一下。龍樹以這個梵文語詞來說世

俗諦；這個語詞指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種種行為、行動，也有語言、

言說的運用的意味，這便與 sajvrti 的傾向指言說相通了。7 

    真俗二諦既然有那麼密切的關係，那我們在體證真理，或朝著

真理的體證這一目標邁進，應如何處理俗諦的問題呢？或對於屬於

俗諦層面的經驗性的、現象性的東西，應持甚麼態度或做法呢？在

印度佛教來說，真諦或最高真理是空（中道是對空義的補充，如上

所說），龍樹提出要體證這真諦，便需要依於俗諦，不可離開現象世

                                                 
6 Mulamadhyamakakarika de Nagarjuna，P.494. Nagarjuna：

Mulamadhyamakakarikah , P.35. 
7 關於這裏相關的問題，特別是 vyavaharam 的所指，參看拙著 T’ien-t’ai 

Buddhism and Early Madhyamika, pp.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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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現象世界是在俗諦之下說的，或現象世界即是俗諦）來體證空。

這即是本章開始時提到《大智度論》的“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

之意。但怎樣“依”呢？這“依”是鳩摩羅什的譯語，它的梵文字

眼是 awritya。8這 awritya 一方面有依靠的意味，另外也有其中或不可

離開、分離的意味。前者有要證取空，需依於現象世界來證取，或

依於俗諦來證取之意。但是如果證得這空的真理，便可捨棄現象世

界，這便有視現象世界為一種工具的意涵。即是，把現象世界看作

一種工具，把空的真理的證取視為目的。“依”的後者意味則無這

種意思，它更有肯定現象學世界，認為真理只能在其中實現的意味；

若離開，真理便無處實現了。這與第一個意思不同，它強調現象世

界是不能捨棄的，不可以被當作為工具。這一點可以關連著下面即

將討論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Prajbaparamita-hrdaya-sutra）的名

句“色空相即”來理解。《心經》的意思是，我們體證真理就要肯定

現象世界，離開了這個世界，便無可得，可證取。龍樹是繼承了《心

經》的這種入世態度的。 

    現在我們要討論一個重要的問題。龍樹認為現象世界是我們體

證真理的場所，離開這場所，便沒有體證可說。但這現象世界是多

元的。從價值、性格來看，現象世界中的東西有善有惡，有真實有

虛妄，我們體證真理，要在這有善有惡的現象世界中進行，這不錯。

而對於其中的美，要保留，這也無問題。但對於其中的惡，又如何

處理呢？把它棄置、消滅，抑是把它保留，作另類用途呢？龍樹在

這個問題上，提出很清晰的態度：要消滅一切惡。他在《中論》中

說： 

                                                 
8 參看上面與註 4 關連的梵文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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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maklewaksayan moksa karmaklewa vikalpatah, te prapabcat 

prapabcas tu wunyatayaj nirudhyate.9 

其意是，在對業力的染污的消滅中有解脫；這業力的染污正是概念

化。這業力的染污由純然的戲論生起，後者在空性中被擯棄。即是，

我們要棄絕、消滅所有業力的煩惱（karmaklewa），這些煩惱是由戲

論（prapabca）生起的，我們要在對空性的體證中把這些戲論消滅

淨盡。照龍樹的看法來說，一切惡：業的煩惱和戲論，都必須被消

滅，才能有覺悟、解脫（moksa）可言。這惡對於我們的求道、得

解脫會構成障礙，故必須消滅它。 

龍樹的這種擯棄煩惱或無明而入真如實相，才能成就覺悟、解

脫的主張，也可以在中觀學的早期著作《大智度論》

（Mahaprajbaparamita-wastra）中。
10
此論說： 

諸法實相常住不動。眾生與無明等諸煩惱故，於實相中，轉異邪曲。

諸佛賢聖種種方便說法，破無明等諸煩惱，令眾生還得實性，如本不

異，是名為如。實性與無明合，故變異，則不清淨。若除卻無明等，

得其真性，是名法性。清淨實際，名入法性中。
11
 

                                                 
9 Mulamadhyamakakarika de Nagarjuna，PP349-350. Nagarjuna：

Mulamadhyamakakarikah , P.24. 
10 《大智度論》的有作者問題（authorship），這個問題很複雜。我在這裏依怙

傳統的說法，視之為龍樹所撰著，譯者則是鳩摩羅什。 
11 《大正藏》25•298 下-299 上。按這段文字的第一句有點問題。論主說“諸

法實相常住不動”，這便明顥地把諸法實相或終極真理定住為一種狀態，傾

向寂靜的狀態，這便減殺了中觀學的真理（緣起、空、中道）的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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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論典在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的問題上，立場非常清楚。它認為眾

生不能以正確的態度、觀點來看實相或真理，卻跟著無明等諸煩的

腳跟轉，轉異邪曲，墮入與外道所犯的同樣的困境之中，這是實性

或真理與無明結合的結果，一切異說邪行便由此而生，內心不能清

淨。解決的方法很簡單，只要消除生命中的無明等諸煩惱，便能重

新顯現真性、法性，或真理。 

    順著上面在討論中的善、惡問題說下來，我們可以更精確、更

深刻地看。實際上，在求道得解脫的志業中，對於惡，可有兩種處

理的方式，其一是龍樹所提的，要徹底掃除惡。另外，我們可研究

別一種方式：不視惡為我們達致解脫的宗教理想的障礙，我們可以

克服惡，不為它所熏染影響，卻能回過頭來保留它，把它轉化成我

們在求道得解脫這種宗教活動中的有用的法門，即是，把惡作為一

種工具加以利用。
12
這裏的確有一種弔詭的思維方式在內；在這種想

                                                 
12 對於生命中的負面東西，我們可以善巧地作為工具來處理、運用，這種事例，

在佛典中常有說及。例如菩薩為了度化一個好賭博的惡徒，並不像一般的想

法那樣以其莊嚴法相去指斥惡徒，對他開示賭博的惡性和惡果，因為這不會

讓惡徒對你有好感，而聽你的話。反之，菩薩自己化身為一個的賭博的惡棍，

和那惡徒一齊去賭博，讓後者覺得自己是他的朋友，因而對自己產生好感和

信任。然後待機開導惡徒，跟他聊起賭博的害處，害人（家人）害己，非男

人大丈夫所應為。惡徒自然會受你的影響，因為他覺得你是他的可靠的、忠

實的朋友。你的勸誡便會容易為他所受落。這樣，他慢慢地會接受你的話，

不終日沉迷於賭博中，你的努力便能開花結果了。因此，你與惡徒一齊去賭

博作惡事的這樣的惡，對你化解惡徒的賭性，讓他捨賭從良，便是一件上好

的方便法門，壞的行為便變為好的行為。到惡徒戒賭從良，他已不是惡徒了。

做完這件度生的事後，你便回復菩薩的莊嚴法相。這便看出惡並不必成為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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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壞的東西不必真是壞的，只要你能控制著它，善於處理，它

可以被轉化成很好的東西。《維摩經》（Vimalakirtinirdewa-sutra）的

淫怒癡是解脫、諸煩惱是道場，天台智顗的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

槃的說法，都是傳達這樣的弔詭的思維方式。 

    關於動感問題，作為中觀學的終極真理的空（也包括中道在內）

標示一種狀態，無自性的狀態，很難有強力的動感，如上面所說。

不過，說空是一種狀態，無自性的狀態，隱含著一種在認知上以至

在行為上的否定作用。由事物沒有自性這種狀態，可引導人生起對

自性的否定的認知，從而在行為上排棄對於自性的執著。這樣，空、

無自性便有了行動的轉向。但在龍樹的中觀學中，空是客體性的真

理，是無力的，即便是在認知上和在行動上驅除對自性的執著，那

又如何？倘若沒有在心方面建立一種主體性，特別是超越的主體

性，提供一種智慧（般若智 prajba），則行動的轉向如何是可能的呢？

中觀學沒有確立這樣的動感形態的主體性，行動的轉向還是難說。
13
 

    至於對世間的關心和對世間的認識，中觀學大體上是重前者而

輕後者。在對世間的關心方面，上面已略有所述，即是：我們要以

世俗諦為基礎，來理解第一義諦或真諦；要體證得第一義諦，才能

得覺悟、成解脫，而入涅槃。在這裏，龍樹對第一義諦與涅槃之間

的關係，未有明顯的區分，只是階段上有分別而已：第一義諦在先，

涅槃在後。這兩者其實有相通、交集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但這個

                                                                                                        
事而必須被消滅，反之，如處理得宜，它還是有價值的東西。 

13 鳩摩羅什所漢譯的《中論》中，有“無我智”一名相（《大正藏》30•23 下），

這可以說是指一種般若智，是觀空的智慧，無我即是空的一種表達式也。但

我查梵文原本，並未發現有這個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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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世間與涅槃的關係，龍樹把兩者在外延上

等同起來。他說： 

nirvanasya ca ya kotih kotih sajsaranasya ca, na tayor antaraj 

kijcit susuksmam api vidyate.14 

這是說及涅槃的極限或外延（extension）與生死世界（sajsara）的

外延的同一性。即是說，生死世界或世間伸延到哪裏，涅槃或第一

義諦便伸延到那裏；涅槃的範圍不能超出世間的範圍。或即是說，

我們要體證真理、成覺悟而入涅槃，必須要在世間中進行，離開這

個現實的、充滿苦痛煩惱的世間，是不能體證得涅槃的。此中，龍

樹對於世間的重視、關心，是很明確的。眾生的理想在求解脫、證

涅槃，要這樣做，便非得在世間中進行不可。離開世間，甚麼也不

能作。 

龍樹又說： 

 sarvasajvyavaharajs ca laukikan pratibadhase, 

 yat pratityasamutpadawunyataj pratibadhase.15 

                                                 
14 Mulamadhyamakakarika de Nagarjuna，P535. Nagarjuna：

Mulamadhyamakakarikah , P.39.要指出的是，美藉日本學者稻田龜男（Kenneth 

K. Inada）在他的 Nagarjuna：Translation of Mulamadhyamaka-karika. Tokyo：

Hokuseido, 1970 印這個梵文偈頌作：nirvanasya ca ya kotih sajsarasya ca.

（p.158.）其中間漏掉 kotih，及把 sajsaranasya 作 sajsarasya，在近末端漏

了-na-，致這句只有 13 音節，不是正常的存有 16 音節，其疏漏甚為明顯。一

切有關《中論》的文獻學上的問題，都應以 Louis de la Vallue Poussin 所校印

的天城體本子為本。 
15 Mulamadhyamakakarika de Nagarjuna，P513. Nagarjuna：

Mulamadhyamakakarikah , p.37. Ramchandra Pandeya and Manju, Nagarju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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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是，倘若有人就緣起方面拒斥空性，則等同於拒斥一切的

世俗的日常的行為慣習。這日常的行為慣習（vyavahara）與語言、

言說有密切關係，這裏作世俗、世間解。這首偈頌的意思要倒轉過

來解讀，才能清楚。即是，基於緣起、空的義理，我們必須接受、

保持世間的一切行為慣習。這便顯出對世間的重視了。當然這種論

調不能和《維摩經》的“諸煩惱是道場”、智顗的“生死即涅槃”

相比，不能到那個程度。但能這樣做已表示出對世俗事情的關懷了。 

在對於世間事物的認識方面言，中觀學無疑是做得不夠的。它

基本上是要建立空為終極原理，而以緣起來概括萬事萬物，由它們

的依因待緣亦即是緣起的性格，把它們都放在空的義理脈絡下，給

它們定位。但緣起是一個大共名，其外延汪洋無涯，無遠弗屆。一

切生滅法，有為法都被延納於其中，都被視為無有自性可得的東西。

於是，緣起、無自性、空，便成了世間一切事物的共同性，在這種

性格下，一切區別，知識的事便可以放開。再有甚者，區別知識這

類東西若處理得好，便天下太平；倘若處理得不好，太重視事物的

區別性、知識性，便會為經驗的、現象的花花世界所迷惑、所引誘，

讓自己在不知不覺中跟著它們的腳跟轉，緊執它們而不放，而迷失

了自己。實際上，空宗（包括般若思想和中觀學）本來便不很著意

於認識世界，對其中種種事物建立客觀而有效的知識。 

在宗教現象學的自我設準方面，中觀學無疑是與般若思想一

                                                                                                        
Philosophy of No-identity. With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s of the 

Madhyamaka-karika, Wunyata-Saptati and Vigrahavyavartani. Delhi: Eastern 

Book Linkers, 1991, 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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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關連著本質明覺我。不過由於中觀學的主體性的意識不強16，

作為一種超越主體的自我的意味便不顯著。但這自我自身有一種明

覺的作用：明覺事物的本質：空、緣起，甚至中道（中道是補充空

義的觀念）。由這點便可說事物無自性，空，而不執取它們，不生顛

倒見，不作顛倒的行為，這便沒有煩惱（klewa），便能覺悟，得解脫。

宗教的目標便達致了。 

最後，有關中觀學的文獻，由於在這裡我只以早期的開創者龍

樹（Nagarjuna）作為代表，闡述他的空的哲學，或中道哲學，因此，

在這裡要提的文獻，自然以早期特別是龍樹的著作為主。從哲學的

角度來看，龍樹最重要的著作，自然是《中論》（Madhyamakakarika），

這是駁批外道，提出佛陀的緣起無我（自性）的觀點的名著。另外

有《迴諍論》（Vigrahavyavartani）具有更強的辯破氣氛。由於在那

個年代，印度哲學界有多派興起，龍樹需要費大力氣和它們辯駁，

才能建立自己的空的哲學。另外，還有《大智度論》

（Mahaprajbaparamita-wastra）和《十二門論》

（Dvadawamukha-wastra），傳統一直以它們是龍樹所造，由鳩摩羅什

翻譯，但兩部文獻都有作者問題，在這一點上，學者提出不同意見。

但這兩部著作同為印度中觀學早期的重要作品，殆無疑義。另外，

傳為龍樹弟子聖提婆（Aryadeva，又作聖天）著有《百字》

（Aksara-wataka）《百論》（Wata-wastra）和《四百論》（Catuh-wataka）

諸書，基本上都是透過破斥外道的說法以確立大乘佛教的空、無我

的義理。其中，以《百論》和《四百論》較為重要，其內容相互一

                                                 
16 在這一點上，中觀學與般若思想不同，後者之般若智（prajba），作為照見一

切事物的空的本質、性格的主體，甚至是超越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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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有日本學者（如高崎直道）認為《百論》是《四百論》的撮要

文獻。中國的中觀學者把這部《百論》加上《中論》、《十二門論》

放在一起，合稱“三論”其受重視可知。 

印度中觀學發展到了中期，人才輩出，重要的有佛護

（Buddhapalita）、月稱（Candrakirti）、提婆設摩（Devawarman）、求

那師利（Gunawri）、德慧（Gunamati）、安慧（Sthiramati）、清辨（Bhavya, 

Bhavaviveka）。當時的中觀學與唯識學的學者緊密交流，有很多辯

駁、互動。中觀學者在義理上並沒有重大的、劃時代的發展，他們

基本上是守著龍樹的空、中道、緣起的立場，透過嚴格的、全面的

論證來證立這立場，但分為兩個派系：歸謬派（Prasavgika）與自立

派（Svatantrika）。歸謬派採取間接的論證方式，其重要成員為佛護、

月稱；自立派所取的是直接的論證方式，以清辨和觀誓

（Avalokitravrata）為主。以下我們先講自立派。此中最重要的人物

是清辨，他的具影響力的是《中觀心論註思擇焰》

（Madhyamaka-hrdaya-vrtti Tarkavala）一書，這是對於作者自著的

《中觀心論頌》（Madhyamaka-hrdaya-karika）的註釋書。前者較後

者為重要，其中的一個重點內容是真俗二諦論，強調大乘佛教所體

現的，正是佛陀的真正的意趣，同時又以空的立場來批判小乘仍有

執著的傾向，不能成就佛乘。歸謬派則以月稱領銜。他寫有《入中

論》（Madhyamakavatara）一書。這部作品包括本頌 239 偈和作者的

自註。月稱認為，菩薩的達致，需要依賴大悲心、智慧（般若智 prajba）

與菩提心，而大悲心更是智慧與菩提心的基礎。進一步，月稱強調，

佛陀由於具足大悲心，因此不入涅槃，而滯留在世間，以救度苦難

的眾生。月稱又從信仰的角度立論，認為不管如何修學其他學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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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理，都不能得到真實的智慧：對空性的自覺，只有修學龍樹的教

法，才能達致覺、解脫的目標。另外，月稱又寫有展示其中觀學思

想的《淨明句論》（Prasannapada）。這部文獻收錄了龍樹《中論》的

梵文本子，同時由於月稱在時代上與龍樹靠近，再加上這部中觀學

最重要的文獻被收入，因此，月稱對《中論》及龍樹思想的理解，

應被視為有優良的背景。印度中觀學發展到後期，中觀學內部各派

及中觀學與唯識學，經量部有頻繁的交集交流，頗有一統的傾向。

有關中觀學在後期的發展，我會在後面相關處有詳細的闡述17。 

                                                 
17 以上是有關中觀哲學的闡述與判釋。我在這裏把重點放在印度佛教方面，那

是由於中觀學在印度方面一直不斷地有發展。至於中國佛學方面，中觀學或

所謂“三論宗”對印度的中觀學基本上是承接、理解，在思想與實踐方面比

較缺乏本身的獨特的開拓，只有少數是例外，如僧肇與吉藏的教法。實際上，

印度中觀學傳來中國，在中國繼續發展，能作出創造性的註釋的，要到智顗

大師才正式開始，但那是天台宗方面的事了。以下我謹提供一些有關中觀學

研究的成績：Mulamadhyamakakarikas de Nagarjuna avec la Prasannapada 

Commentaire de Candrakirti, ed. Louis de la Vallue Poussin, Bibliotheca 

Buddhica, No. IV, St. Petersbourg, 1903-13. Nagarjuna: Mulamadhyamakakarikah, 

ed. J. W. de Jong, Madras: The Vasant Press, 1977. Ramchandra Pandeya and 

Manju, Nagarjuna’s Philosophy of No-identity. With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of 

Madhyamaka Karika, Wunyata-Saptati and Vigrahavyavartani. Delhi: Eastern 

Book Linkers, 1991. 三三充 著《中論偈頌總三，東三：第三文明三， 1985。

Kenneth K. Inada, Nagarjuna: A Translation of his Mulamadhyamaka-karika, 

Tokyo: The Hokuseido Press, 1970. 

按：筆者主要是參考以上典籍所附的《中論》梵文本子。 

吳汝鈞著《龍樹中論的哲學解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 

釋印順著《中觀論頌講記》，台北：慧日講堂，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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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一，上山山平著《佛教山思想了：空山論理山中觀》，東三：角山書山，

1973。 

平山平、 山山一、高崎直道平集，立山平藏等著《講平大乘佛教：中觀思想》，

東三：山秋三，1982。 

長尾雅人著《中觀唯識》，東三：岩波書山，1978。 

稻津紀三、曾我部正幸著《龍樹空觀．空觀山研究》，東三：飛鳥書院，1988。 

江島惠教著《空中觀》，東三：山秋三，2003。 

宮本正尊著《中道思想及山發達》東三：法藏館，1944。 

宮本正尊著《根本中空》，東三：第一書房，1943。 

丹治昭義著《沈默教說：中觀思想研究 I》，吹田：關西大學出版部，1988。 

丹治昭義著《實在認識：中觀思想研究 II》，吹田：關西大學出版部，1992。 

奧住毅著《中論註釋書山研究：－「－」

和譯》，東三：大藏出版三，1988。 

岸根敏幸著《－山中觀思想》，東三：大藏出版三，2001。 

塚本善隆平《肇論研究》，三都：法藏館，1972。 

山山一、山山明山譯《大乘佛典中國、日本篇 1：大智度論》，東三：中央公

論三，1989。 

David J. Kalupahana, Nagarjuna：The Philosophy of the Middle Way. N. 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6。 

Richard H. Robinson, Early Madhyamika in India and China. 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7。 

K. Venkata Ramanan, Nagarjuna’s Philosophy. As Presented in the 

Maha-Prajbaparamita-Wastra. 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1975。 

Mervyn Sprung, Lucid Exposition of the Middle Way：The Essential Chapters from 

the Prasannapada of Candrakirti Translated from the Sanskrit. 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D. Seyfort Ruegg, The Literature of Madhyamaka School of Philosophy in India. 



佛教空有兩大宗的判釋   83 
 
 
 

二、般若思想 
    上面我們探討了中觀學，在這裏我們要接著探討般若思想。就

                                                                                                        
Wiesbaden：Harrassowitz, 1981。 

Chr. Lindtner, Nagarjuniana：Studies in the Writings and Philosophy of Nagarjuna. 

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1990。 

Thomas E. Wood, Nagarjuna’s Disputations：A Philosophical Journey through an 

Indian Looking Glass.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C. W. Huntington, Jr. with Gesche Namgyal Wangchen, The Emptiness of 

Emptiness：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India Madhyamik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Peter Della Santina, Madhyamaka Schools in India. 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95。 

Mervyn Sprung, ed., The Problem of Two Truths in Buddhism and Vedanta. 

Dordrecht：D. Reidel, 1973。 

Ramchandra Pondeya, Indian Studies in Philosophy. 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1977。 

Yu-Kwan Ng, T’ien-t’ai Buddhism and Early Madhyamik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Gadjin Nagao, Madhyamika and Yogacara. L. S. Kawamura, tr., Delhi：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1。 

Erich Frauwallner, Die Philosophie des Buddhismus. Berlin：Akademie Verlag, 

1969。 

Saigusa Mitsuyoshi, Studien zum Mahaprajbaparamita（upadewa）Wastra. Tokyo：

Hokuseido Verlag, 1969。 

Utienne Lamotte, Le Traitu de la grande Vertu de Sagesse de Nagarjuna. Vol. 3, 

Louvain：Universitu de Louvain,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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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而言，般若思想成立於中觀學之先，按理應先說般若思想，

然後處理中觀學。但在這裏我作一個逆轉，先講中觀學，然後講般

若思想，理由是，般若思想與中觀學的關鍵性觀念都是空，因此後

來被合起來，而成“空宗”，與唯識學的“有宗”對說。對於“空”

這一觀念，般若思想基本上從負面說，以“無自性可得”來鎖定這

種思想的性格；有關它的文獻（我們通常稱為“般若文獻”

Prajbaparamita literature）雖然很多，但來來去去都是在闡述與發揮

空義，唯一讓人感到困惑的，是它很多時以弔詭的方式來說空，如

日本的鈴木大拙所提及的“即非”與三都哲學家所提的“背反”。

這種思維方式，中觀學承接下來，而且更有開拓。
18
例如《中論》以

非有非無（空）說空，以非有非空說中道，和以所謂的“四句”、

“四句否定”的思維方式來展開它的論證，故中觀學對般若思想有

                                                 
18 在天台宗的判教說中，所提的通教便是以般若思想與中觀學為主。在華嚴宗

來說，也有相似的看法，這兩種思想都被列入大乘始教（華嚴宗的大乘始教

也包含唯識學的有宗內）。在當代高僧的判教中，情況亦很類似。太虛所判三

教中的法性空慧，印順所判三教中的性空唯名，主要都是指般若思想與中觀

學。對於通教，可以進一步說，智顗的通教本來包含般若思想、中觀學和《維

摩詰所說經》（Vimalakirtinirdewa-sutra，省稱《維摩經》）。通教的“通”是通

於大小乘的意思，大小乘在闡述和宗奉諸法無自性、諸法空這一點上，是相

同的、相通的。不過，在闡述釋空這個觀念最有力的，最徹底的，則是般若

文獻與中觀學，因此，這兩者與通教便有著特別密切的關係。至於《維摩經》，

它除了說空外，特別強調聖與凡或清淨與染污不二的有弔詭的綜合性格的思

想，在這點上，它不同於般若文獻與中觀學。因此，我在這裏提的即法體空

的教法，並不包含《維摩經》的思維在內。這是我與智顗在這個問題上的不

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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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也有開拓。弄清楚這種繼承、開拓，便容易理解般若思想了。

因此我先講中觀學，後講般若思想。 

在這裏，要講般若思想，我想還是重溫一下所謂“即法”或“體

法”的意味。“體法”是智顗所提的，“即法”則是筆者提的。我

更提“即法體空”來概括般若思想與中觀學。這不單是一種認識，

更是一種實踐。這種即法體空的實證的高明之處在，當事人面對諸

法，能夠從它們的表層滲透到它們的內裏，洞悉它們都是緣起

（pratityasamutpada）的性格，都是空（wunya），沒有常住不變的自

性（svabhava）。他不需要對諸法作任何切割。這的確需要一種智慧，

一種洞見：觀空的洞見，才能做到。在佛教，般若文獻（prajbaparamita 

literature）和中觀學（Madhyamika），都屬於這種思維導向。這正相

應於智顗的判教架構中的通教，如上面註 18 所說。 

在展示即法體空義理方面，我舉一些有代表性的說法作例證。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Prajbaparamita-hrdaya-sutra，省稱《心經》）

說：yad rupaj sa wunyata ya wunyata tad rupaj19其意思是： 

是色的，它便是空性。是空性的，它便是色。 

這便是有名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句，或色空相即的色與空的

密切關係。
20
在這裏，我只想處理“是色的，它便是空性”這一句。

這是說，是色或物質的東西，它直下、當體便是空的性格。在漢譯

中，我們看不出直下、當下的意味。這“直下”、“當下”甚至“當

體”的意思，可在梵文原典中的 yad…….sa、ya………tad 的關係詞

                                                 
19 引自 Edward Conze 的 Buddhist Wisdom Books（London：George Allen Unwin, 

1980）中的附的《心經》的梵本原文（p.81）。 
20 玄奘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大正藏》8•84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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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相關關係詞的用法中看到。例如梵典前一句“yad rupaj sa 

wunyata”，它的直接的、素樸的意思是“是色的那些東西，當體便

是空”。這表示色即此即是空，我們不用對色作任何處理（包括分

析、析離、拆解、解構之類），它直下便是空。這“當體”、“直下”

正相應於“即”，是“即此便是”的意味。但漢譯的“即”，一般

來說，沒有特別的意思，即使把這個字眼去掉，而成“色是空，空

是色”，意思還是一樣，還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意。 

    這是般若文獻中的一個例子。《心經》是眾多的《般若經》中的

一種。下面我們拿龍樹（Nagarjuna）的中觀學的最重要典籍《中論》

（Madhyamakakarika）看看。其中有上面引過的如下一偈頌的前半

部： 

    yah pratityasamutpadah wunyataj taj pracaksmahe.21 

其意思是： 

    我宣說，那些東西是緣生的，便是空性。 

這句梵文的結構和上面引《心經》的那句說話，非常相似，都是運

用關係詞與相關關係詞來寫成的。其直接的意思是，“我宣說，那

些緣起的東西，直下、當體便是空性”。其中的關鍵點仍是

yah……..taj 的關係詞與相關關係詞的用法，這使緣起的東西有當

下的、當體的空或無自性的意味，而不經任何中介的東西、媒介。

這句梵文的最直接的意思是，對於那些緣起的東西，我們不必另作

任何方式的處理，便知道其自身當體便是空的性格，直下便是空性。 

因此，即法體空的意思是即就當前我們所面對的諸法，便能直

                                                 
21 Mulamadhyamakakarikas de Nagarjuna , p 503. Nagarjuna：

Mulamadhyamakakarikah,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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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地、當下地、不作任何處理地、不轉任何彎角地體證其無自性的、

空的性格。這便是即法體空，或智顗所說的“體法空”，以與阿毘

達磨佛教的析法空相對說。“析法”是析離、分解諸法；“體法”

是即就這樣的諸法自身而不予以任何處理。這“體”字是關鍵性字

眼，是神來之筆，以英語來說，可以“embody”或“embrace”來

傳達它的真確的意味。 

實際上，以這種方式來展示事物的終極真性、空性的，正是般

若學和中觀學的文獻。般若學的文獻有很多種，或有很多本子，一

般人所熟知的有《心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Vajracchedika-prajbaparamita-sutra,又稱《金剛經》）、《八千頌般若》

（Astasahasrika-prajbaparamita，又稱《小品般若經》）、《二萬五千頌

般若》（Pabca-vijwatisahasrika-prajbaparamita，或作《大品般若經》）。

最大部頭的，要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Mahaprajbaparamita-sutra，

或作《大般若經》）。在論典方面，一般都以《大智度論》

（Mahaprajbaparamita-wastra）和《現觀莊嚴論》（Abhisamayalajkara）

為重要。兩者都是對於《大品般若經》的註釋，但做法不一樣。《大

智度論》是隨文註解及發揮，《現觀莊嚴論》則是提綱挈領地開導，

較為精簡和有系統性。 

像色空相即這樣的難解的、有弔詭意涵的說法，可以說是遍佈

於般若文獻中。上面提及的鈴木大拙喜歡說的“即非”的思維方

式，也很普遍，特別於《金剛經》為然。這《金剛經》是一部奇怪

的般若文獻。整個本子沒有“空”（wunyata）這個字眼，但它整部

經典都在發揚空義。這真是“說而不說，不說而說”（說空但全不

提空，不提空但全是說空）。以下我要舉些例子： 

88   正觀雜誌第四十一期/二 ΟΟ 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

則見如來。
22
 

所謂佛法者，則非佛法。23 

莊嚴佛土者，則非莊嚴，是名莊嚴。
24
 

佛說般若波羅蜜，則非般若波羅蜜。
25 

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26
 

在這些例子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一種思維不斷地在發展。這種思維

的進行分三步：第一步是肯定；第二步是否定；第三步是綜合。倘

若說這是黑格爾（G. W. F. Hegel）的辯證思考方式，亦不為過。而

這中間的一步思維是否定性格，正是鈴木大拙所說的“即非”，或

所謂“即非邏輯”。我們不應看輕這種思考，這裏面其實傳達出一

種智慧，一種空的智慧，相當於禪的“大死”或“大死一番，歿後

復甦”的導向。如何見得呢？我想可以這樣理解：第一步（設為 p）

                                                 
22 《大正藏》8•749 上。 
23 《大正藏》8•749 中。此處之意當是，“所謂佛法，即非佛法，是為佛法。”

這個即非過程，經三步完成。第一步所謂佛法是泛說，其中的佛法或佛教真

理，是在被執取中，被執為有自性。第二步即非佛法是否定，否定被執取為

有自性的佛法，即否定它的自性。第三步才是佛法是肯定，肯定佛法所說的

真理性，但不表示佛法自身有自性。在經文中，第三部有時會被略去。 
24 《大正藏》8•749 下。 
25 《大正藏》8•750 上。 
26 《大正藏》8•75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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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般性的提舉；第二步~p（非 p）是對自性（svabhava）的否定，

這便是空。但這空是超離的（transzendent）。因此還需有第三步~~p

（非非 p），而得 p；但這 p與第一步的 p不是完全一樣。第一步的

p沒有否定這一思維動作，第三步的 p則涵攝了第一步的肯定意味

和第二步的否定意味，這是綜合。我們的智慧是隨著事物（主要指

精神性的東西）的發展而上提的，到了最後的綜合階段，我們的智

慧的發展便告一段落。鈴木所謂的“即非”，是指中間那一步的否

定的意涵、發展。禪的大死一番，即是在這一步中徹底死去，棄除

一切對實體、自性的思維，以一種虛無主義的否定方式，否定思維

把包括實體、自性在內的一切被執的東西都排棄掉，這是一種在知

見上、心靈上的一種大清洗的作用，大清洗後，一種涵攝著事物的

正面的、肯定的而又是空靈的、無執的洞見便開拓出來了。這一方

面是大死一番，另方面則是歿後復甦。以《心經》的色空相即來說

這種思維，則色是第一步，空是第二步，相即則是第三步。 

  至於中道，般若文獻較少提及中道，但中道的意味或思維倒是

常出現的，這即是雙遮或雙邊否定：同時否定相對性的兩邊，以上

達中道的絕對的理境。例如，《小品般若經》（亦作《八千頌般若經》

Astasahasrika-prajbaparamita-sutra）曾說： 

般若波羅蜜於色不作大不作小，不作合不作散。
27
 

這表示，般若智慧可展現超越的智慧，同時克服事物（色）的兩端

的相對對象或性格，如大與小、合與散（結合與分離）。又說： 

                                                 
27 《大正藏》8•550 中。 

90   正觀雜誌第四十一期/二 ΟΟ 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離相法無垢無淨，空相法無垢無淨。
28
 

相（laksana）指相對的相狀，離相法和空相法都是指絕對性格的東

西，它超越一切相對性，如垢與淨（或染污與清淨）。這樣地透過對

相對的極端的超越、克服而展示絕對的理境的思路、表述，在《般

若經》的徑叢中，可以說是隨處即是。讀者只要翻閱一下篇幅較少

的《心經》（Hrdaya-sutra）和《金剛經》（Vajracchedika-sutra），便

能領會。這種雙遮、雙遣的思維，正是龍樹所說的“中道義”。倘

若要說動感的話，特別是中道思維的動感的話，中觀學與般若學是

一脈相乘的。般若學在先，中觀學在後。 

    現在我要處理《心經》中一個相當讓人感到困惑的問題。 

它的梵本這樣說： 

    satva-dharmah wunyatalaksana, anutpanna aniruddha, amala 

avimala, anuna aparipurnah.29 

在這裏，我只留意其中一關鍵表述式 sarva-dharmah wunyatalahsana。

對於這個短語，鳩摩羅什（Kumarajiva）與玄奘都譯為“諸法空

相”。
30
對於這一短語，從字面看，可有三種解釋： 

    1.“空相”（wunyatalaksana）作無相解。諸法空相即是諸法無

相。此中的意思是：諸法就其本質言，是空無自性，因而不

具有由自性分別而來的種種相狀。 

    2. “空相”作“空性”解。這樣，即是以相為性。這不是在意

義層級上混現象為本體，而是在文字上以相作性。諸法空相

                                                 
28 《大正藏》8•571 下。 
29 Edward Conze , Buddhist Wisdom Books; p.85. 
30 參看《大正藏》8•847 下；《大正藏》8•84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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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諸法空性，因而有以下“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

減”的三句。
31
 

    3. “空相”的“相”（laksana）不是實指字，而是虛字。即是，

相不指現象，而是狀態之意。諸法空相即是諸法之為空無自

性這一狀態之意。 

這三種解釋都不必生矛盾。事實上，在《般若經》，“空相”一詞的

出現，並不限於《心經》，在《八千頌》中便屢屢出現。但漢譯有這

幾種可能解釋，當以何種為準，一時不易確定下來。在這裏，讓我

們分析它的梵文原狀，看有何可得。 

    在 sarva-dharmah wunyatalaksana…….中，sarva-dharmah 相當於

諸法，是整句的主詞，其他都是賓詞，處於平行位置，都是用來描

述這 sarva-dharmah 的。再進一步看，這些賓詞都是梵文文法中相當

難解的所屬複合詞（bahuvrihi）；sarva-dharmah 則是其前述詞。若把

相當於“諸法空相”者抽出來，便得短句： 

    sarva-dharmah wunyatalaksanah. 

後一字的最後一字母 h 本來是有的，在長句中因連聲（sajdhi）規

則被刪去。這裏我們把它補上。在短句中，wunyatalaksanah 這一所

屬複合詞是關鍵字眼，其意思是空之相，或空這一相。梵文

“laksana”一詞，含義甚廣，可正面地指光、色等性質，也可負面

地指無光、無色等狀態。漢譯皆作“相”。故就梵文文獻學言，“諸

法空相”當解為諸法都具有空這一相，或狀態。 

    就梵文語法來看，wunyatalaksanah 應被視為所屬複合詞來解，

這是最自然的。故包括鳩摩羅什、玄奘的譯本在內的多個漢譯本，

                                                 
31 鳩摩羅什與玄奘對於這幾句取同一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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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作“諸法空相”。但亦有作諸法空而無相意的，這則是以另一方

式來解 wunyatalaksanah 所致。即是，不視這個詞為複合詞，而將之

拆分 wunyata-alaksanah，這樣，wunyata與 alaksanah成為 sarva-dharmah

兩個平行的賓詞，其意是，諸法一方面是空，一方面是無相。在這

裏，alaksanah 自身仍是一所屬複合詞。這樣理解自亦可通，但不如

把 wunyatalaksanah 視為所屬複合詞來理解來得自然。 

    若取諸法空相，其意是諸法之為空這一狀態。若取諸法空而無

相，則其意是諸法為無自性，為空，不具有由自性分別而來的相狀。

兩種解釋都不必有矛盾。“空相”在表面上之所以似有矛盾，那是

由於把空與相分開，以空歸於絕對，以相歸於相對之故。若訴諸梵

文原本，作“空而無相”，固無矛盾；即使仍作“空相”，但如以

重點置於空，解為無自性，而以相為虛說，作徵狀解，而附於空上，

則仍無矛盾。 

    總的來說，般若思想的很多種思維方式，都為中觀學所吸收過

來。實際上，我們可以在中觀學的一些偈頌中，看到般若的思維形

態，其中最明顯的，莫如四句（catuskoti）。下面試提出《中論》展

示四句思維的一首重要偈頌，看中觀學如何反映出般若思考： 

    sarvaj tathyaj na va tathyaj tathyaj catathyameva ca, 

naivatathyaj naiva tathyametadbuddhanuwasanam.32 

這偈頌的意思，可以四個陳述句（statement）列出如下： 

1.每一東西是真如。 

2.每一東西不是真如。 

                                                 
32 Mulamadhyamakakarikas de Nagarjuna, p. 369. Nagarjuna：

Mulamadhyamakakarikah,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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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一東西同時是真如和非真如。 

4.每一東西既不是真如也不是非真如。33 

其中的“真如”（tathyam）是無所謂的，我以 X 代之，則得： 

1.每一東西是 X。 

2.每一東西不是 X。 

3.每一東西同時是 X 和非 X。 

4.每一東西既不是 X 也不是非 X。 

很明顯，第一句是肯定句，第二句是否定句，第三句是綜合句，綜

合 X 與非 X，第四句則是超越句，超越 X 與非 X。《心經》的“色

即是空”，相應於第二句的思考，此中，空是自性的否定，亦即是

不是 X。或者可說，“色即是空”相應於第一句的思考，以色配一

切，以空配 X。《金剛經》的即非思考，相應於第一句與第二句的組

合。《心經》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同時肯定色與空之意，這

則相應於第三句的雙邊綜合的思考。《小品般若經》、《心經》、《金剛

經》的雙邊否定、雙邊遮詮，如“無垢無淨”，則是相應於第四句

的思考。另外，般若文獻的否定概念的相對兩邊以顯中道，也表現

出這種思維模式。 

    四句的思維形式與般若文獻的詮釋方法的相應關係，也可以倒

轉來說，例如，我們可以說，四句中的第四句所展示的不是 X 也不

是非 X 的超越的思維導向，相應於《般若經》的雙邊否定的展示中

道的思維方式。餘皆可以同樣倒轉來說。 

    至於對世界的了解、認識或知識論方面，由於般若學與中觀學

                                                 
33 參看拙文〈印度中觀學的四句邏輯〉，拙著《印度佛學研究》，台北：台灣學

生書局，1995，pp.14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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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終極關心（ultimate concern）是在覺悟、解脫方面，故比較多談

智慧，亦即是般若智慧（般若智prajba）的開拓，而少留意對世間事

物的知識。般若智是觀取事物的真相、終極性格的智慧，這即是空

性（wunyata）、無自性性（svabhava-wunyata）。這種認識能力（倘若

要用“認識”字眼的話）超越乎一般知識論所說的感性

（Sinnlichkeit）與知性（Verstand）之上，能夠穿越現象層面，而直

達事物自身而得其真相。這種認識能力，在康德來說，是睿智的直

覺（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在胡塞爾來說，則是絕對意識

（absolutes Bewuβtsein）。34
在我自己所提的宗教的現象學的自我設

準來說，則是本質明覺我。般若智透現一切法的無自性、空的本質，

猶純粹力動主體化的睿智的直覺所表現為本質明覺我對宇宙萬物的

本質的洞識：宇宙萬物是純粹力動凝聚、下墮、分化、詐現的結果。 

    以下的問題是在般若思想中所看到這一大乘佛教學派對世界的

態度的問題。即是，《般若經》如何看這現實的世界？它與後者的互

動為何？從思想史來說，般若文獻是最早出現的大乘佛教文獻，前

者實是後者的先鋒。它不同於有捨離傾向的小乘，反而相當重視世

間法。在《小品般若經》中便有這一句話： 

不壞假名而說實義。
35
 

“假名”（prajbapti）指一般的世間法，或現實世界。實義即是實

                                                 
34關於般若學與中觀學在知識問題上的探討，特別是在資料方面，參看三三充

著 〈初期大乘佛教山認識論〉，長尾雅人、中〉元〉修、三三充 平集《講

平佛教思想第二卷：認識論、論理學》，東三：理想三，1974，pp.55-101。 
35 《大正藏》8•54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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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終極真理，亦即是空。這句話的意思是，不破壞或拋棄現實世

界來顯示空理。目的自然是說空，但並不背離世間。這雖不正面表

示入世，亦不必有中、後期大乘的不空特別是《維摩經》

（Vimalakirtinirdewa-sutra）的“諸煩惱是道場”的積極意義，但起

碼表示空與世界可以並存，不必相互排斥。這種不捨世間的態度，

在《小品般若經》的他處復有表示： 

    不離色故，觀色無常。不離受想行識故，觀識無常。
36
 

    隨如來生，如如來如，不離諸法。如是如，不異諸法。
37
 

        譬如工匠，於機關木人，若男若女，隨所為事皆能成辦，而無

分別。……般若波羅蜜亦如是。38 

菩薩成就二法，惡魔不能壞。何等二？一者觀一切法空；二者不捨一

切眾生。
39
 

般若文獻在與世界的關連這一問題上採取的態度大體是：我們的人

生目標自然是體證終極真理：空。但我們是腳踏著大地而生活的，

體證空、成覺悟、得解脫，亦需在這世間的大地上進行，不能超離

世界，自求解脫，作自了漢。 

 

三、關於般若波羅蜜多 
    般若文獻最關心的，自然是如何看破現象世界，視其中所有事

                                                 
36 《大正藏》8•546 下。 
37 《大正藏》8•562 下。 
38 《大正藏》8•576 上。 
39 《大正藏》8•57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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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都是緣起、無自性、空。作為客體方面的真理，空自是一種狀態

（Zustand），表示事物的正確的狀態，而能了達這正確狀態的，不

是我們一般所提到的認識外面的對象的那種認知心，而是一種超越

的智慧，超越事物的種種現象格而直接滲透到事物的本質層面的智

慧。這超越的智慧即是《般若經》所時常提到的“般若智”（prajba），

或“般若波羅蜜多”（prajba-paramita）。“般若”（prajba）是菩薩

所必須修習的六種波羅蜜多或總目中的一項，而波羅蜜多則是完

成，完滿的意味。故般若波羅蜜多是智慧的完成，或完成的智慧的

涵義。能夠體現得這種智慧，便能成覺悟，得解脫。 

    般若智有別於一般所說的智慧，或世俗智（sajvrti-jbana），而

是一種勝義智，或第一義智（依世俗諦，第一義而提出）。就筆者的

純粹力動現象學的系統言，純粹力動（reine vitalirt）在主體中表現

的睿智的直覺（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便相應於這般若智，這

睿智的直覺自我屬析而成的世諦智則相應於這世俗智。世俗智是一

種在時、空的直覺形式下以其自身的範疇概念（kategorie）來理解

現象性格的事物，把它們確立為對象（Objekt），對它們建立有效而

普遍的智識。般若智則不涉事物的多元的、現象學性格的

（phrnomenologisch）知識，卻是觀取一切現象共有的空、無自性性

這樣的普遍性格的知識。 

    上面曾說，《般若經》是多部般若文獻的結集，在量來說，篇幅

多得很；但其內容基本上是一貫的；以般若智觀照世間一切事物的

空性、緣起性、無自性性。其重點集中在事物的空無自性的本質和

般若智的運作方面。幾乎所有《般若經》都是這種內容。由於內容

的清晰單純，各部般若文獻在內容上相互交集、重複的地方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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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裏謹以早期成立的《放光般若經》（西晉無羅叉漢譯）為據，

闡述一下般若文獻的思想。由於每部《般若經》的行文相似，都是

在每一小節中敘述空與般若智（特別是後者）的義理，缺乏系統性。

因此，我依《放光般若經》來說般若思想，順序抽取其中有關的文

字，逐一加以詮釋。 

i）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不見有菩薩，亦不見字，亦不見般若波羅

蜜，悉無所見，亦不見不行者。何以故？菩薩空字，亦空空。（《大

正藏》8•4 下） 

按“般若波羅蜜”是梵文 prajbaparamita 的音譯，是以智慧完成之

意。這種智慧不同於一般所說的認識能力或世俗智（sajvrti-jbana）。

這種世俗智涵攝康德（I. Kant）所說的感性（Sinnlichkeit）與知性

（Verstand）。這種認識能力以現象世界的事物作為指標，在時、空

的形式條件下，以範疇概念去處理這些事物，把它們建立為對象（認

識論意義的對象）。這種認識活動是在一種主客的關係中進行的：主

是認識者，指感性與知性，客則指外界的作為現象（phrnomen）的

東西。至於般若智，菩薩在體現這種智慧時，眼中並沒有下列的事

物的存在性：作為認識主體的菩薩、名相或概念、作為對象看的般

若智，以至於他者。這表示沒有能認識的主體、被認識的對象

（objekt）。為甚麼會是這樣呢？因為在認識論中，主體與對象是在

相互對反的關係中，而成為主客相對的二元格局（Dualitrt）。般若

智不是這種做法，它超越主客的二元相對的關係，在它眼中，一切

都是空的（wunya）；連“空”（wunyata）這個概念或名相，都是空

的，無自性可得。這一小段引文展示了般若波羅蜜的超越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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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亦不念有法合與不合，等與不等。所以者

何？以不見法合，亦不見法等，是為應般若波羅蜜。菩薩行般若波羅

蜜者，亦不念我當疾逮覺法性，亦不不逮覺。何以故？法性者，無所

逮覺，是為合。（《大正藏》8•6 下-7上） 

引文首先提到有關事物與事物間的關係。在一般的世俗認識活

動中，我們的所知（jbeya）之間有合或不合、等或不等的關係。但

菩薩在般若智的觀照中，不見事物之間有所謂“合與不合”、“等

與不等”的關係問題。這裏運用了雙邊否定的思維方式來顯示出般

若智的超越性，超越世俗認識對事物的自性執著。我們知道，在一

般世俗的認識中，由於以自性（svabhava）、實體（substance）來說

事物的緣故，兩個物體只能有合或不合的關係，不可能有第三種關

係。此中的關鍵點在於物體都被執持為具有自性，由於自性是絕對

的統一體，不能被分割成部分，因此，物體間的關係，只有兩種選

項：完全相同或完全相異，不可能出現有部分相同、有部分不同的

情況。這種情況要預設自性是可以被分割成部分的可能性。但這種

可能性是沒可能兌現的、出現的，自性依據定義是不能分割的。但

在般若智的觀照下，情況便完全不同。般若智並不執取物體為具有

自性，而是知了它們是緣起、無自性、空的。既然沒有自性見、自

性執，那麼物體便不再有分割的問題。即是，這些物體可以多次分

割。因此，由部分分割的可能性可以導致雙方物體可有完全相同、

完全不同和有部分相同有部分不同的情況。引文開始說菩薩“不念

有法合與不合”，便表示這個意思。
40
通過註 40 的進一步剖釋，我

                                                 
40 這裏涉及龍樹的空的哲學的一種典型的思維方式。即是，龍樹要證立諸法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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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看到，龍樹的中觀學的論證方式與般若文獻、般若思想的關

連。 

以上是說般若智對物體或事物的無執性，這無執性即是排除了

在世俗認識的事物執著或法執。引文又進一步提及般若智排除世俗

認識中的我執。在世俗認識中，我們總是執著自我為具有自性的東

西，把它建立一個在相對關係（與事物相對）中的認識主體。而相

對於自我的事物都會被視為具有自性的對象去處理。對於我們的對

象能夠達成理解的，是“逮覺”；不能達成理解的，則是“不逮

                                                                                                        
自性，是空，這種觀點，他卻是先假定諸法有自性將會引致理論上、概念上

的困難，而回頭反證諸法非得是無自性、是空不可。即是，若諸法是有自性，

由於自性依定義是一個整一體，無部分可言，也不能被分割為部分。這樣，

諸法便只能有兩種關係：完全相同或完全不相同，其他選項都不可能。由於

自性的不可分割性，諸法的自性倘若相同，則諸法相互間便是完全相同；諸

法的自性倘若不同，則諸法相互間便無關係可言，它們是完全相異。這是由

於自性作為諸法的底子的自性的不可分割性所致。倘若要讓諸法在完全相同

和完全不同之外，另外有有部分相同有部分相異的話，則只能放棄諸法具有

自性的觀點。實際，在我們的現實環境中，諸法的確除了完全相同和完全相

異之外，還有第三種關係，即是部分相同部分不同的情況。只有肯認這第三

種關係，諸法的變化才是可能的。自性的設定，讓我們不能有這第三種關係，

不能講諸法的變化。要消除這個困難，便非得撤消諸法有自性這一前提不可。

這樣便確認了諸法無自性、是空這一根本觀點了。筆者在三都大學留學時的

指導教指 山山一便有這個意思，這個意思也可見於 山與上山山平所著的 

《佛教山思想 3：空山論理山中觀》一書之中，不過， 山沒有中出、 重視龍

樹的這種論證方式：空的論證。筆者吸收了這種意思，再加上自己的苦心整

合，把它中顯出來，視之為龍樹中觀學的最重要的空的論證方式。有關這方

面的詳細情況，讀者可參考拙著《龍樹中論的哲學解讀》。 

100   正觀雜誌第四十一期/二 ΟΟ 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覺”，除這兩者之外，沒有第三種可能的選項。但引文指出，在般

若智的觀照中，“亦不念我當疾逮覺法性，亦不不逮覺”。這表示，

般若智的觀照超越了世俗知解層面所具有的對象的認識。即是說，

般若智的觀法雖然以事物的本質或法性（dharmata, dharmatva）為對

象，但這樣的“對象”實際上不具有世俗知解的那種與主體相對待

的那種對象性。在世俗的知解中，自我與對象總是被視為在主客關

係中，兩者都以自性說。但在般若智的觀照中，對自我自性的執著

被排除，這便成為無我。在這種情況，主客對立的關係被剝落，般

若智與所謂“對象”冥合為一體，超越了自我和對象的分別。這樣，

法性並不是般若智逮覺的對象，所以引文說：“法性者，無所逮覺，

是為合”。這裏所說的“合”，與上面提到“亦不念有法合與不合”

當中的“合”，是屬於不同層次。“合與不合”所說的是事物之間

的相對性的關係，而“無所逮覺，是為合”是指般若智與法性分別

超越相對關係，在絕對的層面中冥合為一的關係。 

iii）行般若波羅蜜菩薩，不見有法與法性別者，亦不見合。亦不作

念言：是法於法性現，亦不不現。何以故？初不見於法性現者，當知

是則為合。（《大正藏》8•7上） 

這般文字講述在般若智的觀照下，法（dharma）與法性（dharmata, 

dharmatva）之間的關係。菩薩在實踐般若波羅蜜時，不見有法與法

性別的，也不見合的。按“別”表示別異不同；“合”表示同一。

若從自性的角度看，事物間的關係，若不是完全別異，便是完全同

一。沒有第三種可能性。自性地別異表示沒有任何共同之處；自性

地同一則表示完全沒有分別。但在般若智的觀照下，法與法性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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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地別異，亦不是自性地同一。這表示般若智中破自性的執著，

而見到事物間的第三種關係。這種關係便是非別異亦非合一，而是

法與法性相即不離而又不混同的關係。法性是法的性格，它不能外

於法而有其本性、本質，這是“非別”。另外，法是現象，法性是

本質，二者各在不同層次，這是“非合”。非別也好，非合也好，

法與法性都是空無自性。 

對於“亦不作念言，是法性現，亦不不現”，經典作者解釋謂

“初不見於法性現者，當知是則為合”。這裏進一步描述般若智現

照法與法性的關係，這便是“合”。這仍是順著般若觀照法與法性

的相即不離而又不混同這一脈絡說下來的。一般的依時空、範疇對

法的認識，不是把法與法性混同起來認識，便是把法從法性抽離開

來，孤立地認識。混同的認識是“法於法性現”，孤離的認識是對

法“不不現”。此中的關鍵是，法是個別的（individual）、特殊的

（particular）；法性則是普遍的（universal）真理。法是法性的法，

法性是法的法性，雙方有其清晰界線，不容混同，同時又有密切的

關係。這便是相即不離而又不混同的關係。般若智應能對法與法性

的這種關係，有恰當的理解。不作“法於法性現”，是不混同兩者；

不“不現”，是不孤立法，不使它脫離法性、不現於法性來理解。

卻是在與法性有密切關聯下了解法。這樣，般若智便能同時理解法

的特殊與法性的普遍性，對雙方都不作自性觀。
41
 

                                                 
41 有關對於法的特殊性與法性的普遍性作同時的把握，《放光般若經》都將之

放在般若智之下來處理，並未作精細的區分。唯識學中、後期的護法

（Dharmapala）在其鉅著《成唯識論》（Vijbaptimatratasiddhi-wastra）中說轉

識成智，把智（jbana）精細地分為成所作智（krtyanusthana-jbana）、妙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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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pratyaveksanika-jbana, pratyaveksana-jbana）、平等性智（samata-jbana）和

大圓鏡智（adarwa-jbana）。其中，妙觀察智觀取諸法的特殊性格（particularity），

平等性智觀取諸法的普遍性格（universality），亦即法性，而大圓鏡智則是這

兩種智的綜合，能夠同時把得法的特殊性格與普遍性格。很明顯，《放光般若

經》所說的般若智，是護法的這三種智的總合，由於《放光般若經》是早期

的文獻，對智的理解較粗略，不及後期唯識學般精細，更不能想像護法這樣

的思維細微的學僧會對智作出這樣的周延的解析。 

實際上，中觀學承接般若思想，在智一觀念上亦有發揮，不讓唯識學專美。《大

智度論》（Mahaprajbaparamita-wastra, 傳統以為是龍樹所撰）便認為，有關所

有事物的概括性的、抽象的知識，是一切智。菩薩為了勸化眾生，而具體地

了知真理的種別、層級，具體地理解作為方便（upaya）的法門與萬物，這些

知識名為道種智。而圓滿的理解，即同時了解事物的平等相與差別相，就即

平等即差別，即差別即平等這樣的圓融態度而了解，這則是一切種智。我們

可以這樣看，一切智是聲聞、緣覺二乘行人所具有的，道種智是菩薩專擅的，

一切種智則是佛的智慧。《大智度論》卷 27 謂：“佛盡知諸法總相、別相故，

名為一切種智”。（《大正藏》25•259 上）按《大智度論》是解釋《大品般若

經》的，它的說法應與般若經的所說有關連。大體上，就般若思想來說，當

時流行的一切智，那是觀空、無自性性的智慧，是觀普遍性的智慧。但一切

智是否能觀作為假名的東西，或事物的具體的、特殊的面相呢？當時未有統

一的看法或共識。但不排除觀取特殊性的智慧已成為一個頗為熱門的問題了。 

這個問題要到天台宗智顗大師，才得到徹底的解決。智顗就空、假名與中道的

觀法來說三智：空是一切智所照見的空如理，這是普遍面；假是道種智所處

理的世間種種法的特殊性，這是具體面；中是一切種智所照的真妄相融境界，

這是具體而又普遍面，是至圓至實的智慧的表現。《摩訶止觀》卷 5 說：“若

因緣所生一切法者，即方便隨情道種權智；若一切法一法，我說即是空，即

隨智一切智；若非一非一切，亦名中道義者，即非權非實一切種智”。（《大

正藏》46•55 中）這是借龍樹《中論》的三諦偈來處理三智的問題，智顗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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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發等意。於一切人發等意，已便得一切諸

法等。已得諸法等，便能等意於一切法。（《大正藏》8•10 上） 

這裏說的“意”，指意義內容而言。它可有兩方面的涵義：認

識論的涵義與價值論的涵義。從認識論上說，般若智照見一切人，

以至一切法，所認識的是一切法的平等性，這是從一切法無自性、

空的共同本質本性說的。倘若從現象的角度看事物，則各樣事物只

有各自的特殊性，各自有它自身的關係網絡，沒有任何共通之處，

這樣便無法說平等性。
42
而般若智照見一切法的無自性、空的本質，

                                                                                                        
為，智慧需到具體而普遍面，才是最殊勝義，才最完極，最為圓融無礙（具

體性與普遍性同時把得）。 

日本學者山崎信定寫了一本專論一切智問題的書：《一切智思想山研究》（東

三：山秋三，1992），是這有關方面的研究的專書，但所論只及於印度佛學，

不涉中國佛學。 
42 這裏有一點要注意：特殊性是就現象說的。現象本身的經驗性格，都可各自

不同，因而現象可各自有其特殊性。從自性言，各種事物只有完全相同及完

全不同兩種關係。因就定義言，自性不是緣起法、生滅法，而是一個絕對的

整一體，不能分割成部分；它沒有時間、空間性，又不在因果的關係網絡中，

以自性為其本質的事物，便是這種性格。即是，它們只能是完全相同，或完

全相異，不可能有第三種關係，亦即是部分相同部分相異的情況。這第三種

情況是要以事物可以分割成部分為前提的。依於這前提，各種事物可以有無

窮無盡的分割方式，因而事物可以有無數部分相同部分相異的情況。這便使

事物相互間千差萬異，而各有其特殊性。這種不能分割成部分與可分割成部

份的特性，對判別自性與現象的分野，非常重要。現代學者中，就淺見所及，

能注意及這點的，除筆者外，只有日本的 山山一。關於筆者的詮釋，可參

考拙文〈龍樹的空之論證〉（拙著《印度佛學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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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本質共通於一切法，由此可說平等性。所以般若智所達到的認

識：意，是“等意”。 

由平等性的認識這樣的認識論涵義，可引伸至價值論的涵義

來。由於這種認識是著眼於事物的共同性上，基於這種共同性，我

們不會由此而生起對事物的估值上的、價值上的不同取向，不會以

甚麼是好的，甚麼是不好的。現象可以講價值，定貴賤；但說到本

質，特別是空緣起的性格，則一切都是如，一切無差別，這是從般

若智的眼光看。這便是“等意”的第二面的涵義。 

v）行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不於有為性中現般若波羅蜜，亦不見

菩薩，亦不見菩薩字，亦復不於無為性中見。所以者何？須菩提，菩

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於諸法無想念故。（《大正藏》8•11 下） 

菩薩在般若智的觀照中，不於有為性（sajskrtata, sajskrtatva）

中見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自家的身相，不見“菩薩”這個概念，不

於無為性（asajskrtata, asajskrtatva）中見般若波羅蜜。此中所指涉

及的東西，如有為性、無為性、菩薩自我、“菩薩”概念，在菩薩

的智照之中，都不作為嚴格義的對象（Objekt）而顯現，不是所知

的對象。原因是般若波羅蜜對於這些東西都不執取它們的對象性，

不在想念（sajjba-smrti）之中視它們為能所的相對待關係中的所、

對象。“想念”是關鍵性字眼，所謂“取象為相”，即是，不攝取

                                                                                                        
1995，pp.107-139）及拙著《龍樹中論的哲學解讀》，後者曾在多處論及這一

點。 山的詮釋，則見於他與上山山平合著的《佛教 山思想 3：空山論理山中

觀》一書中。筆者的解脫，還較 山的解說為詳盡。以上註 40 也提及相近的

事項，可複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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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的形貌，視之為具有獨立自在性的東西。但無想念並不單純地

是沒有知的活動，不是無知（這知不同於僧肇《肇論》的〈般若無

知論〉中所說的不活動的、死寂的知），卻是不斷地發出它的知的作

用，認識到事物的假名性、空性、緣起性。
43
般若波羅蜜多的這種般

若的知，其實是一種超越的智慧。經文說： 

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為已盡超越諸法之相。超越已，亦不見，亦不斷。

（《大正藏》8•11下） 

所謂超越（transzendental），表示對諸法的對象相的克服。從義理上

言，超越、克服了諸法表面的與主體相對待的客體、現象性，便能

滲透到事物的內裏的本質（Wesen），猶康德（I. Kant）所說的“物

自身”（Dinge an sich）。這種滲透，表示主體與客體的本質相吻合，

相結合在一起，而再無主體與客體所成的二元關係（Dualitrt）。此

中再無能知與所知的隔閡、分別。 

    引文中的“亦不見”在另一般版本作“亦不著”。
44
著和斷都是

對諸法的相或對象相（對自我亦可起對象相，而視之為現象義的自

我，或經驗的自我 empirical self）來說。對諸法起執，以為是實在

的，因而為諸法所繫縛，這是著於相。同樣是對諸法起執，視之為

虛無，不能理解它們的緣起性格，因而要斷絕和諸法的關係，這是

斷相。前者是一般凡夫對諸法的態度，後者則是小乘（Hinayana）

                                                 
43 關於知與無知，參看拙文〈從睿智的直覺看僧肇的般若智思想與對印度佛學

的般若智的創造性詮釋〉，拙著《純粹力動現象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2005，pp.685-752。 
44 《大正藏》8•11 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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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的態度。兩者都有執著，不能對諸法作如理的處理。般若智超

越諸法的對象，並能一一操控它們，對它們不斷不捨，也不住著於

其中。這種不捨不著，正是般若波羅蜜多的不捨不著的妙用。 

vi）菩薩摩訶薩以薩云若意，不入於諸法而觀諸法之性，而無所倚；

亦復教他人，令不入於諸法而觀諸法之性，而無所倚。是為菩薩摩訶

薩般若波羅蜜，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大正藏》8•22下－23上） 

    薩云若亦有作薩婆若，都是一切智（sarva-jba，sarvajbata）的

音譯，這是般若智的主要功能，能照見諸法的共通性、普遍性，亦

即是空性（wunyata）。菩薩能以一切智，不入於諸法而觀諸法之性。

即是說，不住著於各各事物的對象相，便能觀取諸法之性，亦即是

空性，而無所偏倚，不對諸法起分別心，有不同的對待。唯有不著

於各各事物的對象相，才能觀照事物的如如的空的本性。這便是般

若波羅蜜或般若智的功能。“摩訶衍”是 Mahayana 的音譯，大乘

之意。大乘以普渡眾生為終極目標，要達致這個目標，便需要般若

波羅蜜多，一切智。45 

 vii）舍利弗問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何以故，行般若波羅蜜，亦不

見般若波羅蜜？須菩提報言：以般若波羅蜜狀貌本實不可得見故。何

以故？所有者無所有故。是故行般若波羅蜜無所見。所以者何？菩薩

悉知諸法所有，無所有。（《大正藏》8•16 上） 

                                                 
45 這樣說大乘，是偏重它的認識論的觀諸法空的一面。但大乘還有剛才說過的

普渡眾生的意涵，這即是對象生的救贖（soteriology）。這樣，大乘目標的實

現，不單是認識、觀解的事，同時也是行動、拯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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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般文字說得煞是精釆。它並不說般若波羅蜜（多）到底有些

甚麼東西，卻說它是一無所有；而這一無所有正是它的所有。這是

一種弔詭性的文字，出自一種弔詭性格的智慧，這便是般若波羅蜜

這種智慧。引文說般若波羅蜜的狀貌不可得見，又說這關連著“所

有者無所有”。就認識論言，說某事物的相貌不可得見，即是說它

沒有對象相，不成為一認識對象。此中的認識，是指一種建立在主

客相對峙的關係中的認識。般若波羅蜜狀貌本實“不可得見”表示

般若智並不落入相對待的關係之中，它無寧是一絕對的主體性。“不

可得見”是遮詮語，並不表示一無所有，而是有所有的，而有所有

的“所有”，便是“無所有”。這“無所有”又是一遮詮性格的表

述式，當然不是指虛無意義的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一無所有”

或“無所有”是指絕對的般若波羅蜜的虛空狀態。能虛空，才能容

物。至於說“行般若波羅蜜無所見”，則指般若波羅蜜這種智慧在

作用（行）中，並無一嚴格意義的對象（在感性的形式如時、空之

中被知性的範疇概念所範鑄而成的對象）可見。這種智慧並不取著

對象，故無所見於對象，也無所得於對象；在它的眼中，根本無對

象可言。它只對當前的現象（Phrnomen）或雜多（Mannifaltigen）

如如地觀取其緣起性、無自性性、空性。它是一個觀照的主體，不

是一個存有論的主體，更不是一宇宙論的主體。至於說“諸法所有，

無所有”則表示諸法作為緣起法、生滅法，並不是完全虛無

（Nichts），而是有其現象性、緣起性，這是它們的“所有”，但這

些東西都沒有自性（svabhava）、實體（substance），或獨立自在性，

這便是它們的“無所有”。 

viii）須菩提白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作是觀：是時亦不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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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入色，亦不生色，亦不住色，亦不言是色。（《大藏經》8•35 中） 

    這是說以般若波羅蜜的智慧去看一般的事物、物體、色（rupa）。

“不見色”表示所觀照的物體沒有對象相。般若智的觀照並不是一

種在主、客相對待的關係中進行的認識活動，物體不成為一被知的

對象，因此，在觀照中不見色。“不入色”即是不理解作為物體的

色。“不生色”意指不建立對象、認識論意義的對象。“不住色”

表示不為事物、物體所囿而住著於物體之中。這些說法都表示不以

一般熟悉的方式來了解物體，而以般若智的遮詮方式，在否定自性

（物體的自性）的脈絡下了解物體。所識取的，是物體的物自身。

至於“不言是色”則有總結的意味，表示不以物體作為實際的、真

實的存在。一般人以為它們有實在性，是把它們置定於一能所、主

客的關係網絡中來認識的結果；這樣，主體執持對象、物體，以為

它們是真實的存在。但在般若波羅蜜的觀照下，一切都被視為空無

自性，無對象相可言。 

ix）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作是觀，使法法相續，法法相得，皆使具足。

菩薩於念亦無吾我，若作異念，不應道念。拘翼，以不等念意，於道亦

不可見，亦不可得。道無意念，意亦不可得，亦不可見。拘翼，菩薩行

般若波羅蜜，當作是觀，於諸法無所得。（《大正藏》8•38中～下） 

    此中，“法法相續”、“法法相得”和“具足”，都表示在般

若波羅蜜的觀照下，諸法所呈現的狀態。法法相續表示事物之間相

互連貫，每一事物都不能完全離開其他事物而獨自存在。就自性的

立場言，事物都是獨立自在的，都是以自性為其存在基礎的。法法

相續展示它們並無自性。在般若智的觀照中，事物都呈現為無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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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態，這正是空的境界。在這境界中，法與法之間除了是相續的

關係之外，還是“相得”，而且諸法都是“具足”。“法法相得”

表示每一事物都包含其他一切事物，同時亦為其他一切事物所包

含。這即是每一法都具足一切法。而諸法“具足”，則表示每一事

物都具有自身的完整性，每一事物並不由於它與其他事物相互包含

而失去自身的完整性。每一事物仍然是它自身。 

    對於這種法法相續、法法相得，以及諸法各自具足的狀態，三

都哲學家西谷啟治有很相似的說法。在他的空的存有論中，他把這

種狀態或關係稱為回互相入。在空或絕對無的場所中，事物與事物

之間的關係，是相互涉入，亦是相互包含，像佛教華嚴宗所說的相

攝相入的關係那樣。在這種關係中，事物都不以實體（substance）

的姿態而呈現，而是各各以一種虛空的、虛無的狀態相互碰觸，相

互摩盪，而成一相攝相入的關係。
46
這是一種以非實體主義的立場而

構築成的存有論。一切事物都不是實體，無寧是一種機體

（organism）。倘若事物是實體，則各種事物都是獨立自在的，像萊

布尼茲（G. W. von Leibniz）所說的單子（Monad）那樣，都沒有一

出口，單子與單子間不能直接溝通。這種相攝相入的關係，把種種

事物從實體的、自性的層面提升上來，成為具有理想義、價值義的

現象的世界。 

    引文繼續說：“菩薩於念亦無吾我，若作異念，不應道念。”

這是指出在般若智的觀照中的主體方面的狀態。在這種觀照中，主

體與客體已融和而為一，沒有吾我的意識，也不視客體的事物為對

                                                 
46 有關西谷啟治的這種說法，參看拙文〈西谷啟治的空的存有論〉，拙著《三

都學派哲學七講》，台北：文津出版三，1998，pp.14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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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而加以構架起來。在一般認識之中，認識主體認識客體事物，它

同時可以意識及自己與客體事物所構成的二元相對待的格局，同時

對自己作為一個活動主體有所自覺。但在般若智的觀照中，這些情

況都不會出現。倘若有主、客區分的意識，即“異念”，便與般若

智的觀照不相應，因為般若智是不會在主、客二分的關係中觀照事

物的。 

    在般若智的觀照中，“不等念意”亦不可見，不可得。不等念

意指一種在多元事物呈現的脈絡下所進行的認識，在其中，事物各

顯其自身的經驗的性格、性質上的與別不同之點，例如大、小、方、

圓、虧、盈等差別。這種念意的差別性、不等性只能在經驗性認知

中可能；在般若智的觀照中，這些差別、不等性只能在經驗性認知

中可能；在般若的觀照中，這些差別、不等都不能成立，因為在般

若的智照中，所觀照的全是一切事物的平等性格，這即是緣起、無

自性、空。一切事物（現象事物）對於般若智來說，都是平等無差

別的。 

    引文繼續說：“道無意念，意亦不可得，亦不可見。”意在認

識活動中，有思考、概念化的功能。在般若智的觀照中，沒有概念

性思維，“道”就是般若智的觀照。“道無意念”表示在般若智的

觀照中，沒有概念思考的作用，因為這些作用只在相對性的認識活

動中才會出現。在般若智的觀照中，於法無所得，這表示不把諸法

當作對象來處理。因為有所得是得到對象，在這樣的觀照活動中，

並無對象，故為無所得。 

    按這整段文字對般若智的觀照有很全面的描述。首先是所觀照

的諸法的狀態，即法法相續，法法相得，以及一切法各自具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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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是否定一般的相對性認識的特徵，包括主體意識，主體、客體的

區分，認識對象的差別性，以及概念思考的作用。這些特徵被否定

後，即顯出任運自在、不著不捨地作用的超越一切相對性的般若智

現照的主體。 

x）我所說者常不見一字，教亦無聽者。何以故？般若波羅蜜者，非

文字，亦無聽聞。何以故？諸天子、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道亦無

文字。（《大正藏》8•39 下） 

    說般若波羅蜜者，沒有說一字，亦沒有聽者。原因是般若波羅

蜜不是文字，亦不是一般的所聽所聞的東西。本經雖然說了很多有

關般若智的事，例如般若智是甚麼，般若智所觀的是甚麼，等等。

但這裏強調一點，值得注意，這便是經主所說的沒有一字。這句話

表面看有矛盾，因為若要“說”，就必定有“字”；沒有一字就沒

有所說。“我所說者常不見一字”是不通的。疏通之道，是要從功

用、方便來考慮。經主或菩薩說般若，要運用語言、概念，作概念

性的思考，目的是要化渡眾生，而用的是一種權宜性格的方便法門

（upaya）。這裏指出，菩薩所說的沒有一個字，表示般若智本身並

不就等同於這些語言文字，所以我們不應執取這些語言文字來了解

般若智，而必須要能克服、超越這些語言文字造成的障礙，才能說

對於般若智的理解。有一點特別要注意的：般若智（prajba）不是拿

來說的，而是拿來證現的、實行的。另外，“教亦無聽者”，這是

在菩薩的觀點來說，並不是說沒有眾生在聆聽，不是說沒有眾生得

到渡化。就菩薩自己的立場來說，在解說般若智時，並沒有想到自

己正在教導眾生，讓他們都能明瞭佛法，最後得到啟發、覺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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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倘若有這種想法，就會不自覺地執持著自己的教導、啟示，而生

傲慢心理，這樣便會由菩薩的階段沉淪、下降，而不再是菩薩了。 

    引文最後說，“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道亦無文字。”按“無

所著”就是不著於任何事物，包括語言文字。不著文字才能等正覺，

能體證平等、真實的真理。這種體證便是以般若智來觀照。這裏有

一點要提出來，澄清一下。在《放光般若經》這一小段文字中，先

後提到“不見一字”、“非文字”，一氣貫下，好像不斷增強對文

字的拒斥，認為文字對於覺悟、解脫的宗教目標的達致，不只沒有

積極幫助，反而會影響對宗教目標的追求。我想經主未至於有這個

程度。他的這種提法，目的是勸誡眾生不要執著於文字，為文字所

繫縛，致忘記了或減弱了覺悟求道的本意。文字是中性的，可說是

一種工具，它不一定對於覺悟求道帶來負面的影響。我想關鍵之點

在於我們如何處理文字這種工具，這才是重要的。文字記載著昔賢

行道的經驗、明訓，這對於後來者來說，倘若能善於吸收其意涵，

肯定是有用的。既然是有用的工具，何必一定要棄置它呢？我想正

確的態度是應善巧地吸收文字的內容，如其為工具而應用它，則它

肯定地會有助於我們實現宗教理想。但文字不是一切，它只能告訴

我們有關古賢的經驗、心得，我們還是要以實行為主軸，在實行中

參考記載於文字中的先人的教訓，這才是對待文字的正確態度。對

於文字中所記載的內容，我們要活學活用；不要執著於文字，以之

為萬靈丹藥，便無問題。 

    我們不妨參考一下《壇經》所載慧能所說的對於文字應有的恰

當態度。文字是載於經典、論典中的，慧能在《壇經》便時常提及

或引用佛經，此中包括《金剛經》、《大般涅槃經》、《維摩經》、《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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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經》、《法華經》、《菩薩戒經》等，這些都是重要的大乘經典其中

的文字的所涵，對於後學在實踐上肯定是大有助益的。 

    實際上，整部《壇經》有很多處提到般若波羅蜜多，可見它與

般若思想的淵源，非常深厚。慧能自己曾明確地說過： 

    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
47
 

又說： 

    經有何過，空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己。
48
 

慧能對經典的態度，非常清楚：佛經自身絕不會構成我們在思想方

面的障礙。我們或迷或悟，都是自己負責。這裏似隱含一個意思：

慧能固不排斥經典、文字，亦不鼓勵人過分倚賴經典、文字，卻要

人努力修行，以自家的力量進於佛道。至文字，那是記錄祖師大德

或佛祖的求道經驗，慧能從未排斥，亦未過分強調，我們若能善巧

地理解、參考便可。49 

                                                 
47 《大正藏》48•359 上。 
48 《大正藏》48•355 下。 
49 以上是有關般若思想的闡述。以下提供一些這方面的參考文獻：E. Conze, 

Buddhist Wisdom Books：The Diamond Sutra and The Heart Sutra.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0. 

按：這主要參考書中所附的《心經》的梵文本子。 

Th. Stcherbatsky and E. Obermiller, eds. 

Abhisamayalajkara-prajbaparamita-upadewa-wastra. Tib. Wes-rab-kyi-pha-rol-tu 

phyin-pahi man-vag-gi bstan-bcos,“mvon-par rtog-pahi rgyan”shes-bya-ba. 

Bibliotheca Buddhica XXIII, Leningrad,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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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的評論 
    上面我用了不少篇幅探討般若思想與中觀學的義理，探討的範

圍仍只限於早期階段。下面可能有其他機會作進一步探究，也會伸

延到中、後期的發展，特別是中觀學為然。這兩個學派的思想非常

近似；它們最大的、最明顯的特徵，是對空（wunyata）一觀念的闡

述與發揮，有最強的非實體主義（non-substantialism）的思維傾向。
50但這兩系思想亦不是完全相同。以下我要把兩者合起來，作一總

的評論與反思。首先，兩者最大的共同點，是在思想上以空為中心

觀念，這沒有問題；而在實踐空這一終極真理的方法上，有一貫的

關連，這即是天台宗智顗所提的“體法空”或“體空觀”。即是，

雙方都強調空的真理即此即內在於現象或諸法之中，我們要體證這

終極的空，必須即在現象方面作工夫；離開現象世界，便無處可證

得空。智顗判雙方屬於通教，以空為真理，而以體法為入真理之門，

確是的論。他以“體”來說這工夫的方法，而與以“析”來說小乘

或二乘的工夫方法，的確有畫龍點睛的效果，真是再恰當不過。關

於“體”，我在上面已說了不少，在這裏也就不擬多贅。我要補充

的，是在佛教中，說到體證真理的方法，一直有漸頓二途。這在禪

宗來說，特別顯明。這兩個字眼其實也可以被用來為小乘教即說一

                                                 
50 宮本正尊認為，原始佛教經典最注目的，是如實知見（yathabhutaj 

bana-dassanam）。大乘的諸法實相亦展示對法的即此即是空的知見。（宮本正

尊著〈佛教山真實、中道涅槃〉，宮本正尊平《佛教山根本真理》，東三：

三省堂，1974，p.17）宮本的說法太泛，倘若把它從大乘佛教的範圍收窄，只

限於作為空宗的般若思想與中觀學，便很好了。至於作為有宗的唯識學，則

其思路比較曲折，不是馬上便可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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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有部與般若思想與中觀學在實踐方法上定位：有部要重析離存

在，到了最後才得到空、無自性的結論，這是漸的方式。般若思想

與中觀學則不用析離存在，卻是即就存在的現前狀態便能判斷它們

的本質為空、無自性。這是頓然的、頓的方法。《心經》所說的“色

即是空”和龍樹《中論》所說的“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此

中的“即”字眼，便很有“體法”的“體”的意味。印度佛學的這

種思維方式，傳到中國佛學，為一些高僧大德所繼承。如僧肇的《肇

論》便有“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也”的說法。
51
臨濟也曾訓示徒

眾“爾且隨處作主，立處皆真”
52
南泉普願的名句“平常心是道”，

傳達的也是同一的意涵。這種真俗和合的思想，表示真理與我們生

於斯長於斯的世間有密切的關係，也間接地顯示空宗（包括般若思

想與中觀學）對於世間的關懷。世間即此即是真理的所在，要體現

真理，便不能遠離世間，甚至要普渡眾生，也不能遠離世間。在這

種思維脈絡下，對世間的關懷的態度，真是呼之欲出。 

第二，說到對世間的關係，不能不談動感的問題。嚴格來說，

般若思想與中觀學所涉及的作為真理的空基本上是一種沒有自性、

實體的諸法的如如狀態（Zustand），沒有創生的大用。而般若智所

照見的萬物，雖是“法法相續，法法相得，皆使具足”，如《放光

般若經》所說，但不是存有論義，更無宇宙論可言，卻是展示修習

般若智所能達致的對於諸法、種種存在有如是觀法而已，或者說，

這是諸法在般若智照之下所呈現的現象學意義的境界，是一種工夫

                                                 
51 僧肇著〈不真空論〉，《肇論》，原語出自塚本善隆平《肇論研究》，三都：法

藏館，1972，p.22。 
52 《臨濟錄》，《大正藏》48•49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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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境界，也是一工夫論的觀念。離開了工夫，這種境界便不能說。

這便引入中道（madhyama pratipad）的問題。般若思想有中道的想

法，那是在它的雙邊否定的思維方式中見到的，如說般若智不見事

物“合與不合”、“等與不等”、“不著不斷”（上面所引的《放

光般若經》）的說法，中觀學亦視這種雙邊否定為展示中道的雙遮

的、超越（超越有與空、有與無）的思維形態。但中道在這種思維

脈絡下，仍是虛弱的，不足以擔負普渡眾生的志業。天台宗智顗便

曾批評屬於二諦（真俗二諦）思維的通教（包括般若思想與中觀學）

所說的中道缺乏體性的意涵，所謂“二諦無中道體”。
53
此中說的體

性，並不是形而上學的實體的意味，而是具有質體性內涵，有力動

於其中之意。另外，智顗又批評通教所說的中道為“中無功用，不

備諸法”。
54
這是說，這樣的中道，只是空的異名（我在上面曾明言

中觀學的中道是空義的補充，不能獨立於空而為中道真理、中諦）；

空是狀態，中道也不能不有狀態的意味，或傾向，不具足足夠的力

動以教化眾生。同時，這種中道與世間萬物萬法有一隔離，對萬物

萬法有一超離的關係，不能擁抱它們，這樣便更不能說轉化、普渡

眾生了。 

此中最大的困難，其實是般若思想與中觀學都不講佛性、如來

藏心。按般若或般若智是一種智慧，照見世間一切法都是沒有自性

因而是空的智慧。這是一心靈能力、心靈作用，這作用需得有一個

來源才成。
55
佛性（Buddhata, Buddhatva）便是這個來源。由佛性這

                                                 
53 智顗著《維摩經略疏》卷 10，《大正藏》38•702 下。 
54 智顗著《法華玄義》卷 2，《大正藏》33•705 下。 
55 在上面闡述《放光般若經》的思想時，提到菩薩在實踐般若智時，“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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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具有體性義的東西發出來的智慧才是有力的智慧，才有對眾生轉

迷成覺的功能。《中論》不單不講佛性，也不建立一種有正面義、積

極義的主體性（Subjektivitrt）。般若思想則較為好些，它講般若智，

可說是一種主體性，但畢竟太弱，對世間的影響終是有限。佛性為

甚麼能有較強的動感、力量呢？因為它是從心來說的，智顗便取即

心言性的導向，以真心來說佛性，因而有“佛性真心”的複合語詞。

他又說： 

若觀心即是佛性，圓修八正道，即寫中道之經。明一切法悉出心中，

心即大乘，心即佛性。
56
 

在另一場合，智顗又以自性真心等同於佛性。57在天台智顗的哲學

中，佛性有其極為殊特的意義，他甚至以有無說佛性、有無佛性的

觀念來判釋各派。他說： 

大小通有十二部，但有佛性、無佛性之異耳。
58
 

佛教經律論三藏十二部，依智顗，可先就有無對佛性的意識而加以

判釋。同時，心靈最具動感，佛性既等同於心或真心，則佛性亦是

充滿動感的。只有佛性才能具有充分的動感、力量去教化眾生，般

                                                                                                        
色”。（《大正藏》8•35 中）這點很重要。不生色一問題，倘若以現代的詞彙

來說，是不能構架、建立存在世界（色）的意思。般若智沒有這種能力，這

要到唯識學（Vijbana-vada）建立起來，才能說。 
56 智顗著《摩訶止觀》卷 3，《大正藏》46•31 下。 
57 智顗著《維摩經文疏》卷 7，《續藏經》27•951 上。 
58 《法華玄義》卷 10，《大正藏》33•80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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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思想與中觀學既然不強調佛性觀念，則其宗教功能便難以說起。

它們即使講中道，但不是從心說，從佛性說，其動感總是有限。
59
 

第三，動感與對世間的關心與理解是縱軸問題。現在我們看橫

軸的自我的設準問題。關於這種軸的分別與交集，我想可以這樣說，

縱軸是判釋諸派義理的基準，主要是指動感與對世間的關心與理

解，這是使宗教能成為真正的宗教，真能解決眾生的精神上的、心

靈上的問題的基本設準，或基準。這可以說是主軸。橫軸則主要是

看宗教如何在自我方面建立它自身的設準，如何表達顯其自我形態

或導向，最後抉擇自己的宗教方向。在這裏，我想我們大致上可以

作這樣的理解：縱軸是宗教的奠基；它決定宗教自身的可能性，即

是，它能否成為一種讓人能安身立命、最後解決生命問題的宗教。

在這種理解脈絡下，動感的強弱，可以起關鍵性的作用。一個理想

的宗教，或宗教的存在的可能性，必須正視動感的問題。宗教不是

藝術，它必須注意實際上影響人的終極關心的問題。能影響與不能

影響，要從動感來說；宗教是否具有對世間的適切性，其中一個重

要之點要看它是否具有動感、力量來推動。至於橫軸的自我設準，

則涉及宗教自身要如何為自己的精神方向定位，較淺易地說，是要

成為一種甚麼樣的宗教的問題。在這裏，我無意從價值方面評論縱

                                                 
59 智顗以中道等同於佛性，因而提“中道佛性”一複合觀念。在這種提法下，

中道等同於佛性，佛性又是心靈義，心靈最具動感，因此，佛性亦具很濃烈

的動感。以這種強勁的動感才能完成普渡眾生的悲願。若不以心來說中道，

不把中道與佛性連起來，則中道仍只能是一種表述事物的超越二邊（如有無、

生死、罪福）的真確狀態而已，真理而已。這樣的真理，是超離的，只能對

世間提供一些價值義的準則，不能具體地讓它轉化，捨染求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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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與橫軸，因為它們各屬於不同的問題，不同的向度。我只想說，

橫軸比較容易理解，但也不容易到哪裏去。 

般若思想和中觀學應被視為對應於本質明覺我這一設準，起碼

般若智是這樣。但這也不容易說清楚。我想我們可先從體法和析法

這兩種實踐方法看。析法是一種很原始的、素樸的做法，談不上甚

麼智慧。體法則不同，它表現一種直接而又深邃的洞識，能夠穿越

事物的表層，滲透到它的本質方面去，確認它的根本的性格。本質

是決定它之為如此的那種性格，明覺則是一種直覺（Anschauung）。

本質明覺是對事物的本性（Wesen）、本根的直接的把捉，沒有任何

概念性思維在其中。在佛教來說，這直接的把捉是頓然體證到有為

法、生滅法的空性（wunyata）。直覺之即是明覺之，把關係物的根本

性格來一個徹底的認證。《放光般若經》所說的般若波羅蜜多的“不

逮覺法性”（不以概念思來看事物、對象）、在“想念”

（sajjba-smrti）中不取對象相，不執取對象的自性，和“法法相續，

法法相得，皆使具足”，都是這樣的徹底的認證的處理方式。 

另外，本質明覺是一種工夫論的語詞，倘若作為自我設準的明

覺主體或般若智是一種清淨無染的心靈能力，能直下地、直接地體

證得對象的本性，而不經過任何彎曲的思維（特別是辯證的思維），

則這明覺主體是一分解形態的超越的主體，能對終極真理進行直接

的體會。但般若智並不完全是這樣。它具有認悟對象的本性的明覺

能力，是沒有問題的。但它的這種能力在運用上需經過一些曲折，

這可被視為辯證的歷程，或對迷執與覺悟所成的背反（Antinomie）

的中破。我們可以舉些例子看看。上面曾提及《金剛經》中的一些

弔詭的思考，如“身相即非身相”、“佛法即非佛法”、“般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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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等，都展示這種即非的弔詭思考。
60
另外，

般若智也需中破正面與負面的背反、矛盾，如生與死、善與惡之類，

才能展現體證本質的明覺能力。但不管怎樣，般若智的能力只能限

制於對事物的照察、觀照的活動，不能改變事物，或從無到有地生

起事物。這種從無到有的生起活動，只能透過唯識學所說的詐現

（pratibhasa）或筆者所提的純粹力動（reine Vitalitrt）或睿智的直

覺（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的凝聚、下墮、分化而詐現事物（具

體的、立體的事物）。這便是存有論以至宇宙論的問題了。般若思想

與中觀學對存有論、宇宙論的問題都沒有興趣與措意。 

第四，對對象性的拆解，是轉迷成覺的關鍵。這若順著佛教的

詞彙來說，便是去執。宇宙間的一切事物，包括過去的、現前的、

未來的；以至抽象的、具體的；與普遍的、特殊的，更兼及於染污

的、清淨的；再有是直覺的、思維的，等等，都可能成為我們執著

的對象。對於對象的認識，態度，或迷或覺，是一心的事，與對象

本身沒有關係。凡是迷執，都是虛妄；凡是明覺，都是真實。端在

看你的自心如何轉，如何活動。心在迷時，一切是迷，如《金剛經》

所說“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61
菩薩

是具有極高修行境界的眾生，但若迷若覺，沒有保證，一念下隨，

便入虛妄。心在覺時，煩惱可成菩提，生死可成涅槃。
62
慧能也有類

                                                 
60 上面闡述般若思想時所舉出的《放光般若經》的所有者為無所有這種思路，

自然也是弔詭性格的。 
61 《大正藏》8•749 上。 
62 這是天台智顗在其《法華玄義》的說法。此中義蘊，遍佈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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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說法：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
63
迷悟只是一線之隔而已。在這

一點上，《金剛經》說得非常好：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64
 

這首偈頌所要傳達的訊息，不外乎“空”（wunyata）。順著它的偈意，

當我們面對整個現實世界，表面是一片璀璨，但都是有為法

（sajskrta-dharma），都是如幻如化的，變化無常，像夢、幻、泡、

影、露、電般，虛而不實，都不足以作為我們的生命心靈的歸依之

所。既無歸依之所，我們當下便安住於無歸依之所中，這便是住於

無住，住於無中、空中。這樣說，弔詭又來了。 

    在這裏，我想可以這樣說，在我們求道的途程中，不單不應執

取物質事物為對象，不應執兩概念為對象，不應執取宗教理想如天

堂、涅槃、淨土，更不應執取真理如空、真如為對象。最後，不應

執取終極原理自身為對象，不管你說它為神、天道、良知、絕對無、

絕對有以至純粹力動或其他。你只能住無所住而已。 

    第五，這也是最後一點。般若思想與中觀學同於空宗，這是很

多人都知道的。而且，雙方都講緣起、空、假名與中道。不過，他

們的講法在方式上並不是一樣的。般若思想較多宣示自身的空的立

場，中觀學則重於闡揚空的論證。大抵在般若經群出現的年代，佛

教特別是大乘佛教要樹立佛陀所倡導的無我、空的立場，因而般若

文獻多說這兩點，而且多以正面的、肯定的方式立說，這從《大品

般若經》可以見到。而《大智度論》是解讀這《大品般若經》的，

                                                 
63 這是《壇經》的話語。 
64 《大正藏》8•75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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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說法也傾向於肯定溫和。到了中觀學立教，特別是龍樹寫《中

論》（Madhyamakakarika）前後時段，由於外教如正理派（Naiyayika）、

勝論派（Vaiwesika）、數論派（Sajkhya）和佛教內部的以說一切有

部（Sarvasti-vada）為代表的阿毗達磨（Abhidharma）思想宣揚實在

論、實體主義，以區別的方式來確立存在世界，龍樹為了要破斥這

種哲學導向，闡揚空的非實體主義立場，因此著力於論證、理論建

構方面工作：先破斥邪說，以證立正法。故中觀學的文獻，如《中

論》和龍樹的《迴諍論》（Vigrahavyavartani）、提婆（Aryadeva）的

《百論》（Watawastra）和《四百論》（Catuh-wastra），理論性與邏輯性

都很強。特別是龍樹在《中論》所揭示的空的論證，其思維進路是

先破後立的。在這方面，有兩點可說。第一點，龍樹要證立 A 命題，

取反證法；即是，另設定非 A 命題，然後證驗這非 A 命題悖於常理，

不能成立。非 A 不能成立，邏輯上便確立 A 命題了。65另外一點是

善巧地運用四句（catuskoti）和四句否定法，一方面提出肯定、否

定、綜合和超越的辯證方法，另方面又把四句都歸到語言的運用方

面，然後對四句作總的否定，以展示語言在表顯真理的限制性；要

超越語言的限制，便需用四句否定的思維方式，終極真理便頓然地

展示於“離四句，絕百非”之中。
66
我們的研究注意到，龍樹的中觀

學非常強調四句法（也包括否定法）的效能，而且時常運用。這種

                                                 
65 關於空的論證，參看拙文〈龍樹的空之論證〉，拙著《印度佛學研究》，

pp.107-139。 
66 關於四句和四句否定的論證，參看拙文〈印度中觀學的四句邏輯〉，拙著《印

度佛學研究》，pp.107-139。Ng Yu-kwan, T’ien-t’ai Buddhism and Early 

Madhyamika, pp.9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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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方式可直接上推到佛陀與原始佛教階段。
67
但般若思想在這方面

則少有論及；反而它相當重視主體性，以般若智的理解與實踐作為

整個思想體系的核心問題。 

 

貳、識中現有  

大乘佛教的空宗發展後不久，它的第二學派有宗亦即是唯識學

（Vijbana-vada）也跟著興起了。空宗講諸法的本性為空（wunyata），

                                                 
67 例如，《雜阿含經》（相應於巴利文經典 Samyutta-nikaya）卷 12 謂：云何老

死自作耶？為他作耶？為自他作耶？為非自非他無因作耶？答：尊者舍利

弗，老死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亦非非自他作、無因作。（《大正藏》

2•81 上）。 

這裏以四句討論老死的作成，又四句否定說老死的作成。同經卷 16 又謂： 

  眾多比丘集於食堂，作如是論：或謂世間有常，或謂世間無常，世間有常、

無常，世間非有常、非無常。世間有邊，世間無邊，世間有邊、無邊，世間

非有邊、非無邊。……如來死後有，如來死後無，如來死後有、無，如來死

後非有、非無。……佛告比丘，汝等莫作如是論議，所以者何？如此論者，

非義饒益，非法饒益，非梵行饒益，非智、非正覺，非正向涅槃。（《大正藏》

2•109 上－中） 

這是以四句的思維來討論形而上學的問題，如世間有常住性，無常住性；世界

有邊際，世界無邊際之類。透過這些討論，顯示佛陀對這些形而上學的問題

不感與趣，因為它們無益於我們對理解正法、真理，以至於成覺悟、證涅槃，

都沒有益處。就這點看，佛陀是相當注意、關注宗教的現實問題的，一切都

以有助於成正覺、證涅槃這一宗教目標為基礎。與這一大目標無關的一切議

論，都是空談，浪費時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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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宗則講諸法的緣起（pratityasamutpada），亦即是有（bhava）。二

者成為雙軌發展識中現有正是指唯識學（Vijbana-vada）而言。倘若

我們說般若學與中觀學比較究心法性或事物的本質的話，則亦可以

說唯識學比較關心現象世界的法相或事物的形相方面。更恰當的理

解應該是，般若學與中觀學採取頓然的方式，直接探討諸法實相或

法性問題，唯識學則是要從法相方面著手，由法相入法性，對雙方

加以理解。這兩個學派的終極目的，都是覺悟、解脫的達致。由於

唯 識 學 要 從 法 相 講 起 ， 因 此 不 能 不 有 一 套 現 象 論

（Phrnomenalismus），以交代存在世界事物的生起與變化，這也是

存有論與宇宙論所涉及的問題。在這一點上，它從虛妄的心識

（ vijbana）說起，而這些心識的根源，都在第八識阿賴耶識

（alaya-vijbana）這樣的潛意識中。即是，阿賴耶識為每一個眾生所

具有，它內藏無量數的或染或淨或中性的精神性格的種子（bija）。

它們都在潛藏狀態，是事物的原因；在一切輔助性格的因素（緣）

具足的情況下，這些種子會從阿賴耶識中投射到外面去，形成種種

具體的事物。這些事物由種子的潛存狀態到現行（pravrtti）的現實

或實現狀態，需要遵守一些規條，這便是所謂“種子六義”68。這

些規條展示出事物的存有論與宇宙論的內涵。種子六義有一定的動

感可言，不過，就一般情況言，阿賴耶識內的種子，總是清淨的少，

染污的多，因此，這動感基本上帶有染污性，表現出來便是虛妄的

心識和流行的現象，因此要轉識成智。識（vijbana）有染污的傾向，

                                                 
68 關於種子六義的詳細闡釋，參看拙著《唯識現象學一：世親與護法》，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2002，pp.41-42，70-71，不過，這個問題我們在下面會有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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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成智（jbana）後，便可表現道德義與宗教義的動感。這種智有四

種：大圓鏡智（adarwa jbana）、平等性智（samata- jbana）、妙觀察智

（pratyaveksanika-jbana）與成所作智（krtyanusthana-jbana）69。 

以上我們粗略地交代了“唯識”到底是甚麼意義的東四。其中

的內容非常複雜，下面會有細密的探討。在這裏，我想先對這個學

派的重要人物和著作作些闡述。首先，唯識學最龐雜及最重要，起

碼是最重要之一的文獻是《瑜伽師地論》（Yogacarabhumi）其作者

問題不能確定，漢傳系統以之為彌勒（Maitreya）所著，藏傳系統

則以其作者是無著（Asavga）70。唯識學的重要義理，如阿賴耶識

說，末那識說、三性說、三無性說都可在內裏找到。下來是《中邊

分別論》（Madhyantavibhaga-wastra），彌勒先指這部作品的頌文予無

著，至於長文或疏釋，則出自無著的兄弟世親（Vasubandhu）的手

筆。其內容主要是有關中道（madhyama pratipad）的闡釋與發揮，

其中第一品與最後一品都是以中道作為核心觀念來闡揚的。另外，

無著寫有《攝大乘論》（Mahayanasajgraha），內容完整，涵概了大

乘佛教的多方面的義理。有一點值得提出的是，符應於“識”的梵

文語詞 vijbana 與 vijbapti，被連在一起使用，如阿賴耶識作

alaya-vijbana-vijbapti ， 便 成 為 “ 阿 賴 耶 識 識 ” ， 意 識 作

mano-vijbana-vijbapti，即是“意識識”，這是其他文獻所少見的71。

                                                 
69 有關這四種智的性格與作用，參看拙著《唯識現象學一：世親與護法》，

pp.245-263。有關這四智，後面也會有闡釋。 
70 彌勒是傳說中的人物，以作者為無著應較為可靠。 
71 按 vijbana 與 vijbapti，玄裝都譯作“識”。實際上， vijbana 與 vijbapti 意味

不是完全一樣。前者傾向於心識的主體之意，後者則客觀意味重，傾向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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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 攝 大 乘 論 》 外 ， 無 著 還 著 有 《 大 乘 莊 嚴 經 論 》

（Mahayanasutralajkara），此書的重要性在於推尊大乘是佛所說，

強調一切眾生都有佛性和如來藏大我。跟著便是唯識學的核心人物

世親的《唯識二十論》（Vijwatikavijbaptimatrata-siddhi）和《唯識三

十頌》（Trijwikavijbaptimatrata-siddhi）。這兩本論典的重要性在於前

者駁斥當時流行的印度的其他學派及佛教小乘所倡導的實在論，後

者則重新整合唯識學的宗旨，進一步強化唯識學的內容。此外還有

護法的《成唯識論》（Vijbaptimatratasiddhi-wastra）和安慧的《唯識

三十論釋》（Trijwikavijbaptibhasya）。這兩本著作都是解釋《唯識三

十頌》的。護法（Dharmapala）的解釋傳入中土，因為有玄奘的漢

譯本。安慧（Sthiramati）的解釋則未有被翻譯成漢文，因而在中土

沒有流傳開來，但 傳入西藏，因為有藏人的藏譯。二人對世親這

部挺重要的著作的詮釋並不一致，因而分別開出漢傳佛學與藏傳佛

學，雙方少有溝通。現在安慧的思想被注目，被受重視，這的確是

唯識學界的一大喜訊。 

 

一、唯識與阿賴耶識、末那識 
以下我們考察一下唯識這一觀點和最重要的識：第八阿賴耶

識。“唯識”的原來表述式是“唯識性”，梵文為 vijbaptimatrata。

vijbapti 是識，matra 是唯有、只有，結尾的 ta 是抽象名詞，表示某

種性格之意。三部分合在一起，便成唯識性。它的具體的、整合的

意思是，一切存在（entities），包括具體的、抽象的、物質的、心靈

的、精神的，都是由識或心識（vijbana，vijbapti）所生起，沒有其

                                                                                                        
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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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獨立自在性，所謂“境不離識”、萬法唯識。境是存在、對

象之意，法（dharma）則種種事物，不管是特殊的也好，普通的也

好，都是我們的心識的產物。一切存在既然是由心識所生，那識是

不是實在（bhava，reality）呢？識並不是實在，它不過是在存在性

方面較一切事物為根本而已。它亦有其生起的根據，這即是種子

（bija），這些種子是精神性格的，它作為生起事物主要原因，藏在

我們的下意識或潛意識的內裏，作為一種潛存性（potentiality）。一

旦種子遇到適合的、足夠的因素，種子便會變成或發展成實現的

（actualized）東西，在時空中出現，這便是現行（pravrtti）。這實現

出來的東西，除了其種子作為主要原因（hetu）外，另外還需要其

他輔助的因素：緣（pratyaya），現行或實現（realization）才可能。

這些輔助的因素，有三種：所緣緣、增上緣、等無間緣。這些都是

唯識學的常識，一般接觸佛學的人都會知道，我在這裏也就不多贅

了。我只就種子由潛存狀態變為實現的事物所依從的規則簡單地說

明一下，這即是所謂“種子六義”。即是，種子發展成現行，或現

實的東西，需要依於六個規則。這六個規則是：一、剎那滅；種子

是不斷地進行轉化的，不能停留在任何剎那中，轉化或滅去後，新

的但與原來相近似的種子便會馬上轉生，這即是二、恆隨轉。三、

果俱有；在種子中，早已潛藏著它將會轉生、變現出來的結果，這

結果在因緣和合的條件下，便成為現實的東西。四、待眾緣；現行

需要足夠條件才可能。這在上面已說過。五、性決定；因果兩端會

協和：清淨種子生清淨現行，染污種子生染污現行。六、引自果；

這是順著第三義果俱有而來，種子與實現果在類別上相一致：色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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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生色法；心種子生心法。
72
 

“識”（vijbana，vijbapti）在唯識學中是一個概括性的概念，

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依唯識學我們有八種識：眼識、耳識、鼻

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前五識是感識或感覺

機能，第六識意識是思維、理解的機能。末那識（mano-vijbana）是

第七識，是介於意識與潛意識之間的心識，是意識的基礎。當我們

在意識的層面發生作用時，這末那識已在潛意識中作為意識的基

礎、依據而起動了。同時、末那識又執取第八阿賴耶自身或其見分

為自我，為不滅的靈魂。最後是阿賴耶識（alaya-vijbana），這是一

                                                 
72 關於種子六義的問題，在多本唯識學論典都有闡述，在《成唯識論》中便有

周詳的說法。現代學者也曾作過廣泛的研究，特別是日本方面的唯識學學者

為然。拙著《唯識現象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2）、《印度佛學的現代

詮釋》（台北：文津出版三，1994）也曾作過探討。以下我謹引述《成唯識論》

中所載有關阿賴耶識的文字如下： 

    種子義略有六種。一、剎那滅。謂體才生，必間必滅。有勝功用，方成種

子。此遮常法。常無轉變，不可說有，能生用故。二、果俱有。謂與所生現

行諸法俱現和合，方成種子。此遮前後及定相離。現種異類，互不相違。……

未生已滅，無自體故。依生現果，立種子名。不依引生自類名種，故但應說

與果俱有。三、恆隨轉。……顯種子自類相生。四、性決定。謂隨因力，生

善惡業。功能決定，方成種子。此遮餘部執異性因生異性果，有因緣義。五、

待眾緣。謂此要待自、眾緣合，功能殊勝，方成種子。此遮外道執自然因，

不待眾緣，恆頓生果。……六引自果。謂於別別色、心等心果，各各引生，

方成種子。此遮外道執唯一因生一切果。或遮餘部執色、心等互為因緣。唯

本識中功能差別，具斯六義，成種非餘。（《大正藏》31.9 中） 

按此中所提種子六義與我的解說在次序上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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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識的總持，一切識或心識和事物的種子都藏於這阿賴耶識之中，

只要在適當的情況（上面所說的待眾緣等），條件具足，這些種子便

會自阿賴耶識中投射出來，現行而成現實的事物（包括心識在內）。

對於這種現象，唯識學的文獻稱作“詐現”（pratibhasa）。 

有關唯識學的義理內容和修行方法，現代學者，特別是日本方

面的，已作過大量的研究；我自已也盡過一些力，寫了《唯識現象

學》。為了避免重複研究，我在這裏只選取唯識學在義理上最重要的

問題作扼要的說明，來回應自己現在正在從事的判教或教相判釋的

探討。在這一點上，我想阿賴耶識和末那識應是最受注目和最為重

要的選項。至於文獻方面，我鎖定世親的《唯識三十頌》和護法與

安慧的解讀和開拓，這即是上面提及的護法的《成唯識論》和安慧

的《唯識三十論釋》。有關世親與安慧的文獻，我用法國學者李維

（Sylvain Luvi）發現和校對過的本子： 

Vijbaptimatratasiddhi，deux traitus de Vasubandhu，Vijwatika 

accompagnue d’une explication en prose et Trijwika avec le 

commentaire de Sthiramati，Paris，1925.（此梵文本以下省作

Vijbaptimatratasiddhi。） 

至於護法的《成唯識論》，則依《大正藏》第 31 卷所載的文本

（pp.1 上~59 上）。
73
 

現在我先引述世親《唯識三十頌》梵文本述及阿賴耶識的文字： 

    tatralayakhyaj vijbanaj vipakah sarvabijakam// 

    asajviditakopadisthanavijbaptikam ca tat/ 

                                                 
73 又有關梵文的引文，可參考拙著《唯識現象學一：世親與護法》及《唯識現

象學二：安慧》（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2）的有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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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dasparwamanaskaravitsajjbacetananvitam// 

upeksa vedana tatranivrtavyakrtaj ca tat/ 

tatha sparwadayas tac ca vartate srotasaughavat//74 

對於這段梵文，我試翻譯如下： 

異熟即是稱為阿賴耶的識，它具有一切種子。阿賴耶識的執受、

住處與了別都微細難知。它常伴隨著觸、作意、受、想、思（等

心所而生起），此中捨棄受。又，這是無覆無記的。觸等亦是這

樣。又，這好像瀑流那樣，在流動中存在。 

文中指阿賴耶識是異熟（vipaka）識，這異熟主要指種子來說的。

按唯識的說法，一切善惡行為自身過去之後，其影響力仍然留存，

成為一股潛在的勢力，當這種勢力成熟時，亦即是因緣巧合時，這

勢力會招引果報。異熟是就種子的這種變化歷程來說的。善惡行為

的餘勢存留下來，這就是種子。種子形成後要經過一段潛在的過程，

在另一個時間才能成熟，招引果報，所以說種子是“異時而熟”，

簡記為“異熟”。這是有關異熟的一種說法。另一種解釋是從因果

的相異來說。善或惡的行為過去後，其餘勢對第八識有熏習作用，

熏習而成種子，同時也潛藏在第八識中。這第八識作為一個果報體，

它整體來說是無記的，即沒有特定的善惡性質。但由或善或惡的行

為的餘勢力熏習成種子，而成為第八識的一部分，這第八識的無記

性跟它的或善或惡的因相異，故稱為“異類而熟”，亦簡稱“異

熟”。
75
 

                                                 
74 Vijbaptimatratasiddhi，p.13. 
75 日本學者橫山紘一提到，關於異熟，除了異時而熟與異類而熟外，還有變異

而熟。這是指因經過變化，而產生出果來。（橫山紘一著《心山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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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我們先留意頌文中的“一切種子”（sarvabija）一概

念。護法的理解是： 

此能執持諸法種子，令不失故，名一切種。（《成唯識論》或《成論》，

卷2，《大正藏》31.7下－8上。） 

護法的意思是，阿賴耶識藏有一切法的種子，不讓它們失散。

故阿賴耶識又名“一切種子識”（sarvabijavijbana）。便是由於阿賴

耶識對種子有執持的作用，不讓它們離散，才能保住阿賴耶識作為

一個整一體而存在。這阿賴耶識其實相當於心理學所說的靈魂或自

我，是受胎轉生的主體。這種觀點，或類似阿賴耶識的這種作用的

說 法 ， 也 流 行 於 其 他 學 派 中 ， 例 如 化 地 部 說 窮 生 死 蘊

（asajsarika-skandha），山銅鍱部（上平部、分別說部）說有分識

（bhavavga-vijbana），大眾部說根本識（mula-vijbana）。在這些說法

中，輪迴主體的說法真是呼之欲出了。 

跟著的問題是“阿賴耶識的執受、住處與了別都微細難知”的

說法。在這方面，有兩種了解方式。第一種是上列的梵本文義，這

了解方式與《成論》相應，其意是阿賴耶識的行相和所緣是非常細

微的，一般人很難理解。阿賴耶識的行相是指了別，所緣是指執受

和住處。另一種解釋是日本學者上田義文提出的，他的意思是：阿

賴耶識是指對於不可被了知的執受和住處的了別作用。即是說，阿

賴耶識是一種了別作用，這種作用是針對非常隱密的執受和住處

的。
76
下面看看護法的解釋，《成論》說： 

                                                                                                        
東三：山秋三，1996,pp.78-79。） 

76 上田義文著《梵文唯識三十頌山解明》，東三：第三文明三，1987，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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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識行相、所緣云何？謂不可知執受、處、了。了謂了別，即是行相，

識以了別為行相故。處謂處所，即器世間，是諸有情所依處故。執受

有二，謂諸種子及有根身。……執受及處俱是所緣。阿賴耶識因緣力

故，自體生時，內變為種及有根身，外變為器。即以所變為自所緣，

行相之而得起故。此中了者，謂異熟識於自所緣有了別用。此了別用，

見分所攝。
77
 

這 是 對 第 三 首 偈 頌 的 前 半 部 即

“asajviditakopadisthanavijbaptikaj ca tat ”的解釋。此識的行相

（akara）和所緣（alambana）是甚麼呢？若以護法的用語來說，“行

相”就是見分（drsti），“所緣”就是相分（nimitta），而此識的行

相是了別，所緣是執受和處。以現代的語言來說，行相就是指作用

的相狀，而此識的作用的相狀是了別；所緣是指作用的對象，此識

的作用的對象是執受和處。這第八識的行相和所緣都是不可知的，

這是就一般人來說。 

這裏我們總括了前半首偈頌的意思，接著要逐一解釋其中的概

念。“了”是指了別（vijbapti），是此識的行相，基本上是傾向於境

方面。這第八識是以了別作為其作用的相狀。處（sthana）指處所，

此識的處所是器世間，是我們生活所處的地方。執受（upadhi）即

所執持的東西，第八識所執持的東西有兩種：種子和根身。如何執

持這兩者呢？阿賴耶識以因和緣的作用力，當其自體生起時，內部

方面變現種子和根身，外部方面則變現器世間。此識繼而以本身所

變現的種子，根身和器世間作為所緣，而依仗這些所緣使自身的行

                                                 
77 《成論》卷 2，《大正藏》31.1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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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生起。前面所說的“了”，就是指第八識對於自身所緣的種子，

根身和器世間的了別作用。但這了別不是一種理智的作用，而是盲

目的執持，將種子、根身和器世間執為自體。這種作用是阿賴耶識

的見分所特有的。 

跟著的梵文偈頌“upeksa vedana tatranivrtavyakrtaj ca tat/tatha 

sparwadayas tac ca vartate srotasaughavat//”的完整意思是： 

這第八識沒有苦樂的感受。而且，它的性格是“無覆無記”的。

此外，觸、作意、受、想、思這五個心所亦是無覆無記的。這

第八識像瀑流一樣持續地流動著。 

這裏說第八識是無覆無記的，護法在《成論》中也用了很多文

字來解釋阿賴耶識是無覆無記（anivrtavyakrta）。所謂“覆”意即覆

蓋真理，是負面義。護法對於阿賴耶識的無覆無記性，提出幾點說

明。第一，阿賴耶識是由善、惡業引生出的一個總的果體，後者可

以引生出清淨或染污的果報。故這果體本身應是無記的。也因為這

樣，染污的流轉與清淨的還滅才可能。第二，善和惡的果報都是依

著阿賴耶識而生起的，若此識本身已確定地為善或染，就不能同時

作為善法和染法的所依。第三，第八識是被前七識所熏習的。如果

第八識是明確地具有善或染的性格，正如極香或極臭的氣味，就不

能受熏習。第四“覆”是一種染法它能障礙我們對聖道的體証，又

能夠遮蔽我們的心，使之變成不淨。上面已列舉了三個理由，証明

此識不可能是染性的，因此是無覆。“記”指一種記號，有善的記

號，亦有惡的記號。阿賴耶識無所謂善，亦無所謂惡，所以沒有善

惡記號，而稱為無記。
78
 

                                                 
78 以此的說明，在意思上取自《成論》卷 3，《大正藏》31.1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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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梵文偈說阿賴耶識像瀑流那樣，在流動中存在，護法有相

當詳細的解釋，這裏只說明它的要點。護法認為，從存有論和活動

的角度來說，阿賴耶識是非斷非常，超越斷、常兩端的。種子有非

斷（恆隨轉）、非常（剎那滅）的動作，阿賴耶識是種子的執持者，

因而也是非斷非常的。這種狀態好像瀑流（augha）那樣。瀑流的水

每一剎那都在流動，不斷地流去，又不斷地有新的水補上，流個不

停。瀑流的水不會斷絕，亦沒有一點水可以停住不動。第八識亦是

一樣，在無始時以來已是相續地存在，非斷非常。亦由於此識傾向

於染污性，令有情生命沉溺於其中，不能脫離這種困局：輪迴。
79
 

以下我們看末那識。此識以“末那”（manas）為根本性格，即

是思量，但與一般的思考，思想不同。我們即就這點為主軸來看末

那識（manas-vijbana，mano-vijbana）。世親的《唯識三十頌》有以

下說法： 

    tadalambaj manonama vijbanaj mananatmakam//…… 

    yatrajas tanmayair anyaih sparwadyaiw carhato na tat/80
 

我試翻譯如下： 

名為“意”的識（依於這阿賴耶的識），以它為所緣而生起。以

思量作為其性格。……它又隨著所生處而存在，及伴隨其他的

觸等。它在阿羅漢（arhat）的階位中便消失了。 

這是說，末那識名為“意”，依止於阿賴耶識，而以它為執持

的對象而生起，其作用是思量。阿賴耶識在哪裏出現，它也在那裏

存在，其他如為觸等心所也是一樣。這末那識在阿羅漢的階位便被

                                                 
79 《成論》卷 3，《大正藏》31.12 中中下。 
80 Vijbaptimatratasiddhi，p.13. 

136   正觀雜誌第四十一期/二 ΟΟ 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克服了。要注意的是，末那識的所緣是阿賴耶識，
81
而自身的種子也

藏於阿賴耶識中，因此可說是依附於（awritya）阿賴耶識。這裏我

想提出幾點加以注意。第一，末那識執持阿賴耶識，以它為對象。

這種執持活動是在潛意識的層面進行的，正是基於這點，我們的第

六意識才有自我的概念，才有自我意識。第二，阿賴耶識作為一靈

魂主體，存在於眾生的生命中，作為他們的自我，這自我在某一生

命個體壞滅後，會轉生到另一生命個體去，第七末那識也會隨著阿

賴耶識投入這生命個體中。它的種子存在於阿賴耶識中，它總是追

隨著阿賴耶識的。第三，末那識的作用是思量，由於這是潛意識層

次的事，我們的意識不會察覺到。同時，它總是不停地作用的，所

謂“恆審思量”也。
82
第四，這是最重要的，末那識有思量的作用，

這不錯，但這種思量作用並不是概念的、邏輯的思考，這是第六意

識的事。末那識的思量，是執持第八阿賴耶識，把它作為一個恆常

的自我來考量。這是眾生對自我對生起執著，而生起所謂四煩惱：

我見（atma-drsti）、我癡（atma-moha）、我慢（atma-mana）及我愛

（atma-sneha）的根本原因。同時，也由於末那識是四煩惱生起的泉

源，這心識總的就價值一面來說，是有染污傾向的，所謂“有覆無

記”（nivrtavyakrta）是也。nivrta 是有覆，avyakrta 是無記。以上

有關末那識的解讀，基本上是護法的《成唯識論》的意思。 

 

二、安慧的詮釋的啟發性 

                                                 
81 在唯識學中，有說末那識以整個阿賴耶識作為其對象，亦有說以阿賴耶識的

見分作為其對象。這不是很重要的問題，我在這裏不加細論。 
82 《成論》卷 4，《大正藏》31.1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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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們看安慧的說法。為了便於比較起見，我大體上依據上

面的闡述次序分以下數點來 列安慧的解讀。首先，他強調阿賴耶

識是一場所，其中存藏著一切迷妄存在的力量，這力量正是指種子

而言。安慧認為“阿賴耶”（alaya）與存藏著一切事物的基體，一

切事物的場所是同義語。我們可以說，所有迷妄的存在，作為結果，

都被內藏在這阿賴耶識中，這裏有一種依存關係。又可以說，阿賴

耶識作為原因，在所有迷妄的存在中被內藏起來。這裏又有一種依

存關係。前者的依存性是迷妄的存在依存於阿賴耶識；後者的依存

性是阿賴耶識依存於迷妄的存在。
83
按安慧以場所來說阿賴耶識，很

有意思。這一方面可與《唯識三十頌》第一頌的識轉變以位格

（locative）來表示（即是：vijbanapariname）相應。世親有以識轉

變為處所、場地之意，因位格有“在其中”的意味。阿賴耶識與識

轉變都有場所的意思，這表示兩者是相通的；或者說，識轉變主要

是環繞著阿賴耶識來說的，雙方都有作為一切存在的存藏處、保存

地的意思。在這點來說，安慧對世親的識轉變說顯然有所繼承。另

外，安慧以場所來說阿賴耶識，這讓人想到三都哲學創始人西田幾

多郎的“場所”觀。但我們只能初步有這種聯想，不可以妄自比附，

說這兩個觀念有密切的關係。最明顯的是，阿賴耶識中的種子遊息

於這個心識之中，是一種現象論（Phrnomenolismus）的背景，因為

種子與整個阿賴耶識有很濃烈的染污性。而西田的場所說，是一種

                                                 
83 Sthiramati，Trijwikavijbaptibhasya，p.18.這文獻內藏於李維平校的

Vijbaptimatratasiddhi 中，以下有關安慧對《唯識三十頌》的詮釋，都取自這

Vijbaptimatratasiddhi。又，有關安慧的 Trimwikavijbaptibhasya 略為 Bhasya，

請讀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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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學（Phrnomenologie），遊息於其中的質體，都有實在性可言，

是場所的存有論中的終極存在。而阿賴耶識也好，種子也好，雖是

在潛意識的層面，但總不能脫離經驗性格。另外，阿賴耶識的種子

是生滅法；阿賴耶識自身也是生滅法，它的生滅性格是由種子所引

致的。西田的場所由純粹經驗開拓而出，它是超越的性格，沒有主

客的二元性、相對性。在其中，一切存在不單不會有生滅活動，同

時有一種相互融攝的關係。這近於佛教華嚴宗所說的法界緣起境

界，在這種境界中，一切質體都有一種相互攝入的關係84。這又近

於西哲懷德海（A.N.Whitehead）的機體主義哲學（philosophy of 

organism）中的實際的存在（actual entity）、實際的境遇（actual 

occasion）的相互攝握（mutual prehension）的關係85。兩方所述的

事物與事物、質體與質體間的相互摩盪的狀態，就寬鬆的角度言，

與胡塞爾（E.Husserl）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很有對話的空間，

雙方的形而上學的導向或形態是相通的，可以比較的。 

第二，安慧很強調阿賴耶識是挾持著對象的形相（akara）而顯

現的，這便是阿賴耶識的行相問題。安慧認為，凡是識（不管是甚

麼識），不能沒有對象，也不能在沒有對象的形相的情況下顯現出來
86。這裏提及識不能在沒有對象的形相的情況下顯現，說得雖然簡

單，但意義重大，不可忽視。識需有對象才能顯現，才能有所作用，

                                                 
84 有關華嚴宗的事物的相攝相入的融實關係，參看拙著《中國佛學的現代詮

釋》，台北：文津出版三，1995,pp.102-113。 
85 有關懷德海的這種有宇宙論傾向的形而上學，參看拙著《機體與力動：懷德

海哲學研究與對話》（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4）的多處相關部分。 
86 Bhasya，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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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然有認識論意味。所謂認識活動，必須要在主客對立的關係下

進行。主客是主體與客體，而客體即是對象。主體是能，對象是所，

以能緣所，才能成就認識。故說識需要有對象作為它所認識的一面，

才能發生認識作用。另外一面意義是存有論的，或本體宇宙論的。

識自身是一個抽象的機體，它需要分化，變現對象，才能作用於對

象，完成對事物的生成與變化的歷程，識亦在這種變現對象中顯示

其自己，以至成就其自己。故安慧說識變現我、法，護法說得更具

體，以識變現相（nimitta）、見（drsti）二分，以相分概括諸法，以

見分概括主體，因而主體緣諸法，了別與執取之。這便是識的虛妄

分別作用。胡塞爾說意識哲學，也提到意識開出能意（Noesis）與

所意（Noena），或意向作用與意向對象。由之建立主體與客體，或

自我與世界。 

第三，安慧強調阿賴耶識作為現象而顯現的主客兩面：在主觀

方面，它作用統合的力動（執受，upadhi）而顯現；在客觀方面，

它挾持著難以個別地、清晰地了知的事物的形相而表現，這些事物

的形相，合起來便成器世間。他特別強調主觀的統合的力動是一種

熏習力，是對人、法的自體（svabhava）的周遍計度（parikalpita）

的熏習力。這力動也是對根身的物質存在（色）與心理存在（名）

的統合力量87。在這裏，安慧強調阿賴耶識作為主觀現象與客觀現

象的根源性。在主觀方面，阿賴耶識顯現為對一切存在進行構想（構

想它們具有常住不變的自性、自體）的執受主體。在客觀方面，它

是整個存在世界即器世間依據，因器世間的一切種子都內藏於阿賴

耶識中。這與胡塞爾現象學以意識構架世界而成為包括自我在內的

                                                 
87 I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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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存在的根源的說法是同調的。不過，他有單一意識與綜合意識

的不同說法，後者是前者的統合的結果。而安慧說阿賴耶識，則只

有一個，即每一眾生只有一個阿賴耶識。世親與護法也是這種看法。 

第四，護法相當重視種子的問題。他在《成論》中解《唯識三

十頌》或《三十頌》的第二頌時，花了很多篇幅闡述種子運作的規

則，所謂“種子六義”。安慧對種子討論得比較少，他在解釋《三

十頌》言阿賴耶識藏有一切種子時提到。
88
在解讀第十八頌中，他亦

提到一切種子（sarvabija）89
。他未有詳細闡述種子六義的問題。這

種子六義的說法，顯然是護法自己特別重視的，也可說是上承無著

（Asavga）的《攝大乘論》（Mahayanasajgraha）中（所知依）章中

的種子思想而加以發揮的。《攝大乘論》也有種子六義的說法，但發

揮不多。護法似乎對這六義的規則義特別感到興趣，提出很多意見。

他對建構現象世界的客觀架式比較關注，要探討現象世界的構造模

式。安慧的取向不同，他無寧把關心設在識心方面，而且他的識心

並不如護法的那樣具有濃厚的染污性。在他看來，識心或心識可以

有其清淨的一面。這清淨的一面會增長它的力動的影響力，特別是

在熏習的力量方面。 

第五，順著上面第一點說阿賴耶識作為一個場所、種子的場所，

存藏著一切迷妄的存在的力量；第二點說阿賴耶識自我分化而變現

出對象，這變現自身是一種力量的表現；第三點說阿賴耶識具有執

受（upadhi）的統合性格的力動，特別是一種熏習的力量；第四點

說阿賴耶識有其清淨性的一面（雖然不是很明確的清淨性），這一面

                                                 
88 Ibid.,p.18. 
89 Ibid.,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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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增強它的熏習力量。這幾點合起來，展示出阿賴耶識的力動性格：

統一的力動；具體地說，這即是上面剛提到的執受（upadhi）的力

量。這些安慧提出的要點都匯集於他對《三十頌》第三頌的前半頌

中：asajviditakopadisthanavijbaptikaw ca tat90。對於這半首頌，我試

作如下翻譯： 

阿賴耶識的執受、住處和了別都是微細難知的（不可知 

asajvidita）。 

此中的執受（upadhi），顯示出阿賴耶識的動感：它執持著一切存在

的種子，在適當時候（待眾緣）投射出去，而展現為現象、實際事

物。日本學者荒牧典後的譯法略有不同： 

這阿賴耶識是作為不能清晰地被認知的統一的力動和住處而展

示為現象91。 

荒牧更強調動力、動感一點，他提出“統一的力動”來說執受，

表示阿賴耶識自身有一種力量來執持種子，不讓它們消散，以成就

它的作為眾生的生命主體或靈魂的角色。安慧認為，這統一的力動

具有一種統合的作用，一方面統合種子，另方面也統合它把種子投

射開去而成的現象世界。對於這些現象，安慧分為物質現象和心理

現象，它們都為阿賴耶識所統合。在欲界和色界，有物質現象和心

理現象被統合；在無色界，則有心理現象被統合92。 

第六，由阿賴耶識的綜合的、總合的力動性說下來，安慧在提

                                                 
90 Bhasya,p.19.l.9.“l.9”即是第九行之意；l.是指 line。 
91 荒牧典俊譯《唯識三十論釋》，長尾雅人、 山山一〉修《大乘佛與 15：世

親論集》，東三：中央公論三，1976,.pp.54-55。 
92 Bhasya,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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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阿賴耶識好像瀑流那樣延續不斷地作用，便很自然了。他特別強

調阿賴耶識不是一貫的個別延續不變的存在，而是在每一瞬間都在

作出生滅相續的存在。
93
此中的關鍵性字眼是“轉”（vartate）。這

表示阿賴耶識內部的轉生作用，亦即轉舊生新作用。對於這個字眼，

安慧的解讀是：因與果相續不斷地生起
94
。這“因”應是指在某一瞬

間滅去的阿賴耶識，而“果”則是指在同一瞬間（因果同時說）或

跟著的下一瞬間（因果異時說）生起的阿賴耶識。這樣地因滅果生，

便成因果相續
95
。 

安慧在這裏特別強調阿賴耶識的轉的作用是持續不斷的，一如

河（srota）中的水流（augha），不能有一瞬前與一瞬後的分別。在

這種心識之流中，帶來福果的福業、帶來禍果的非福業與帶來不確

定果的不動業這三種業所積聚而成的種或潛勢力，以各式各樣的方

式，帶領著觸，作意、受等心理狀態漂流著，無間斷地轉化，造成

迷妄的存在的不斷生滅流轉的現象
96
。 

第七，以下兼攝及末那識（mano-vijbana）。安慧強調，末那識

總是以阿賴耶識作為它的存在根據而恆常地與它成為一體。末那識

的存在，也實在是依於阿賴耶識的，因為後者是一切力動的根本條

                                                 
93 Ibid.,p.21. 
94 Ibid.,p.22. 
95 要注意的是，這裏說因果，是就阿賴耶識的連續的兩種狀態說，這是相應於

安慧以因果概念來說識轉變的（關於識轉變，下面會有清楚的交代），與識的

轉化為見分與相分無關。而安慧在這裏也沒有提及見分與相分。這是判別安

慧與護法在唯識思想上的不同的一個關鍵點，後者以識變似見分與相分來說

識轉變。 
96 Bhasya，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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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97
。按這是說明末那識對阿賴耶識的“依”（awraya）的關係。這

依是在阿賴耶識作為一切力動的根本條件下說的。安慧的立場很清

楚，在阿賴耶識的存在與活動這一問題上，他是傾向於以活動來說

阿賴耶識的；而末那識的依於阿賴耶識，也從它的活動一面顯現出

來，它是依阿賴耶識而轉的（tadawritya pravartate）。怎樣依法呢？

安慧的回應是末那識以阿賴耶識為認識的對象（alambana），把它構

想成自我（atman）。即是，末那識是本著身體本身便是實在，便是

自我（有身見，satkayadrsti）這種根本的觀點而構想出這阿賴耶識

便是自我（ahaj），便是自我的所有（我所 mama），因而以阿賴耶

識為所緣的對象98。 

安慧跟著說，就識的作用言，剛剛滅去的識可作為力動的根本

條件，現前正在思考的識正基於這根本條件而生起。而剛剛滅去的

識正好成為被思考的對象，使現前正在思考的識生起99。安慧在這

裏似是以剛剛滅去的識指阿賴耶識，以現前正在思考的識指末那

識，以說末那識與阿賴耶識的認識論與存有論的關係。即是，阿賴

耶識滅去，引生末那識，而正是那滅去的阿賴耶識成為末那識的思

考的對象。這種思考應該是概念性的，不是直觀性的，因為當末那

識思考阿賴耶識，後者已滅去了100。 

                                                 
97 Idem. 
98 Idem. 
99 Idem. 
100 直觀（Auschauung）必須設定能與所的同時關係，思考則可有時間上的分

野，能可以在所之後產生。不過，有一點是富質疑性的，說阿賴耶滅去作為

末那識生起的條件和思考的對象，是有問題的。阿賴耶識是下意識層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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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那識是“稱為自我意識的識”（mano nama vijbanaj）。安慧

的解說是阿賴耶識是力動的根本條件，而正是這末那識把阿賴耶識

構想成對象。這便規限了末那識不能是阿賴耶識，也不是知覺與思

考的現前識。安慧隨即表明，末那識的本質，在構想阿賴耶識為自

我及自體，它即在這種構想自我和自體的本質的情況下，被稱為“自

我意識”（manas）101
。安慧的意思很明顯，末那識不是阿賴耶識，

後者是一切力動的根源。它也不是前六識。它的作用純構想阿賴耶

識整體或它的見分為常自不變的自我，而對它執持不捨。它因此稱

為“自我意識”。這所謂“自我意識”不是意識對自己本身的證

覺、認證，而是視阿賴耶識為自我的那種“視”的意識。 

第八，這也是最後一點，倘若就末那識與阿賴耶識的關係來比

較安慧與護法的觀點，則可以說，護法很強調末那識的“恆審思量”

的作用，表示它是恆常地作審思計量的，其計量的對象便是阿賴耶

識，更精確地說，它恆審思量阿賴耶識的見分為自我。在這恆審思

量一點上，末那識的作用是超過其他識的。而安慧則強調阿賴耶識

的動感或力動，特別是它對人的存在與法的存在的執受，把二者鎖

定為具有實體、自性。 

若再就末那識與阿賴那識的關係來將唯識學與胡塞爾的現象學

（Phrnomenologie）作比較，則情況比較複雜，但問題富挑戰性。

胡塞爾曾把笛卡兒（R.Descartes）的我思（cogito）發展為三個階段：

                                                                                                        
不是意識，它的滅去應如何理解呢？下意識的東西的生起與滅去，有甚麼不

同呢？這裏應有一個存有論的說明，以分別兩種情況的不同。安慧未有留意

及此，我們在這裏也暫時擱置不談。 
101 Bhasya,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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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ego）、我思（cogito）和我思對象（cogitatum）。若以我比配末

那識，則我思可說為相當於末那識的恆審思量作用，而我思對象則

可以持阿賴耶識。但阿賴耶識被末那識執為內自我，則阿賴耶識與

末那識都有“我”的意味，這我便在這兩種心識中往返重疊。我想

胡塞爾的我比較單純，它是多個剎那意識流集成的一個總的結果，

也可說是剎那意識的總合。不管是經驗的意識或絕對的意識流，所

分別成就的經驗的我或超越的我，都是意識的層面，不涉及下意識

的問題
102
。在對意識問題的處理上，唯識學顯然較現象學（胡塞爾

現象學）為深入與細微。 

 

三、識轉變的宇宙論涵義與動感 
以上我們花了不少篇幅探討唯識學中的“唯識”一詞彙的意

思，並特別就唯識理論的八識說法中交代了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心

識：第八阿賴耶識與第七末那識的意義與作用，和雙方的關係。這

些探討都是基於唯識學中的重要人物世親（Vasubandhu）、護法

（Dharmapala）和安慧（Sthiramati）的觀點進行的。有了這些探討

作為依據，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唯識學的識的理論架構了。這主要是

宇宙論與動感的問題。宇宙論是關於事物的生成與變化，唯識學的

種子學說和變現觀，與此大有關連；而動感則是宇宙論（也包括存

有論在內）的來由與發展的基礎。 

首先我得說清楚，識本來表示機能、作用的意味，我們不能以

體性來說它，把它作為“識體”看。不過，識作為一種原始的機能，

                                                 
102 有關胡塞爾的意識論或意識現象學，參看拙著《胡塞爾現象學解析》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pp.6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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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是抽象的，無形無相；初步來說，我們難以驗證它的存在性。

但是，如海德格（M. Heidegger）所說，實在的本質是呈顯（Sein west 

als Erscheinen）103
，這句話有很深遠的現象學意義，即是，實在（Sein）

需要作為呈顯以成就它的本質；或者，存在需在它的呈顯、開顯的

狀態中才能展示其本質。識作為一種實在（即使是染污性格的實

在），也需要顯示、展現它自己，才能成為恰如其分的識

（consciousness proper）。因此，它需要進行自我否定、自我分化和

分裂，以詐現出具體的、立體的事物。這在護法來說是，識作為一

個能活動的抽象的機體，需要自我分裂出相分（nimitta），而自身則

以見分（drsti）的身分來認識這相分，並執取之為具有自性（svabhava）

的東西存在。識即在這樣的活動中呈現了自己，或自己的存在性。

而眾生亦由於執取相分為具有自性的、真實的東西而生起種種顛倒

見，引致各種顛倒的行為，招引煩惱（klewa），讓自己在生死流轉的

輪迴的世界中打滾，為種種苦痛所折磨，不能出離。對於識的這種

現象，包括識的一連串的作用和最後招致的結果，泛稱為識轉變。 

這識轉變（vijbana-parinama）具有宇宙論的涵義，也具有濃烈

的動感。這概念在唯識學的一個奠基者世親的《唯識三十頌》中曾

有提及，但語焉不詳，有種種解讀的可能性。此中主要有兩種說法：

                                                 
103 這是海德格的存有論或現象學的一句名言，其中的“west”是本質義的

Wesen 的動詞第三身單數形成。我在拙著《純粹力動的現象學》（台北：台

灣商務印書館，2005）中常提及這句話。此中有一很具關鍵性的意味，那便

是把一般被視為靜態的本質（Wesen）與動感義的概念呈顯（Erscheinen）關

連起來，表示事物的本質不能在虛懸與超離的狀態中被理解，卻是要在與實

際的存在世界有密切關連的脈絡下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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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的說法和安慧的說法。前者見於他的《成唯識論》中，後者則

見於他的《唯識三十論釋》中。《成唯識論》由玄奘譯為漢文，流傳

於中土，《唯識三十論釋》則無漢譯，卻流傳於西藏，有藏文翻譯。 

在這裏，我們先看世親《唯識三十頌》中有“識轉變”字眼的

那首偈頌，這是全文的第一偈頌，有提綱挈領的作用： 

atmadharmopacaro hi vividho yah pravartate / 

vijbanapariname ’sau parinamah sa ca tridha //104 

對於這首偈頌，我試翻譯如下： 

不管實行哪些種種的我、法的假說，實際上，這只是在識轉變

中。同時，這轉變有三種。 

在這裏，世親只輕輕提及“識轉變”（vijbana-parinama）一字眼，

並表示我（atman）與法（dharma）都與這識轉變有關連，僅此而已，

我們很難據此而得出識轉變的確定意義。這便需要參考護法與安慧

的大詮釋傳統了。 

先看護法。他在《成唯識論》卷１說： 

世間、聖教說有我、法，但由假立，非實有性。我謂主宰，法謂軌持。

彼二俱有種種相轉。……轉為隨緣施設有異。如是諸相，若由假說，

依何得成？彼相皆依識所改變，而假施設
105
。 

我與法分別概括主觀與客觀方面的一切存在。在性格上，它們都沒

有獨立實在性，而只是假立。這假立是關鍵詞，表示實際上沒有這

種東西，只是依認識上、存在上的需要而施設性地、方便性地確立

                                                 
104 Trijwika, Vijbaptimatratasiddhi, p.13. 
105 《大正藏》31.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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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具體地說，它們以種種相狀被轉生出來。他們的存有論的基

礎在心識，特別是上面論述過多次的阿賴耶識（alaya-vijbana）。阿

賴耶識藏有一切存在的可能性或潛能性的種子，這些種子遇緣而現

行，便成具體的事物，被虛擬地、方便地設定為有。 

光是這樣說自然是不足夠的。事物如何被轉生，被施設為有呢？

護法繼續說： 

識謂了別。……變謂識體轉似二分，相、見俱依自證起故。依斯二分，

施設我、法。……或復內識轉似外境。我、法分別熏習力故，諸識生

時，變似我、法。此我、法相雖在內識，而由分別，似外境現。諸有

情類無始時來，緣此為實我、實法，如患夢者患夢力故，心似種種外

境相現，緣此執為實有外境
106
。 

護法先以“了別”（khyati）來解釋“識”，了別是對事物進行區分、

分別。不過，這裏所說的了別，不單具有認識論的意思，同時亦具

有心理學的意思，更具有宇宙論的意思。不單是存有論的意味，同

時更是宇宙論的意味。即是“識體”（這裏提出“體”，有體性的，

形而上學的意味）自身起分化，由一元的體轉化為二元的見分與相

分，這兩分分別概括了主觀的事物與客觀的事物，“轉似”有變現、

詐現的意思，表示事物好像是真正地呈現的意味。這便是詐現

（pratibhasa）：好像是真的，其實是妄構的、虛假的。這種詐現的

說法，可現象論地交待事物的特定的、立體的、具體的形貌，這是

一種存有論以至於宇宙論的開拓。在這種變似活動的同時，識自身

會對見、相二分起認識作用和執持作用，執持被概括在見、相二分

                                                 
106 《成唯識論》卷 1，《大正藏》31.1 上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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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事物為實在的、客觀的，具有獨立不變的自性（svabhava）或

獨立實在性（independent reality）的東西。一切心識（不限於阿賴

耶識）在生起時，在作用時，分化、變現的活動便同時出現，沒有

瞬間的先後次序可言。存有論、宇宙論、認識論、心理情執各種活

動一時並了。護法認為，這些活動，包括我法、相見的成立，都是

由一種自證分（pratyatma-vedya）來認證、看管，這其實是識體自

身。進一步說，這自證分是相分與見分的存有論的基礎，“彼二離

此，無所依故”，這“所依”應該是指存有論的所依。離開這存有

論的自證分，相分與見分便無從說起。亦正是由於這作為自證分的

內識，才能使我、法擬似外境而生起。“此我、法相雖在內識，而

由分別，似外境現”，是關鍵語。我與法的存有論根據在識之中，

但由於分別作用，這分別導致我與法、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待關係，

在這種關係中，我與法擬似外境而生起。這“似外境現”表面看是

假設外境的存在性，設定這外境是獨立於識而存在於外面，有其種

種姿態，我與法便模仿這些姿態而表現於時空之中。我在這裏特別

聲明，不能作這樣的解讀，否則便捉錯用神。實話實說，在唯識的

前提下，根本不可能有外境，無所謂我、法相“似外境現”。這外

境只是虛說而已。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唯識學與說一切有

部（Sarvasti-vada）經量部（Sautrantika）在形而上學上的立場差異。

說一切有部強調識外的獨立自在的法體，經量部則倡導外在實有

說，這“法體”、“實有”都可作為認識論中的認識對象的根源，

若關連到唯識學方面，特別是護法，我們可以說識“似外境現”，

這外境即是法體、實有。但唯識論者不能這樣說，護法不可能沒有

察覺這點，因此我說這外境只是虛說，而“似外境現”的實際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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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架空了。倘若我們進一步追問：你既說我、法相擬似外境而呈

現，則這外境是甚麼樣子的呢？護法勢必無法回應，因在他所宗的

唯識學中，根本不容有外境的存在性。我們再看《成論》稍後的文

字： 

內識所變似我、似法雖有，而非實我、法性，然似彼現，故說為假。
107
 

內識所變現的東西，不管是我或是法，只是“似我”、“似法”，

都是擬似而已，不是真的，而是假的。但真的是甚麼呢？“似彼”

而“現”，這個彼在哪裏呢？都說不出來。但倘若沒有這個“彼”，

則我、法是模仿甚麼而成立，而為似我、似法呢？問題還在。這個

“彼”是拿不出來展示給人看的，因它是似我、似法所擬似而成為

似我、似法的，但依唯識的立場，根本沒有供給這似我、似法來模

擬的東西，它是外界實在，其存在性在唯識學中根本不能說。 

在這裏，我們可以替護法所提識轉變作一小結了。識自身起分

化、分裂而成相、見二分，概括客觀的存在與主觀的存在。但這些

存在不是真的，它們是擬似某一“事物”或“彼”而成立的。這

“彼”是甚麼，根本不能說。或許這是形成現象世界之為迷妄的重

要因素吧。 

    以下看安慧對識轉變的解讀內容。安慧的觀點是，

karanaksana-nirodhasamakalah karanaksanavilaksanah 

karyasyatmalabhah parinamah108 

我所作的翻譯是： 

                                                 
107 Ibid.,《大正藏》31.1 中。 
108 Bhasya,p.16,ll.1~2.ll.即是 lines 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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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變（parinama）即是因的剎那滅去的同時，有與它相異的果

得到自體（atnan）生起。 

安慧的意思是，識轉變是關於識本身的轉變，識從一種狀態轉變為

另外一種狀態。即是，結果是某一現行識的存在、生起，替代了前

一瞬間的現行識。現行識是心，故是主觀的心或心識的生起。至於

與心識相對的對象或境，安慧沒有涉及。護法則這一點上，處理得

較為周延。簡約言之，識自身起分裂，變現相分（nimitta），作為對

象或境，自身則以見分（drsti）的身分去了別和執取相分，這見分

即是自我 。就動感言，護法的解釋有較強的動感，這從相、見二分

都由識變現而生起可見。但這識傾向虛妄性格，需要進一步實行轉

識成智，覺悟、解脫的理想才可以說。關於這點，我們在後面會再

作討論。 

    另外，安慧在解釋《唯識三十頌》的第一頌時，特別注意到識

轉變中的“轉變”（parinama）的意思。他認為轉變可以作為原因

的力動與作為結果的力動來說
109
。這作為原因的力動，即是因相，

或因能變（hetuparinama）；而作為結果的力動，即是果相，或果能

變（phalaparinama）。這兩者應是不同。關於作為原因的力動或因能

變，安慧說： 

    tatra hetuparinamo yalayavijbane 

vipakanisyandavasanaparipustih110 

關於作為結果的力動或果能變，安慧說： 

    phalaparinanah punar vipakavasanavrttilabhad alayavijbanasya 

                                                 
109Bhasya, p.18.  
110Bhasya, p.18.ll.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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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vakarmaksepaparisamapta ya nikayasabhagantaresv 

abhinirvrttih/nisyandavasanavrttilabhac ca ya pravrttivijbananaj 

klistasya ca manasa alayavijbanad abhinirvrttih/111 

對於這兩段文字，我略述其大意如下。安慧認為，這作為原因的

轉變的力動與作為結果的轉變的力動可關連著阿賴耶識

（alayavijbana）來說。在阿賴耶識中，有兩種潛勢力不斷增長

（paripusti）。這作為原因的轉變的力動，可就這兩種種子說。至

於作為結果的轉變的力動，則比較複雜。當過去世的善、惡業的

牽引終了時（亦即是眾生死亡時），阿賴耶識的種子開始現勢化

或現起，阿賴耶識即依此而在另外的眾生的生命中生起

（abhinirvrtti）。在這當中，由於種子不斷現起，因而也生起染污

的末那識和六轉識。112故這原因是種子，結果則是現行識。 

按安慧在這裏把識轉變的因果關係，移到阿賴耶識中的種子的

變化來說，即以種子為因（hetu），通過它的現行，使阿賴耶識持續

下來，而以果（phala）的形式轉生到下一個世代或眾生的下一期生

命中。即是說，識轉變表示以種子為因，轉變成現行的識，而歸結

到阿賴耶識的轉生到下一期的生命體。這點反映出安慧對第八阿賴

耶識有特殊興趣。本來種子與現行的關係，可以只是一般的說法，

不必要特別指涉阿賴耶識。安慧多涉阿賴耶識，顯示他的唯識思想

的宏觀性格，企圖以識轉變貫串到生命的延續的脈絡中。這種思維，

把識從單單限只涉及一期生命的活動中解放開來，讓它貫通於多期

生命的序列之中，明顯地延展它的理論效力。這點應該受到注意與

                                                 
111Bhasya, p.18.ll.7-10.太長的梵文表述，我作了適度的分拆。   
112Bhasya, p.18.   



佛教空有兩大宗的判釋   153 
 
 
 

重視。 

 

四、識中現有 
以下我要就識的轉變這一題材，特別是就識與現象的關係、就

它如何轉生現象界的事物等等問題，作一交代，以顯出唯識學的動

感觀點。這些問題基本上是唯心論或觀念論的性格，正是“識中現

有”之意。由於世親在這些問題上的看法，只就他的《唯識三十頌》

來說，文簡意繁，比較難以把握，因此，我基本上是就護法與安慧

的詮釋來說。首先，“識中現有”是一種存有論特別是宇宙論意義

的命題，它確定存在、質體的根源不是它自己，而是心靈意義的識，

不管這是淨識或妄識。這是整套佛教理論的根本立場，也是它與當

時流行印度各地的勝論（Vaiwesika）、數論（Sajkhya）一類實在論

最不同之處。此中的“現”是變現、成就的意思；“有”則是作為

現象的種種存在。一切存在、現象（心靈現象與物理現象）的存有

論的根源在心識，不在外界的實在。這些現象的生起、成立，都是

由心識中轉生出來，通過某些活動、運作而生起、現起，這便是識

中現有。 

首先，我要指出，最能展示唯識學的動感與存有論、宇宙論的

思想的，是種子的學說。護法所發揮出來的種子六義說，特別是其

中的剎那滅、恆隨轉，述說種子的活動狀態，非常傳神，表示種子

恆時都在動態之中；待眾緣與引自果則表示種子依據一定的規律來

產生、現起現象、事物。即是，動感的表現，是依據一定的規則，

不是任意地（randomly）、恣意地活動，便能盲目地生起事物。這是

種子六義的義理價值。這樣地由種子起事物，不管是在虛妄面（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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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一面）、清淨面（轉識成智的一面）的層次上作用，都是一樣的。

即是，種子六義作為規管規律，不但對有漏種子有效，對無漏種子

亦同樣有效。當然，現象學的意義的存有論、宇宙論需要在清淨的

層面中進行，但這不會影響及種子的動感性。同時，由於種子內藏

於第八阿賴耶識之中，因此，阿賴耶識也分享這動感。染污的阿賴

耶識作為七識的總根源，需要被轉（依護法，需被轉為大圓鏡智

（adarwa-jbana））。但這是另外的問題，對動感問題不構成影響。 

跟著來的，是種子在阿賴耶識中的活動，如瀑流（augha）那樣，

這更能襯托出種子的動感性了。以水為關係物的瀑布、瀑流自上流

下，是永續不斷的（這永續不斷是就經驗一面說），種子的剎那滅、

恆隨轉也是一樣，沒有一粒（取稻米的種子作譬）種子能夠停留，

那怕是一瞬間，一剎那。再者，阿賴耶識有執受（upadhi）作用，

執持一切種子，在適當機緣（待眾緣）下投射出去，而成就種種事

物，安慧即就這執受作用而強調阿賴耶識的統合的力量；種子被投

射開去而成為種種事物，而這些事物也依據因果律則而有所變化，

這便構成了阿賴耶識對於事物的生成與變化的宇宙論的作用了。 

就唯識學來說，宇宙論（包括存有論在內）的核心說法在“轉”

（vartate）這一概念上。上面提及護法強調識體“轉似二分”、

“我、法相雖在內識，而由分別似外境現”，我已指出其中的存有

論上的困難，即是，外境根本是沒有的，但由於分別（虛妄分別）

的作用，讓在內識中的我、法相轉出主、客二分，作為外境而展現

出來。這個問題涉及外界實在論的觀點，需先承認外界有實在的東

西，識才能轉，才能生起類似外界的實在物的形相的見分、相分或

我、法。但唯識不容許外界實在觀，一切存在都是由識生起，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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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不可能有正確的、清晰的解決。你說識轉變而成擬似外物

的主、客或見、相兩方面的東西，而又不容許“外物”、“外境”

概念，這樣，識便只能在沒有現成的事物作為模仿的對象的情形下，

自己轉生一些東西，但這些東西既不能擬似現成的外界東西，則其

“相”或特性、形相只能由識來交代。識如何交代呢？一切東西都

止於它本身，在外界不能找到任何參照，則識的轉生作用、轉生具

有特定特性、形相便落了空。關於這點，我不想說下去了。我只想

指出，識有一種轉生、轉變的作用，其結果是種種我、法相或見分、

相分的生起和變化。所謂宇宙論的涵義便在這裏說。這也是“識中

現有”的概括性的意思。倘若就這點來比較護法與安慧兩種說法的

宇宙論的開拓，護法是比較強的。他提種子六義，而作詳細而善巧

的說明；同時，他提出識變現出見、相二分，明確提出由見分（drsti）

與相分（nimitta）所概括的一切主觀、客觀的東西的存有論的根源

在識，特別是阿賴耶識。在安慧方面，他只提識變現我、法，未提

見、相二分；在交代現象世界的主、客的事物上，他的說法比較含

糊，不如護法那樣確定和清晰。不過，我們也不應忽略安慧在識轉

變以開拓出現象世界這一基本認定中所表現動感性，這即是它強調

阿賴耶識對諸種子的執持（upadhi）因而具有統合的力量這一點，

也不應忘記它把阿賴耶識視為一種位格義的場所，和視阿賴耶識的

統合力量為一種熏習力，這力量是對於主、客觀現象的自性

（svabhava）的周遍計度的熏習力。 

最後，我要提一下唯識學的種子學說在說明我們日常生活上的

種種遭遇（即使是匪夷所思的、很難想像的事）方面具有很強的理

論與詮釋效力。此中的關鍵點是，我們的阿賴耶識是一個精神性的

156   正觀雜誌第四十一期/二 ΟΟ 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倉庫，可以含藏無量數的種子，這些種子是作為種種事物、現象的

潛能、可能性（potential, potentiality）而內藏於阿賴耶識中的。由

於阿賴耶識與種子是精神性格，不是物理性格，因而這些種子可以

是無盡的、無窮的，沒有空間上的限制。換言之，整個宇宙中任何

事物、任何現象的潛在的存在性，都可以種子的方式存在於我們的

阿賴耶識或一般所說的靈魂中。甚麼事情現在展示在你的眼前，或

你現在做著甚麼事，以種子理論來解釋的話，可以這樣說，那些存

在於你的阿賴耶識中事的種子，遇到足夠的條件（緣 pratyaya），實

現出來了，從潛在狀態發展成實現狀態，所謂“現行”（pravrtti）。

已經發生過的事，現在不出現了，這表示曾經實現出來的，經歷現

行狀態的事以種子的形式潛藏在你的阿賴耶識中。將來若遇到足夠

的條件，可以復以現行的方式再度出現在你的眼前。因此，同一的

事可以不止一項地發生在你的身上。至於現在未有發生而在將來發

生的事，則可以這樣看：這些事的種子正潛藏在你的阿賴耶識中，

將來若碰上適當的、足夠的條件，會由潛藏狀態發展成現行狀態，

出現在你的眼前。世間的事無奇不有。一個窮光蛋在一夕之中變成

富翁，一個健碩的猛男中然暴斃，甚至一個男人中然變成女人，雖

然難以想像，但不是不可能。這些現象都可以透過種子理論得到理

性的解釋。這是唯識學的有趣，富有生動性與魅力的地方。 

在這裏，我想就唯識學在關聯於真理問題方面所展示的動感的

強度作一小結。如上面所陳，安慧在說到第八阿賴耶識在執持種子

這一點上表示阿賴耶識有相當強的動感性。但由於阿賴耶識在原理

上雖然是無記的，沒有特別偏向或淨或染的倫理性，但在實際的活

動上，在唯識學的大脈絡下，識（包括第八阿賴耶識、第七末那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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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前六識）畢竟是傾向染污性格的，故有“虛妄唯識”的說法。
113
因

而有“轉識成智”的要求。動感問題較多涉及宗教理想的實現，多

涉及於智而較少涉及於識。安慧的唯識思想較強調第八阿賴耶識的

執持種子的動感，對於宗教理想或覺悟，關係不是那麼大。護法對

種子理論，特別是上面詳盡地說及的種子六義，有較明晰的解說與

動感。這是對比著安慧的唯識思想而言的114。種子六義不單對染污

的有漏種子有效，對清淨的無漏種子也同樣有效。作為成佛的根本

機能或可能性的無漏種子在現起問題上倘若處理得好，例如它的動

感能被善巧地理解，則會提升它在理論方面的效用、強度，也會讓

                                                 
113 當代高僧釋印順在他的判教法中以“虛妄唯識”來為唯識學定位。這種說

法，就護法以至陳那（Dignaga）之前的唯識學來說，是可接受的。陳那、護

法他們以後，唯識學有比較複雜的發展，能否再以“虛妄”字眼為它定位，

便可有許多爭論。關於這點，我們暫時擱下不談。 
114 在這裏，我想就護法與安慧的唯識思想交代幾句。我在文中所說及的護法

的唯識思想，主要是就他所著的《成唯識論》而言（實際上，這《成論》也

不全是護法解讀世親的《唯識三十頌》而撰寫的，它也包括世親門下除護法

外的其他論師的見解在內。不過還是以護法的說法為主，故作護法所著）。而

安慧的唯識思想，則以他的《唯識三十論釋》為據。實際上，他們的思想並

不只限於對《唯識三十頌》的註釋、解讀，卻是有其他著作，如護法有《成

唯識寶生論》五卷（《大正藏》31•77 中山96 下、《大乘廣百論釋論》十卷、

《大正藏》30•187 上山250 中、《觀所緣論釋》一卷，《大正藏》31•889山892

上；安慧則有《大乘中觀釋論》九卷，《大正藏》30•136 上山158 下、《大乘

阿毘達磨雜集論》十六卷，《大正藏》31•694 中山774 下、《大乘廣五蘊論》

一卷，《大正藏》31•850 下山855 中。這些文獻我都未有參考，這是限於時

間與精力所致。我想若能對這些著作也仔細地看遍，會對二人的思想（不一

定限於唯識學）有較周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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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具有更大的作用的廣延性或範圍。但種子說來說去，有漏也好，

無漏也好，都是生滅法，都不能作為真正的成佛基礎。關於這一點，

我在拙文〈唯識宗轉識成智理論之研究〉中有比較周詳的交代
115
。 

有一點必須提出：護法的識轉變意思想雖較安慧的具有較強的

動感，但就護法的整套唯識思想特別是就轉依（awraya-paravrtti）一

問題上來說，護法唯識學所涵的動感終是有限，不能與後起的《大

乘起信論》和中國佛教的天台、華嚴、禪三宗比較。這主要涉及護

法一系對其重要觀念真如（tathata）的闡述上。護法唯識學的真如有

終極真理義，這便是“唯識實性”（vijbaptimatrata），但這是客體性

的理，不是主體性的心（在護法看來，這主體性的心是智，不是真

如）。它是“無生無滅，湛若虛空”的常住的東西，“其性本寂”
116
，

不能運作、活動，因此被外派譏評為“凝然真如”。凝然即是凝結

不動也。安慧情況，略有不同。他以心來說無漏界，表示心的清淨

性格。無漏界有真理的涵義，這便開出清淨心與真理是一體的關係

的思路，這樣，真理或真如便可說動感，這便近於印度佛學的第三

系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的思想了
117
。再有一點是，真正的動感，只能

就超越的質體說，經驗性的事物，即使是唯識學所說的種子，在構

                                                 
115 拙著《佛教的概念與方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0，增補本，pp.98

－208。 
116 《成唯識論》語，見於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所附的《成唯識論》原文

之中。窺基著：《成唯識論述記》，第五冊，民國增修大藏經會校印本，N.D., 

p.171。又有關護法對於真如的觀點，參看拙著《佛教的概念與方法》，

pp.145-147。 
117 關於這點，參看拙著《唯識現象學二：安慧》， p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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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世界建立存有論與宇宙論方面，有重要的意義。但世界一朝未能

轉化，眾生一朝未能體証到終極真理，成覺悟，得解脫，種子即使

有動感，也不能被作為基礎而建立宗教意義的現象學的世界。另外，

超越的質體應是恆常地在動感之中，而無所謂靜態的、不動的。此

中的理據是，質體倘若是經驗性格，則它的動感勢必要由一外在的、

經驗的因素來啟動，而這因素的啟動超越的質體，同樣也要由另一

經驗的因素來啟動。這樣便會不斷推溯啟動的因素，以至於無窮。

故啟動的因素不能被設定為經驗性格的，它必須是超越性格；而它

所啟動的質體，是主導著它的，這主導者在存有論的層次上，不能

較它為低，故這主導者也必須是超越性格，是超越的質體。這超越

的質體由超越的因素來啟動，啟動既發自超越的因素，則這啟動應

是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而恆常地發出啟動的力量，則它所啟動

的超越的質體便永遠在動感的狀態之中，沒有所謂靜態。在這一點

上，護法唯識學的識是經驗義、現象義，這特別就六識說為然。因

此，真正的動感便很難說。它所說的真如，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

安慧的情況比較好些，他的心識有清淨心的傾向，如上所說。在這

一點上，安慧唯識學可能有較強的動感。但我們不能作實說，需待

進一步的研究，特別是要細看上面註 47 所列出的安慧的其他著作。 

在虛妄唯識的定位下，唯識學所展示的動感比較模糊。由於這

動感主要是就終極真理的動感而言，我們不妨看看唯識學的真理

觀，俾能得到多一些的參考。唯識學所強調的真理，可說為“空”

（wunyata）。但這太空泛，佛教各派都可以這樣說。另外一種說法是

“唯識性”（vijbaptimatrata），這說法當然有空的意味，也兼有緣

起（pratityasamutpada）義。這緣起是在識中說。即是，一切事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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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因緣和合而成，而這和合的因緣，應以識（vijbapti）為主，特別

是第八阿賴耶識（alaya-vijbana）中所藏著的種子（bija）。但阿賴耶

識與內藏於其中的種子，都傾向於虛妄的、染污的性格，不易關連

到動感方面去，如上面所透露的那樣。最後我們想到中道，這盛是

一個值得探討的題材。 

在中道（madhyama pratipad）的問題上，唯識學的論典很少談

到中道觀念，倒是它所宗的經典《解深密經》（《深密解脫經》

Sajdhinirmocana-sutra）有提及。在唯識學研究界流行這樣一種說

法，認為《解深密經》有簡單的判教思想，這便是所謂三時教：有

教、空教、中道教118。但我查閱玄奘譯的《解深密經》，發現第一時、

第二時、第三時字眼，但未有明說第三時是發揮中道教法的。根據

這部經典所載，佛陀對眾生開示，轉法輪，說四諦的教法，是對聲

聞乘說的，這教法是未了義。這是第一時的說法。在第二時中，佛

陀對那些要趨入大乘的眾生說的，說法的內容是一切法都沒有自

性，沒有生、沒有滅，本來寂靜。這是以隱密方式說的，但仍是未

了義。到了第三時，佛陀對要趨入一切乘說法，內容仍是一切法都

沒有自性，沒有生、沒有滅，本來寂靜。但這是以顯了的方式說的，

而且是了義119。就佛陀說法的時序與內容而言，初轉法輪說四諦，

這是原始佛教的重要的義理，視之為“有教”，或者未夠週延。但

若把說一切有部與經量部所關心的問題也放在裏面，特別是“法有

                                                 
118 水野弘元〉修，中〉元平集《佛典解題事典》，台北：地平線出版三，1977。

在此書中，勝又俊教在解釋、介紹《解深密經》時，便提及這種說法。（p.101

左） 
119 《大正藏》16.697 上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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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的“法有”，便未可厚非，因法有正是指諸法的實在性，這

實在性是說一切有部所奉持的。第二時說一切法的無自性性、無生

無滅性、寂靜性，這正是空宗特別是般若文獻所涵有的義理，說它

是空教，是沒有問題的。第三時亦即是最後時說中道教，便令人感

到困惑。首先，中道教的內容仍是一切法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

寂靜，與空教相同，為甚麼對相同的教法內容截然分開，以其一是

空教，另一是中道教呢？佛典說到中道，一般都是遠離二邊、兩種

極端的而又相對反的性格，把一切二元性（ Duatitrt），背反

（Antinomie）加以克服、超越，而達致一種離有離無的絕對的理境

的意思，中道有表示這個理境的意味，同時也有體現這個理境的實

踐的意味。這是對於同一內容的義理冠以不同的觀念（空、中道），

讓人混淆起來。亦是在這一種說法之中，使隱密的說法方式與顯了

的說法方式的分別，和不了義與了義的不同層次的區分，失去了適

切性120。 

在這裏，我們碰到唯識學在義理上的不一致處。即使是就世親、

護法與安慧三個重要人物的唯識思想來說，已頗有歧異之點。當然，

他們三人在“識中現有”這一總綱領上並無異議：一切存在、存有、

或現象，都是依於心識而有，自身並沒有獨立自在性可言。但進一

步看這總綱所概括的較為微細的義理內容，其中的分歧非常明顯。

世親的《唯識三十頌》提到識的三分法：第八阿賴耶識，第七末那

識和前六識（第六意識和前五感識）這三類識合成的識的總體，都

                                                 
120 不過，《解深密經》在另一處，的確正確地說起中道來。他以“遠離增益、

損減二邊，行於中道”來解讀慧，這樣以遠離極端的兩邊來理解中道，又近

於阿含文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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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進行識轉變（vijbana-parinama）的活動。世親說識轉變，只提到

識變現為我與法；當說到阿賴耶識，基本上視它是虛妄的121。安慧

說識轉變，視之為識在不同剎那中變為另外的識的狀態，在其中，

識變現為我、法兩方面的東西。當說到阿賴耶識，強調這種識在執

受種子方面所表現的動感，也強調它的清淨的一面，但對種子述說

得少，沒有提種子六義的積極的具有創生作用的宇宙論的法則。安

慧的說法有矛盾：阿賴耶識在執持種子方面有一定的力動，這力動

應可傳達到種子方面去，但種子並未被提及有六義，這六義是讓種

子具有動感以開拓出存有論與宇宙論的世界的。但安慧卻在這裏忽

略了。至於護法，他上承世親而走虛妄唯識之路，在這方面，他幾

乎沒有注意，強調動感問題。但到了說識轉變時，以嚴謹的哲學語

言來說識的分化，這便是見分與相分。同時，他又盡情地開發種子

六義的存有論、宇宙論方面的涵義，增強他唯識說上的力動取向。 

按唯識學（vijbana-vada）在義理上的複雜性、分歧性，與它的

實際始創者世親（Vasubandhu）的曲折崎嶇的思路頗為相應。世親

初習小乘有部思想，特別是說一切有部（Sarvasti-vada），寫了著名

的《阿毗達磨俱舍論》（Abhidharmakowa-bhasya），對存在進行廣泛

的認知與分類。其後他受到老兄無著（Asavga）的熏陶，轉宗大乘，

寫 了 多 部 重 要 的 論 著 ， 特 別 是 《 唯 識 三 十 頌 》

（Trijwikavijbaptimatratasiddhi-wastra）續承無著的志願，奠立了唯

識學的根基。但在義理又有另外的發展：一方面留意如來藏

（tathagatagarbha）思想，寫了《佛性論》，提出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121 字眼上是“無覆無記”，實則有以之為虛妄的傾向。印順提“虛妄唯識”，

不為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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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主張，破斥小乘的無佛性說和外教各派所持的無我說（我是

atman）。另方面，他又在淨土實踐上用功，寫有《淨土論》，其大意

是觀照安樂世界，見阿彌陀佛，以此為基礎，往生於阿彌陀佛的淨

土世界。世親的思想這樣多元化，難怪他的追隨者在唯識說上表現

出多元性、分歧性了。 

 

五、對世間的關懷與認識 
唯識學在環繞動感問題方面有種種義理上不一致之處，主要是

由於它的整套理論內容聚焦於虛妄唯識一點上。佛教是一種教人遠

離邪見，從虛妄中解放開來，正確地理解和體證終極真理，最後獲

致覺悟得解脫。一切活動，動感都是指向這一宗教目標的。也唯有

這個目標，才能讓動感具有正面的價值義、現象學義。但唯識學作

為一套哲學的理論和宗教的指引，其重點不是在這方面，而在披露

眾生的生命存在在性格上的無明性、虛妄性。在這一點上，唯識學

做得很出色、很成功。但在申張人性的真、善與美，開拓出神聖的

宗教世界方面，便相對地被忽略。試看護法的《成唯識論》他費大

力氣探索眾生的愚味與醜陋，和妄情妄識；卻只留下小小的空間來

處理轉識成智的問題。對於宗教的實踐，只以“五位修持，入住唯

識”，便輕輕帶過。所謂動感，是在生命情調的昇華而不在沉淪這

種導向中說的。動感在唯識學中不能暢順地伸展，論主只在生命、

精神的境界不斷下滑時才想到它。這讓人覺得，動感在唯識學中受

到委屈。 

不過，唯識學畢竟是大乘佛教的一支，在對於世間的關懷，普

渡眾生的志業上，還是未有消減。這種關懷與志業，在很多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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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論典中，都有展示出來。例如：護法在《成唯識論》卷一便這

樣說： 

稽首唯識性，滿分清淨者，我今釋彼說，利樂諸有情。今造此論，為

於二空有迷謬者生正解故，生解為斷二重障故。由我法執，二障具生。

若証二空，彼障隨斷。斷障為得二勝果故。由斷續生煩惱障故，證真

解脫；由斷礙解所知障故，得大菩提。又為開示謬執我法，迷唯識者，

令達二空，於唯識理如實知故。復有迷謬唯識理者，或執外境如識非

無，或執內識如境非有，或執諸識用別體同，或執離心無別人所。為

遮此等種種異執，令於唯識深妙理中，得如實解，故作斯論
122
。 

護法在這裏交代造《成唯識論》這部巨著的動機、用意，非常清楚。

這是要讓對我空與法空的真理有迷謬的眾生得到正確的理解，而能

斷除煩惱與所知障，最後能得證解脫，開顯菩提智慧。另外，對於

那些執取我與法，或主體與存在，而在唯識正理方面有迷妄的眾生，

加以開示，讓他們都能了達這甚深微妙的唯識真理，而成正覺。這

些都是“利樂諸有情”的慈悲的事。 

護法在這裏的發言，有代表性。唯識學的宗匠的確是很關懷世

間的眾生的，他們都懷有佛陀的抱負，要普渡眾生，誘導他們遠離

邪見，擁抱正法，最後都能體證終極真理，成就佛果。在這一點上，

我想不必花費筆墨來說明了。在這裏我想探究的，是唯識論師對世

間的認識。眾生畢竟是生活於這個娑婆世界，踏著大地的泥土成長

的。要普渡眾生，把他們從火獄中拯救出來，便得正確地了解他們

生於斯長於斯的生活環境。在這一點上，我提出三點來說。第一點

                                                 
122 《大正藏》31.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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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虛妄的識對世間或世界的認識，第二點是清淨的智慧對世界的認

識，最後一點是探討有關三性的問題。 

先說第一點。如上面約略提過，在唯識學看來，識或識體自身

是一呈抽象狀態的存有論、認識論和心理學的機能，其中的存有論

義更可進一步發展出宇宙論義。但這些內容需待識具體化地呈顯自

己才能說，而呈顯是一個實現本質的原則，如上面所提及的海德格

的實在的本質是呈顯那個意思。識要具體化地呈顯自己，讓自己在

在時空性的現象界有一個位置，便需進行自我否定、自我分裂。因

此，它先分裂出相分（nimitta），然後以見分（drsti）的身分去了別、

認識相分，視它為一種具有自性的實在的東西而執持之。就主客關

係來說，由識分裂出來的相分概括存在世界、客觀世界；識的見分

的身分概括主體、自我。識分裂出相分是一種存有論甚至宇宙論的

活動；以見分認識相分或以自我主體認識客觀世界是一種認識論活

動；而見分執取相分，視之為具有獨立自在性或自性（svabhava）

則是心理學中的情執活動。在這幾種活動中，自然是以認識活動為

主，雖然是虛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識不能覺察到所認識的東西

是自己分裂出來的東西，不知它是緣起（pratityasamutpada）的性格，

卻以為它是獨立於自已的存在性之外的具有實體、自性的東西。在

這種情況，世界像是被網上一面紗，在自我的認識主體面前相對待，

而與後者構成一種主體與客體相對峙的關係。 

下來是第二點：清淨的智慧對世界的認識，這涉及轉識成智的

功夫。虛妄的識錯誤地認識世界為實在，以現象（Phrnomen）為物

自身（Ding an sich），以繩為蛇。為了取得準確的、清淨的知識，

識（vijbana, vijbapti）需被轉化成智（jbana），這即是唯識學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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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唯識學所說的“轉識成智”，或“轉依”（awraya-paravrtti, gnas 

gyur pa）。唯識學把識分為四種：感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

故轉識成智也分四種不同層次進行：感識轉為成所作智，意識轉為

妙觀察智，末那識轉為平等性智，阿賴耶識轉為大圓鏡智。 

成所作智（krtyanusthana-jbana）指成就世間種種事務而表現出

來的智慧。這可說是一種俗諦（sajvrti-satya）的智慧，是在解決日

常生活中種種困難時表現出來的智慧，也可說是近乎科學研究的知

識、智慧。妙觀察智（pratyaveksanika- jbana, pratyaveksana-jbana）

是觀取事物的特殊相狀的智慧，它也包含一切令人進入覺悟境界的

法門。平等性智（samata-jbana）關連到一切事物的無自性空的性格。

這是事物的普遍的性格，在它的觀照下，一切存在的自相、他相都

是平等無自性的，都是空的。這可說是一種真諦或第一義諦

（paramartha-satya）的智慧。大圓鏡智（adarwa-jbana）則可粗略地

說為是同時觀照事物或存在的特殊相與普遍相。這是一種總持的智

慧，前面三種智慧可說都匯集於其中，它觀取事物、存在，同時也

建立事物、存在；認識論與存有論同時並了
123
。在我們的世俗的生

活中，以直覺來吸收事物的個別的、特殊的相狀，而以思想、思維

來把這些相狀加以綜合，而得出它們的普遍的、抽象的性格。如同

陳那（Dignaga）所說的那樣，以直接知覺或現量（pratyaksa）來把

握事物的自相（ sva-laksana），以推理或比量（anumana）來把握事

物的共相（samanya-laksana）。自相即是個別相，共相即是普遍相。

陳那認為，就我們一般所認識的對象而言，事物不能同時具有自相

                                                 
123 有關這四種智慧和轉識成智的總持的、詳盡的說話，參看拙著《唯識現象

學一：世親與護法》，pp.24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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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共相，因為這兩者互不相容；共相或普遍相並無真實性，它只是

識在概念上的構作而已；只有自相或個別相具有真實性。倘若我們

不囿限於世俗的、經驗的活動，而指涉及超越的活動，例如作道德

實踐或宗教暝想，則我們可同時把握事物的自相和共相，而我們所

運用的機能，既不是知覺或感性直覺（sinnliche Anschauung），也不

是比量或知性（Verstand），而是一種睿智的直覺（ 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這種睿智的直覺在康德的哲學中，曾多次被提及，它

能同時認識事物的自相和共相。但這種認識不是在時、空的形式中

進行，也不必運用知性的概念範疇（Katagorie）。這睿智的直覺是智

思與直覺渾融成一體的，但超越智思與直覺的限制。智思與直覺只

能把對象作為現象來理解，這睿智的直覺則能超越現象的層面，而

滲透到對象的本質的層面，了解本來的自己，或物自身（Dinge an 

sich）。唯識學的大圓鏡智可粗略地被視為相應於這裏所謂的睿智的

直覺。 

跟著而來的是最後一點：三自性的問題。這點與上一點有密切

的關連。所謂三自性或三性（tri-svabhava）可以是一個存有論的問

題，也可以是一個認識論的問題，當然雙方是互相關連的。此中的

“自性”（svabhava）並不是佛教所亟亟要拒斥的那個常自不變的

實體，而是指事物的存在的形態，是如何看待、認識事物的問題。

這 即 是 遍 計 所 執 性 （ parikalpita-svabhava ）、 依 他 起 性

（paratantra-svabhava）和圓成實性（parinispanna-svabhava）124
。遍

                                                 
124 如上面剛提及，三性中的“性”或“自性”（svabhava）易使人誤以為表示

實在論的觀點，日本學者長尾雅人提議這“性”應譯為“實存”，三性即是

三種實存。（長尾雅人著《攝大乘論：和譯注解》上，東三：講讀三，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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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所執性屬於染污方面，眾生對於緣起的東西生起周遍計度，以為

這些東西有實自性，而不知它們的本性是空，由此對這些東西生起

實體的執著，這被執著的東西的狀態正是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是

就緣起來說事物的生起；“他”即是因緣。事物從因緣和合而起，

這種生起的狀態便是依他起性。圓成實性是在依他起的東西之上，

不作或去除遍計所執，而正確地以依他起的性格來了解這些東西的

依他起性。這即是一種對事物的如實的了解，這種如實了解事物的

狀態便是圓成實性。事物在這樣的理解下，在唯識學的脈絡來說，

便 是 由 識 的 作 用 而 生 起 ， 而 有 其 存 在 性 。 這 即 是 唯 識

（vijbaptimatra）、唯識性（vijbaptimatrata） 。 

要注意的是，這三種事物的存在形態的地位並不是對等的。事

物並不是分成三大類，其中一類是遍計所執性，第二類是依他起性，

第三類是圓成實性。在三自性中，依他起是根本的結構，這是就事

物以緣起的方式成立說的。然後，對於依他起的事物可以有兩種了

解方式。如果對依他起的事物有執著，不了解事物的依他起的性格，

而執著它們具有自性，對事物進行周遍計度，由此產生種種煩惱。

在這種情況下執取的事物的形態，就是遍計所執性。如果對依他起

的事物不產生遍計所執，而能如實地了解事物的依他起的性格，沒

有產生顛倒的了解，這種如實地了解事物的狀態就是圓成實性。所

以，依他起是最基本的，表示一切事物的緣起的性格，而遍計所執

和圓成實是對於依他起的事物的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 

由上面的理解說下來，可見依他起可以分成兩面。如果就依他

起本身如實地了解，沒有進行周遍計度，便是清淨的依他起。如果

                                                                                                        
p.24。）這實存正是我所說的存在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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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依他起的東西起周遍計度，以為它們具有實體，因而加以執著，

便成染污依他起。故三自性其實應只有兩自性：清淨的與染污的。

事物是清淨依他抑是染污依他，要看主體的態度行持。對於三自性

的問題，我們不應以平面的、對等的方式來看，而應以一種立體的

方式看，將依他起從一個對等的地位中破開來，確立一個根本的構

造。而所謂覺悟，在理解世間事物來說，是對於依他起的事物如其

為依他起而了解之，不要把種種屈折的、扭曲的想法加於其上，只

是簡簡單單地還它們一個本來面目，便成了。 

 
六、總別觀照我 

以上基本上是就縱軸方面來說唯識學的識中現有的意義。此中

的“有”，指一切存在、質體（entity）而言。唯識學認為，一切存

在、質體是由識變現的，識通過自我的否定（negation）、分化

（differentiation）、分裂（splitting）和變現（apparition）這幾重活

動，讓自己在現行（pravrtti）中宇宙論地開拓出自我與世界。自我

是主體的、主觀的，世界則是客體的、客觀的。這也是所謂“識轉

變”（vijbana-parinama）的歷程與結果。不過，由於唯識學所言的

識的染污性傾向，動感便嫌不足；在對世界的理解這一點上，也相

應地靠染污那一邊站。論師只說識的轉變，未有說智的轉變，因此

在以智為基礎而開拓出有理想的、勝義的、第一義的現象學的世界

這一宗教目的上，便不免落了空。它所說的阿賴耶識雖說是無覆無

記，但總是傾向於染污一面，而末那識的有覆無記性格，沒有清淨

的阿賴耶識為它把關，更是無限度地向染污面發展下去，最後導致

我癡、我愛、我慢、我見等四大煩惱的泛濫，讓生命不斷地沉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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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覺悟、解脫的宗教目標便不能說，更不用提普渡眾生了。 

在橫軸的我設準方面轉識成智的智，頗有本質明覺我的意味。

智的作用，是徹底明瞭在唯識的思想背景下的事物，都是唯識性格，

都是緣起，這緣正是識，“識中現有”也。而本質明覺我的作用正

是明覺這種唯識性或識中現有的本質。不過，唯識學的宗匠，如無

著、世親、陳那等，都傾染唯識一面，只有安慧強調唯識思想中的

清淨傾向，以為識可以開出清淨心，或識本身便含有清淨無妄的心。

但像安慧這樣想法的唯識中人很少，影響不大。而安慧的清淨心的

思想，又相當薄弱，強度不夠，不足以扭轉虛妄虛唯識的立場，而

開出清淨心的轉向。而在迷覺背反我一點，就識的強度的虛妄性來

說，很難說虛妄的識與清淨的智合成一個背反（Antinomie），不能

講從背反方面中破這種解構善惡的二元對立性的境地。 

委身他力我可以說是宗教現象學的自我設準中與唯識學較有交

集性的，特別是在依待他力才能達致宗教目的這一點上。就委身他

力我方面，當事人覺得自己罪業深重，力量薄弱，單憑自己的力量

是無法使自己從罪業中釋放出來，追尋宗教意義的解脫。於是他投

靠他力，藉著他力大能（上帝或者阿彌陀佛）的愛與慈悲，讓自己

和過去訣別，得到新生，做一個正人君子，把生命貢獻給三會。在

這一點上，唯識學有相近的觀點，只是說法不同而已。唯識學是講

種性說的，它認為有一種稱為一闡提（icchantika）的眾生，由於根

器過於頑劣，不管你以甚麼方法幫助他們，都無法讓他們去惡遷善。

另外，大部分的眾生都是愚癡的，自己沒有力量改變現實條件，而

步向解脫之路。於是他們借助外邊的力量，例如閱讀佛教經論，尋

求善知識的幫助、指引，甚至親身碰到已經成覺悟、得解脫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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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佛、菩薩，聽聞他們講指正法，以熏習自己的阿賴耶識中的種子，

讓有漏種子變成無漏種子，讓無漏種子變成清淨的現行。這樣不斷

接受熏習，最後得覺悟、解脫。這種達致宗教目的的方式，便是他

力主義的思維導向。當然其他也有自己的努力在裏頭，但還是以他

力為主。 

唯識學在認知問題上的複雜的思維、觀點，無寧與認識論的自

我設準轉為相應。這即是總別觀照我。這種自我可以觀取對象的總

相，也可觀照對象的個別相。這對西方哲學的認識論來說，有包含

康德的感性（Sinnlichkeit）與知性（Verstand）的意味。感性是接觸

事物的個別相的，知性則以其概念思考的能力，能思取事物的普遍

相。這種自我對於陳那的認識論來說，總的觀照相應於陳那的比量

推理（ anumana），別的觀照則相應於陳那的現量、直接知覺

（pratyaksa）。比量知事物的苦相，現量知事物的自相，正符合這自

我的總、別兩面的認識作用。 

以上只是概括性地說，不免鬆散。在這裏，我試提出兩點，需

要特別注意。第一，在唯識學的八識之中，第八阿賴耶識與第七末

那識並沒有認知的意義，它們所直接相應的，是潛意識中的自我問

題。陳那在他的認識理論中，也沒有提及這兩種識。但六識則較能

與總別觀照的認識相應。第六意識具有推理、思維、回憶等作用，

其中的推理和思維，近於總別觀照中的總的觀照的作用。但也不能

說完全相同。意識的作用畢竟主要在思維方面，所思維的東西是抽

象物；而總別觀照中的總方面的觀照並不完全限於抽象的事物，它

自身也不是純粹是思維、概念思考的作用。意識與前五感識是世俗

諦層面中的認識能力，總別觀照我具有對總相與別相的認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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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自身並不只滯留在分別的、現象的層面中進行認識活動，它也有

覺照的能力，這種覺照不完全是世俗諦的覺照，也有勝義諦的覺照

的意味。 

第二，總別觀照我中所具有的對總相、共相與別相、自相的觀

照能力，有相當濃厚的認識論意義，雖然它們並不分別同於感性與

知性。我在拙著《純粹力動現象學》中，提到總別觀照我的權能性

格（Vermgglichkeit）。即是，從嚴格的意義言，總別觀照我基本上

是一種認知能力，它能認識事物的共相，也能認知事物的殊相。不

過，雖然我們有了對事物的共相與別相的知識（Erkanntnis），這種

知識或認識並不能作為我們人生的終極目的看。它具有價值，這是

一定的，但不能說是終極的價值，所謂終極的價值是我們人生的大

目標、大方向，是最高的價值，不能被還原為比它更為根源性的價

值。一句話說了：終極價值是我們生死相許地要追尋的價值。在文

化範疇中，能提供終極價值的項目並不多，它們不外是道德、藝術、

宗教等而已。道德是求善的，藝術是求美的，宗教則是求神聖的。

人的文化生活的目標，不外乎這幾方面而已。至於文化中的知識或

真方面，雖然重要，但還說不上終極的價值。這裏顯然有一個非常

關鍵性的問題有待解答：終極價值與非終極價值的不同在哪裏？它

們的分野在甚麼地方？我的答案是：雙方的分野在，終極價值具有

精神上的創造性（Spiritual creativity）；非終極價值則不具有這種創

造性。科學家是求真的，要對一切事物建立客觀的、有效的知識。

但科學家不能停止於客觀有效的知識的鑽研中，因為這知識不能提

供他終極價值，因為知識不具有嚴格意義的終極價值。我們很多時

看到或聽到很多傑出的科學家一旦從實驗室出來，便向教堂處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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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由於宗教信仰具有終極價值，道德與藝術也是一樣。有成就的

科學家不見得便是一個道德行為的踐履者，也不見得便具有心境兩

忘的藝術情操。道德、藝術、宗教都有終極價值可言，都能展示創

造性。科學則不是這樣。科學或科學知識的發展，需服從因果律，

受限於時間與空間。這些規律、形式，都會阻礙創造性的開拓。但

科學知識確實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使我們可以過活，並且在過活之

外，還能追尋有精神價值的東西，我們的精神價值變得更為充實飽

滿。在這些點上，科學知識有很重要的、實用的、方便的、橋樑性

質的作用。便是在這個意義下，我說科學知識有權能性格，亦即是

說，作為總別觀照我的效應的科學知識具有權能性，或總別觀照我

自身具有權能的價值125。 

 

七、總的評論 
以上判說了唯識學，並為它定了位，那便是識中現有。即是，

一切存在都離不開心識，為心識所變現；而心識自身也不是實在，

它 也 需 遵 循 既 定 的 法 則 而 生 起 ， 這 便 是 所 謂 “ 緣 起 ”

（pratityasamutpada）。對於這種哲學或義理，我要作如下的總的評

論。首先，唯識學（vijbana-vada）又稱“有宗”，與般若思想，中

觀學所成的“空宗”對揚，為印度大乘佛教最重要的兩個宗派、學

說。有時它也稱為“瑜伽”或“瑜伽行”（Yogacara）。“唯識”這

個名目，自是唯有識之意，這是對於境或客觀對象而言，即識比境

更為根本。但識亦非獨立實在的，它並沒有自性（svabhava）可言。

                                                 
125 關於總別觀照我，參看拙著《純粹力動現象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2005, pp.25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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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譯方面，對應於“識”一概念，有兩個梵文名相：vijbana 與

vijbapti。玄奘都把這兩個梵文名相譯為“識”，未加區別。其實，

vijbana 與 vijbapti 不盡相同。當我們說心識或細分的阿賴耶識、末那

識和意識等前六識時，用 vijbana。說識的運作、轉變，也是用 vijbana

字眼。識轉變即是 vijbana-parinama。但對應於“唯識”字眼，則說

vijbapti，而成 vijbaptimatra；說唯識性，或唯識的性格或本質，則是

vijbaptimatrata。Vijbana 是心識，或識心，是主體的意味，有很強的

主 觀 的 傾 向 。 Vijbapti 則 略 有 不 同 ， 它 是 表 象 的 意 味 ， 是

representation，有客體、客觀的意味。但雙方的意思，出入不大，表

象的根源仍是識、內識，不是境、外境。對於 vijbana 與 vijbapti，我

認為並無嚴加區別的必要。 

有一點頗為有趣的是，在《攝大乘論》（Mahayanasajgraha）中，

作者無著（Asavga）以 alayavijbana-vijbapti 來標示阿賴耶識，又以

mano-vijbana-vijbapti 來標示意識，把 vijbana 與 vijbapti 收在一起。 

第二，唯識學的名相非常多，問題也繁複。所涉人物，數目也

很大，包括早期的傳奇性人物彌勒（Maitreya）、無著（Asavga）、世

親（ Vasubandhu ）。追隨世親的，更有所謂十大論師：護法

（ Dharmapala ）、德慧（ Gunamati ）、安慧（ Sthiramati ）、親勝

（Bandhuwri）、難陀（Nanda）、淨月（Wuddhacandra）、火辨（Citrabhanu）、

勝友（Jinamitra）、勝子（Jinaputra）、智月（Jbanacandra）。其中有重

要的唯識學的詮釋者安慧與護法，分別把其學傳入西藏與漢土。其

他論師也各有發展。這都是造成唯識學的多元化的原因。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世親集唯識學的大成，但他自己的思想並不局限於唯識

學中，而是兼有說一切有部、如來藏、佛性與淨土的思想傾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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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力作《阿毘達磨俱舍論》（Abhidharmakowa-bhasya）是有部的

最重要典籍之一。他後來寫的《百法明門論》，其中的百法，是繼承

《 俱 舍 論 》 說 七 十 五 法 ， 但 有 補 充 。 他 又 有 《 佛 性 論 》

（Buddhata-wastra），闡釋佛性（buddhata）與如來藏（tathagatagarbha）

的義理。日本學者曾提出這可能是偽撰，其作者不是世觀，但又提

不出有力的證據。另外，他又有《淨土論》，由曇鸞傳播開來，作《淨

土論註》，為淨土宗開路。另外，他又為《無量壽經》、《法華經》與

《十地經》作註，學問規模很宏闊。總言之，這個龐大的唯識集團，

著作繁茂，讓唯識的文獻在量方面冠於佛教各個宗派，其中恐怕只

有禪籍能比美。 

第三，由於唯識學主要是處理世間法，雖然也討論成覺、成佛

的修證、實踐的問題，例如《成唯識論》對於“五位修持，入住唯

識”的闡述，但畢竟失之於簡單，不能與八識理論的闡釋與發揮的

複雜說法成比例。由於唯識學對於世間的偏重，文獻雖多，境界不

高，又傾向漸修方法，故理解不難，只要逐步跟著那些重要的論典

用力便可；因此，在它的發展軌跡中，不能吸收高明睿智之士，如

華嚴宗法藏半途從玄奘主持的譯場中退出，自鑄偉論，終於成立華

嚴宗，可見一斑。這種情況，導致唯識學在印度與中土的屈曲的發

展，不能順遂地開拓更大的義理空間。在印度方面，它與經量部

（Santrantika）合流，而成經量瑜伽派（Sautrantika-Yogacara）；又與

中 觀 學 合 流 ， 而 成 瑜 伽 行 中 觀 派 （ 中 觀 瑜 伽 派 

Yogacara-Madyamika）。而在唯識學內部，又分為兩派，那是在處理

對象或形象亦即是相（akara）的問題而有兩派的說法：無相唯識

（Anakaravada, Alikakaravada-yogacarin）和有相唯識（Sakarav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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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yakaravada-yogacarin）。無相唯識派以世親（Vasubandhu）與安慧

（Sthiramati）為主，人數較少。有相唯識派則有陳那（Dignaga）、

法稱（Dharmakirti）、護法（Dharmapala）、智作護（Prajbakaragupta）、

智勝友（Jbanawrimitra）、寶稱（Ratnakirti）等。這種與外派合流和自

身起分化都表示唯識學已不能作為一個獨立學派而整一地發展下

去。即便是玄奘在印度所師承的戒賢（Wilabhadra），也沒有重要著

作留存下來，他只是按護法的思維來解讀唯識學而已，他所主持的

那爛陀（Nalanda）寺也維持不了很多年，便變成密教的道場了。在

中土方面，玄奘把唯識學傳與窺基及圓測；窺基把它發展成法相宗，

但傳了兩三代如慧沼、智周，便漸衰微了。 

唯識學有龐大的理論體系，而玄奘的譯場又得到皇室的大力支

持，何以那麼快便在歷史中衰微下來，以至煙滅無聞呢？一些重要

的文獻甚至在近代由唯識學者楊仁山向日本學者南條文山從日本寄

贈過來中土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我想是唯識學到了陳那、法稱

他們，漸漸從解脫論這些具有宗教實效的問題遠離開來，而以唯識

的立場來探討知識論的問題了，因而開出無相知識論與有相知識論

兩個取向。在他們的著作中，已經看不到對於與解脫有密切關係的

第八阿賴耶識與第七末那識的討論，只有對意識及前五感識的討

論。他們說的現量（pratyaksa）與比量（anumana）分別相應於感識

與意識。這兩種識都是認知能力或認識手段；感識了解事物的自相，

意識則了解事物的共相。阿賴耶識與末那識沒有認知意義，卻是迷

執的根源，是要達致解脫目標的過程中必須要破除或轉化的，不涉

及這兩種識，便不能處理捨妄超淨的問題。眾生要解決苦痛煩惱的

問題，必須要在第八識、第七識方面入手，現在陳那、法稱卻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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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卻集中探討知識論上的認識問題。在這一點上，即便你做得

很好，解脫問題還是無從說起。佛教的主流思想既然是這樣，本來

作為以解脫為目標的佛教，便鮮為人問津了。 

第四，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研究唯識學的重要文獻，特別是

護法的《成唯識論》與安慧的《唯識三十論釋》，可以有幾個方向。

其一是鑽研這些文獻，透過參考它們下來的註釋來還原它們的思

想，義理面貌，如透過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來解讀《成唯識論》，

以《成唯識論》、《唯識三十論釋》為主要的參照來解讀世親的《唯

識三十論》。但這只是“想當然耳”。實際上，在唯識學的典籍中，

真有讓人一級一級難讀的傾向。《成唯識論述記》較《成唯識論》難

懂，《成唯識論》與《唯識三十論釋》較《唯識三十頌》難讀。這所

謂“難”，包括文獻學與義理兩方面。這頗有使人越讀越難的感受。

詮釋本來是幫助讀者理解原典的，在唯識學，很多時並不是這樣，

讓人沮喪、迷失。 

另外一個方向是，由於唯識學要處理的問題是多元性的，其中

涉及存有論（緣起論）、認識論、宇宙論（識轉變），這都是西方哲

學的重點問題，因此我們發現唯識學與西方哲學有一定程度的交集

性。就存有論與宇宙論而言，這兩者在西方哲學中，正構成了形而

上學。不過，我在這裏說的存有論，不是偏向本體一面，而是聚焦

在存在或存在物一面，不一定是 Being，而毋寧是 beings。這便鎖定

了作為具體存在原因的緣起性，而不是那個作為宇宙的終極存在的

本體。本體是不能說緣起的。由存有論透過動感，讓事物能夠說生

成與變化，而不限於只是有靜態意涵的存有論，便是宇宙論了。唯

識學在哪一方面可以說指涉及宇宙論呢？或者，唯識學如何可被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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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種宇宙論呢？答案是種子六義。有關種子六義的說法，在《攝

大乘論》已出現了，但要到《成唯識論》，其確定的說法才成立。即

是，種子不斷進行生滅、滅生，遇到足夠的條件，便能生成現行的

東西。按緣起說，這些條件並非必然地聚在一起不可，其中如有些

條件走失，這東西便會變化。宇宙論便可在這裏說。 

說到唯識學與西方哲學的交集性，最顯明的，同時也是最為學

者所留意的，莫如在現象學（Phrnomenologie）方面。在胡塞爾（E. 

Husserl）的現象學中，意識（Bewußtsein）是一個關鍵性的觀念；它

有兩層：經驗意識（empirisches Bewußtsin）與絕對意識（absolutes 

Bewußtsein）。胡塞爾比較重視絕對意識，把它與超越的主體性

（ transzendentale Subjektivitrt）等同起來，並把它作為純粹的活動

（reine Akt, reine Aktivitrt）看。他認為意識有其意向性或意向作用

（Intentionalitrt），憑著這種作用，意識可以開拓出能意（Noesis）與

所意（Noema），分別概括自我與存在世界，或主體與客體。這便有

意識構架世界的思想，以意識作為世界的根源的觀念論立場；存有

論與宇宙論都可在這方面說。 

這種思維模式與唯識學以識作為核心而開拓出我與法、見分與

相分，以這兩分分別開展出自我與世界這種說法有很大的比較空

間。此中，我與法是佛教一般的說法，唯識學的世親和安慧便這樣

說；見分與相分則是護法的說法，這說法比較精緻與具有確定性

（precision）護法進一步以種子來說見分與相分，那便更具足精確性

了，不管怎樣，唯識學以我、法的根源，特別是存有論的根源在意

識，在阿賴耶識與現象學以主體與客體的存有論的根源在意識，在

思維形態來說是相關的。不同的是，胡塞爾是從理想義、價值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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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學方面說，因此他所強調的意識是正面的絕對意識，這也有清

淨的意味。而唯識學特別是護法的唯識學則是從生死流轉的、負面

的面相方面說，他所強調的識特別是阿賴耶識則是虛妄的、染污的，

但這虛妄性與染污性可以透過轉依（awraya）或轉識成智被轉化為清

淨的性格。 

第五，佛教是一種宗教，它的根本教說或終極真理是緣起

（pratityasamutpada）、性空（svabhava-wunyata），要人了達這真理，

從種種執著中解放開來，消除苦痛煩惱，而成正覺、得解脫。這是

大乘（Mahayana）佛教各派的共識。這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成正

覺，得解脫這種宗教目標是如何達致的；或者說，成正覺、得解脫

是依於哪一種機能而得成就。對於這個問題，不同教派有不同的說

法。如佛陀與原始佛教要人遠離以有、無為基礎的二邊的偏見，而

進於中道（madhyama pratipad）。但遠離二邊這種活動，是由甚麼機

能來進行呢？在這方面，嚴格來說，有關的文獻（包括阿含 Agama

經典在內）並沒有明確的說法，好像假定人只要能正確地修行、反

思，便能達致。包括般若思想與中觀學在內的空宗則強調般若智

（prajba），要人展露這種智慧來體證緣起、性空、中道的真理便成。

另一派大乘佛教如來藏系則提出如來藏（tathagatagarbha）思想，認

為這如來藏具足智慧，若讓它正確地運作，便能了達佛教的真理而

得悟。這如來藏中有成就如來、佛（tathagata）的寶藏（garbha），或

潛能，它隱藏在我們的生命之中，若能把它善巧地表現出來，便能

破除色身，而證得法身（dharma-kaya），最後得到解脫。所謂“隱名

如來藏，顯名法身”也。如來藏與法身是同一東西，只有隱、顯之

別而已。這同一的東西、或機能，便是佛性（buddhata, buddhat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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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是成佛的機能，它能發出般若智慧，照見緣起性空的真理。我

們也可以說，佛性是成佛的超越根據（transzendentaler Grund）。佛教

中多數學派都認為佛性具有普遍性（Universalitrt），是眾生所普遍地

具有的，只有少數教派是例外。 

在唯識學來說，它的論著沒有“佛性”的字眼。世親著有《佛

性論》，但這部文獻能否確定為世親所著，日本研究界頗有不同的說

法。無著與安慧略有清淨的思想，但不足以構成作為成佛的超越依

據的佛性。護法的《成唯識論》倒是提出了具有佛性的內涵，但不

以“佛性”來立的觀念，這便是“無漏種子”。依《成論》，我們的

第八阿賴耶識中有無量數的種子，其中有些是有漏的，也有是無漏

的。這無漏種子有些是本來有的，有些是由熏習而成的，這熏習基

本上來自佛、菩薩的說法、善知識的教導。這些無漏種子是成佛的

潛能；若能把第八阿賴耶識中的有漏種子熏習成無漏種子，把它們

與原來有的無漏種子會集起來，同時讓它們都由潛存狀態變而為實

現狀態，轉成現行（pravrtti），當事者即能證得佛教真理，成就正覺，

而得解脫。 

這樣的成佛說法，有沒有問題呢？是不是可行呢？答案是否定

的。種子是生滅法，不具有常住性。種子不管是有漏抑是無漏，都

需服從種子六義，特別是剎那滅，恆隨轉這兩義。佛性或成佛的基

礎不可能是生滅法，而需是超越而又有動感的真常主體。成佛或覺

悟是一種超越一切經驗性格的條件的活動，具有永恆的精神價值、

絕對性與終極性。無漏種子是清淨性格，這不錯，但這清淨性是相

對意義的，它的載體畢竟是生滅法。它有生時，也有滅時。它在生

時，便很好，能把覺悟的活動持續下來。但在滅時怎麼辦呢？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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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和依這修行而成就的功德，都有化為烏有。無漏種子滅去便是

滅去，下來轉生的新的無漏種子的修行和積聚功德便得從頭做起。

這種或生或滅、生滅滅生的情況會循環地發展下去，何時能真正成

佛，便無了期。 

第六，即使具足無漏種子，也需要讓它們現起，發而為無漏現

行、行為，覺悟成佛才能說。據唯識學特別是護法的唯識學，要使

無漏種子現起，需要依賴外來的熏習，這可以是良師益友的誘導，

或誦讀佛教經典而受益。但最有力量、效果的熏習，是所謂正聞熏

習。這種熏習需要有現成的佛、菩薩等已經開悟得渡的賢聖親自說

法，而你又要在旁有機會聆聽才成。但如何能獲得這樣的機會呢？

這很難說。在目下這個娑婆世界中統率眾大菩薩而展開渡化活動

的，仍是釋迦牟尼（Wakyamuni）佛陀；彌勒（Maitreya）仍在兜率

天上等候接班。要抓到機會得聽聞佛陀及諸大菩薩說法，而你又能

聽得懂而受益，非常渺茫。起碼你要碰到這些賢聖才成。但碰到碰

不到，是有機緣，這機緣是經驗性格的，沒有必然性。你運氣好便

碰上，運氣不好便碰不上。不管你怎樣努力去追尋這些賢聖，還是

要靠運氣。總之這完全是經驗上的事。不管你怎樣發心，祈求機會

的到來，但這總是外緣，你無法控制。你此生可能碰不上這種機會，

那便無法開悟成佛，只能等下一生了。但下一生的情況如何，誰能

料呢？ 

第七，以上所論，特別是第五、六兩點，點出唯識學在成佛一

問題上的觀念上與理論上的困難。我雖著眼於護法所傳的唯識學，

但這理論困難也適用於安慧的唯識學與無著的唯識學，特別是他的

重要著作《攝大乘論》。在這本論典中，無著也說及種子六義，大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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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未有超越護法《成論》的說法。此中最嚴重的問題在哪裏呢？我

想正是在以種子來說成佛基礎或佛性這一點方面。種子的本質如上

面所提及，是經驗性格，猶中國儒學所謂的“氣”，都是材質的、

本能的、質料的（material）。覺悟成佛是一種超越的、逆思的活動，

它的基礎，亦即是佛性，亦應是超越的性格。唯識學以經驗的種子

來說超越的佛性，是一種錯置的思維：把佛性錯置到種子方面去，

要解決這種錯置的困局，需從佛性的思維著手，不以種子來說佛性。

這涉及觀念特別是核心觀念的逆轉問題、改造問題，是一種大動作，

不可等閒視之。筆者曾提出唯識學的現象學的轉向，以解決這個困

局
126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看看。另外，有關上面第五六兩點

所討論的內容和我自己的回應，加上所涉及的原典文字與文獻，我

都在另處有詳盡的說明與交待
127
。為了避免重複，這裏便不多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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